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1228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何建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曹大誠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包克明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違反國家安全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

偵字第2991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丙○○被訴除舉辦民國108年12月18至22日間金廈旅遊以外之部

分無罪；被訴舉辦民國108年12月18至22日間金廈旅遊之部分免

訴。

乙○○無罪。

    理  由

甲、無罪部分

壹、公訴意旨略以：

一、被告丙○○及乙○○分別時任址設臺北市○○區○○路0號

12樓之2(起訴書誤載為「12樓之3」)之社團法人中華婦女聯

合會（下稱中華婦聯會）理事長及秘書。被告丙○○於民國

103年間加入中華統一促進黨（下稱統促黨），復於同年11

月3日成立統促黨女媧黨部並任該黨部主委，且將中華婦聯

會會員納入該黨部內。其間，被告丙○○透過新黨前立法委

員馮滬祥引薦，及參加大陸地區北京兩岸婚姻家庭陸配回娘

家活動時，結識、接觸時任大陸地區之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

作部(下稱統戰部)所屬對臺灣實施統戰之組織即中華全國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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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同胞聯誼會(下稱全國臺聯)副部長高偉（現為全國臺聯臺

胞部部長）、處長李佳、海峽兩岸關係協會(下稱海協會)秘

書長王小兵、民政部海峽兩岸婚姻家庭服務中心(下稱海峽

兩岸婚姻家庭服務中心)副主任楊文濤等人。嗣高偉指派全

國臺聯人員李佳與被告丙○○接續聯繫，長期以「在臺陸配

回娘家」、「兩岸婚姻家庭」等名義舉辦活動，並由全國臺

聯提供赴陸落地招待等優惠資源予被告丙○○，意使被告丙

○○配合中共對臺統戰、主持及發展中華婦聯會組織，進而

誘吸陸配返陸施予統戰及思想教育、支持「兩岸統一、一國

兩制」等政治理念。被告丙○○另受大陸地區之北京市臺灣

事務辦公室（下稱北京市臺辦）調研員王正智指導，負責刺

探及蒐集具有臺獨理念之國人赴陸資料，俾對渠等掌控臺獨

資訊。嗣被告丙○○於108年11月22日，正式獲統促黨提名

為該黨第10屆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候選人第3名後，即代表

統促黨參加109年二合一選舉(下稱109年選舉)及競選全國不

分區立法委員。於選舉期間，被告丙○○依據大陸地區之臺

灣同學會副會長黃信瑜指示，在臺散布網路假訊息、發動陳

抗活動與妨害蔡英文總統選情，且受全國臺聯資助招待陸配

赴陸旅遊賄選(按：被告丙○○本案被訴舉辦108年12月18至

22日間之金廈旅遊部分，另為免訴之諭知，詳後述)，危害

國家安全與社會安定。

二、被告丙○○及乙○○明知全國臺聯及北京市臺辦均係中共對

臺工作領導小組辦事機構，其下設有政黨局等單位，負責對

臺情蒐工作任務，範圍主要包含：我國政府之重要對外、對

大陸政策、重要施政方向；臺灣各個政黨組織、派系、各級

選舉情況、臺灣社會各界輿論走向、政府財政經濟發展方

向、臺灣各級重要人士個資及組織資料；且明知現階段中共

與我國在軍事上仍處於武力對峙狀態，人民不得為大陸地區

行政、軍事、黨務或其他公務機構或其設立、指定機構或委

託之民間團體（下稱大陸地區對臺情蒐機構）刺探、蒐集、

交付或傳遞關於公務上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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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發展組織，竟為求全國臺聯或北京市臺辦之金援以壯大中

華婦聯會，並令其順利進入臺灣政壇，而基於違反國家安全

法之犯意，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透過中華婦聯會

名義在臺灣發展陸配組織，在臺灣積極推動統戰活動，以期

獲取個人政治地位及經濟利益，而分別為以下犯行：

  ㈠被告丙○○與乙○○共同為大陸地區對臺情蒐機構全國臺聯

發展組織，並由被告丙○○指揮組織成員蒐集法輪功等團體

在臺活動訊息，進而回報予全國臺聯，以拉攏大陸地區對臺

情蒐機構，並期透過渠等之人脈及錢脈發展組織，而危害國

家安全：

    被告丙○○自000年0月間起，為爭取全國臺聯等涉臺單位之

經費及政策支持其在臺灣發展陸配組織，遂撰寫「希望祖國

能夠對在臺的大陸籍人摸底」、「具體的規劃與作法可從五

大方向著手」、「在臺陸配群體的政治認同與對大陸政府陸

配工作的政策建議」、「討論事項」等文件(下稱「希望祖

國能夠對在臺的大陸籍人摸底」等文件)，以提出在臺灣發

展陸配組織之工作計畫，其包含在臺灣進行全面陸配人口普

查、栽培可靠陸配幹部進軍臺灣政壇、壓制臺獨氣焰等，並

向全國臺聯提出可協助對在臺大陸籍人士摸底、提供在臺大

陸籍子女免費中國文化教育、赴陸經商税收減免、徵召退役

軍人回內地接受培訓與指導、對陸配進行統戰等政策建議，

進而要求全國臺聯給予資源及資金幫助。全國臺聯見聞上開

資料後，遂協助被告丙○○在臺灣發展中華婦聯會，且透過

大陸地區民政部兩岸婚姻家庭服務中心副主任楊文濤邀請，

由被告丙○○帶領戊○○、丁○○等陸配參訪大陸地區北京

市。為此，被告丙○○先行指示被告乙○○撰擬「106.5.8

北京參訪發言稿」，並表示「……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

量，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因素，做為促進兩岸統一的急先

鋒，為中華民族的統一大業而努力……期盼早日重回祖國懷

抱……婦聯會誓言扮演娘家角色，肩負起實質照顧在臺30多

萬陸配姊妹們的重責，在黨中央的領導下，以務實的規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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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步，統合陸配姊妹們的團結力量，為實現大中華和平統一

的目標做出貢獻……今天的臺灣，彷彿進入戰國時代，政黨

林立，民間社團複雜混亂……我謹代表我們婦聯會向祖國陳

情……最後對陸配工作的政策建議：⒈在臺灣進行全面陸配

人口普查、⒐為年滿18歲的臺灣孩子，在大陸名城舉辦成年

禮，強化民族認同、⒑栽培能幹可靠陸配，進軍臺灣政壇，

爭取陸配家庭權益，壓制臺獨氣焰」等文字。被告丙○○並

向楊文濤提示「中華婦女聯合會北京訪問團手冊」，於手冊

中發表「我們追求的願景：結合每1位在臺陸配姊妹，發揮

如種子般的效應，落地生根，教育自己的子女，影響自己的

夫婿、家人、親友、街坊鄰居，達成兩岸和平的使命與目

標」、「心語：祖國，我的母親，您生我、養我、教我，從

苗子長大成樹，而後，我去到海峽彼岸，寶島臺灣……再次

撲進母親的懷裡，重溫日夜思念的那愛，那暖和滿滿幸

福」、「中華一統兩岸雙贏」等言論，而傳遞中華婦聯會在

臺發展計畫，表達反臺獨、支持兩岸統一理念及為陸配爭取

權益、參與政治等目標。嗣返臺後，被告丙○○更於106年5

月20日以中華婦聯會名義發函予全國臺聯表示：「中華婦聯

會率近20位成員赴京，承各位領導殷勤垂詢姊妹在臺生

活……回臺後，依據領導們之指示，建華隨即要求協會同

仁，盡速展開有關作業……」等接受大陸地區資助及操控之

文字，以感謝該會之工作指示，並承諾將儘速依照相關指示

展開有關作業。又被告丙○○於106年10月15日，指示被告

乙○○撰寫「社團法人中華婦女聯合會工作計畫」，並載

明：「……工作方案：4、進行詳盡在臺陸配人口普查:由於

臺灣施行個資法，造成本會欲詳實建立在臺陸配人口普查工

作上的困難，未來除繼續設法尋求臺灣相關部門協助及透過

本會各地姊妹加強查訪之外，亦將正式發函請求大陸有關單

位大力協助，提供來臺陸配名單。……年度目標：共同推動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經濟繁榮，提升兩岸婦女之國際地位，

復興中華民族統一大業貢獻力量」等組織之工作方案及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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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是認被告丙○○係以集體領導、分工合作之模式，而為

組織之發展。又被告丙○○自106年11月29日起至12月3日

止，接受全國臺聯安排出席大陸地區中華文化學院舉辦之

「2017年港澳台青年菁英中華文化研修班」，使被告丙○○

學習「中國共產黨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十九大輔導報

告」、「中華文化的核心要義：大一統」、「一國兩制的歷

史文化基礎和法理依據」等課題，藉之深化共產主義及統一

思想，全國臺聯亦指示被告丙○○應完成「通過婦女聯合會

把臺灣38萬陸配姊妹凝聚起來，在兩岸交流發揮紐帶作用」

等工作方針。被告丙○○於106年12月3日完成上開訓練，並

取得結業證書後，即在高偉、李佳等指導下，利用大陸地區

各省市臺聯資源在臺主持、發展中華婦聯會，並經常以婚姻

家庭主題，誘吸陸配赴陸活動，而暗將在臺陸配基資、電

話、家庭狀況、收入、住址等訊息提供臺聯運用，以達成全

國臺聯「對臺陸配全面人口普查」目標，且利用陸配返陸期

間，對之進行思想教育課程及座談，為中共推動「兩岸統

一、一國兩制」等對臺政策。被告丙○○並指示中華婦聯會

會員己○○等人蒐報法輪功在臺活動訊息，並將之回報予大

陸地區對臺情蒐機構，以利該等單位掌握異己份子之動向。

  ㈡被告丙○○為大陸地區對臺情蒐機構北京市臺辦發展組織，

並操縱中華婦聯會之運作，且親自及指揮組織成員蒐集臺獨

等資訊，並回報予北京市臺辦，以宣揚大陸地區對臺理念，

且對異己者予以打壓、抑制，而危害國家安全：

　　被告丙○○與北京市臺辦調研處調研員王正智自000年00月

間起，即透過通訊軟體微信（下稱微信）密切聯繁，且由王

正智指導被告丙○○在臺灣發展組織、推動相關統戰工作，

並以現金轉交、安排廈門地區旅行社全程落地接待中華婦聯

會所招攬之陸配成員，並以補貼資源，或安排第三人捐贈等

方式，提供被告丙○○活動經費，以利其在臺灣運作及組織

團體。嗣被告丙○○以中華婦聯會名義舉辦「00000000新春

聯誼慶祝活動」之內容、致詞稿、採訪單位、相關新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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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須陳報王正智，甚於108年1月11日上午6時58分許，草擬

感謝王正智協助舉辦上開組織活動之感謝函，並核請王正智

批示，經王正智檢視內容認定不妥後，於同日中午12時21分

許，親自撰擬感謝函內容，要求被告丙○○尚須感謝「艾奇

志」、「民革北京市委」。另於108年1月11日(起訴書誤載

為「000年0月間」)，王正智承諾將與兒童慈善基金會領導

見面，以談論如何支持被告丙○○，被告丙○○表示感激之

意後，即於108年2月14日以微信寄送「中華婦聯會2019年歡

慶母親節活動」之企劃案電子檔予王正智，分別提交高偉、

王正智審查，並預計組織50至100人前往北京，且要求協助

安排：落地接待、活動場地、協助邀請各單位領導出席頒獎

（各省相關領導）、授獎獎品、拜訪（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

室【下稱國臺辦】、統戰部、全國婦聯、全國臺聯、民政

部、民革等部門座談），以實際行動貫徹落實習主席告臺灣

同胞書重點內容。王正智隨即徵得北京市臺聯部長趙宇輝同

意，由北京市臺聯提供經費協助被告丙○○籌辦陸配返陸受

獎及旅遊活動。王正智則更進一步指示被告丙○○聯繫記者

以達宣傳之目的，並由王正智親自與兒童慈善基金會負責人

接洽，及協助提供被告丙○○活動經費，以利在臺灣發展組

織，足認被告丙○○所成立之中華婦聯會實係由北京市臺辦

所掌控，並利用舉辦活動方式提供資金，以掩護發展組織之

資金來源及流向，並幫助及指揮被告丙○○在臺發展組織。

嗣王正智於108年8月7日，以微信提供我國國人劉正偉撰寫

之「兩岸關係的美國因素」網路文章予被告丙○○，並認為

該文章內容涉及臺灣獨立，遂要求被告丙○○蒐集劉正偉之

相關年籍資料及任教學校，且於同日下午5時59分許以微信

發送訊息表示：「可以發動你的姊妹檢舉在大陸撈錢的臺獨

分子，讓他們承擔不利後果」等語。嗣被告丙○○旋即依照

指示清查劉正偉臉書資訊，且提供相關資料予王正智，王正

智並分別於同日下午6時11分許、000年0月0日下午5時7分

許，傳送訊息表示：「到底是哪所公立大學？大學名稱要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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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很快就讓滾」、「那個臺獨分子從哪來還得回哪去!等著

瞧!」等操縱、指揮言論。嗣被告丙○○旋即於000年0月0日

下午5時12分許發言「贊」，以表示認同，且為逢迎王正

智，更撰寫「請大家協助檢舉綠蛆」、「請檢文章仇恨言

論」等文字，並附上劉正偉之臉書連結，且轉發組織成員，

要求組織成員依照王正智指示尋找發表臺獨言論者，顯見被

告丙○○均係經由王正智操縱、指揮及分派組織成員之任

務。嗣被告丙○○將劉正偉於108年8月2日已與大陸地區之

廣西壯族自治區百色學院(下稱百色學院)簽約出任副教授，

並將於同年9月1日正式任教之訊息傳遞予王正智，經王正智

提供予中共國安單位追查，及對該校施以壓迫，致劉正偉於

同年8月19日遭校方通知「審核不通過」而取消聘用。又王

正智於108年8月19日上午11時19分許、同日上午11時29分

許，以微信傳送內容為：「高雄市議員時代力量黃捷的老

娘，在大陸賣茶葉大賺人民幣，用賺大陸的人民幣支持她女

兒在臺灣搞臺獨，大家呼籲老共：讓黃捷的老娘回臺賣茶

葉！！」「那你可否把黃捷老娘在廈門賣普洱茶相關情況反

應一下，以統促黨名義也行！她娘叫什麼名字，茶葉店名？

還有其他什麼臺獨言論？要有證據！抓緊」之訊息予被告丙

○○，指揮被告丙○○協助瞭解發表臺獨言論之高雄市議員

黄捷之相關資料，其內容包括在廈門經營茶葉買賣之母親姓

名、店家資料等，嗣經被告丙○○依照指示清查後，則於同

日晚間10時49分許，以微信提供黃捷之新聞報導予王正智，

而以此方式持續深化、滲透與掌握我國內各階層人士，足生

危害於國家安全及社會安定。

  ㈢被告丙○○為擴大發展組織，爭取大陸地區統戰機構各方金

援，依大陸地區之臺灣同學會指示，於總統大選期間發動陳

抗活動，擴大渲染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學歷造假爭議，藉由群

眾活動擴大召募成員參加組織，並領取臺灣同學會之金援以

利發展組織，而危害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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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丙○○於000年0月間透過姓名年籍不詳之友人「路平」

結識臺灣同學會副會長黃信瑜（現任安徽財經大學法學院副

教授），並向黃信瑜徵詢參選建議，黃信瑜除提供「兩岸一

家親、團結為和平、陸配要人權、立法六改四」競選宣言及

「6都海選」等建議外，另表達將尋求大陸臺商挹注被告丙

○○參選保證金等情。為此，被告丙○○與黃信瑜遂於108

年11月2日，在中華婦聯會見面，黃信瑜告知被告丙○○以

「蔡總統博士學歷造假」議題於蔡英文登記參選總統前後舉

辦大型陳抗，以影響選情，並指導被告丙○○訂製印有抗議

標語之上衣，及動員民眾上街，被告丙○○若允諾執行，將

向臺灣同學會會長爭取動員款項。被告丙○○為圖上開利益

供其在臺發展組織之用，遂允諾之，黃信瑜即於108年11月9

日，依約由大陸地區中國農業銀行帳戶匯款人民幣3萬元至

被告丙○○名下廈門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

戶，嗣經被告丙○○領取現款存放於中華婦聯會辦公室內。

黃信瑜並以微信指導被告丙○○組織陳抗及謀議於108年11

月20日發動相關活動，且提供「2019.11.20拒絕假博士，人

民要真相！」新聞稿予被告丙○○，要求轉送予媒體人彭文

正、年金改革聯盟、軍公教聯盟等單位，以求於總統大選期

間，擴大渲染該等消息製造選舉紛爭。被告丙○○將上開訊

息告知王正智後，王正智即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5時55分許

以微信發送內容為「可以邀請相關學者到場助陣，以便面對

媒體」、「張總裁要在關鍵時出手馳援喔」、「可以讓八百

壯士予以配合策應」、「還有軍公教人員也會參與」等訊息

予被告丙○○，以營造軍公教人員均積極參與及呼應之作

為，企圖以此方式影響臺灣之國家安全及社會安定，開展對

臺工作、研究政情、開展心理戰，以達組織目的。嗣被告丙

○○即依約定於108年11月12日聯繫全民拔菜總部(統派社

團)總司令盧朝財，並告以發動陳抗事宜，及交付抗議上

衣、新聞稿。待底定進行陳抗之內容及分工後，被告丙○○

即於108年11月20日率眾前往教育部、中央選舉委員會(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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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選會)及凱達格蘭大道進行集會遊行，利用不實訊息影響

總統選情、嚴重危害選舉秩序。

  ㈣被告丙○○為擴大發展組織，爭取大陸地區統戰機構各方金

援，依全國臺聯指示，以其所提供優惠旅遊之資源，召募在

臺陸配或友人參加免費招待旅遊活動，取得名冊及個人資料

而擴大組織成員，並傳達大陸地區對臺情蒐機構統一思想，

而影響國家安全：

    全國臺聯欲對在臺陸配傳達統一思想，並影響我國總統選舉

選情，遂自108年9月起，指示被告丙○○利用各類交流名義

招攬陸配赴陸接受旅遊招待，再由全國臺聯進行「大陸惠臺

措施」、「2020年選舉與兩岸關係走向」等思想教育，灌輸

反臺獨、支持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等觀念。為此，被告

丙○○先於108年9月率團赴大陸地區廈門市參加廈門市臺灣

事務辦公室(下稱廈門市臺辦)舉辦(起訴書誤載為全國臺聯

舉辦)之「2019兩岸同胞中秋晚會」、「2019相聚廈門臺胞

創業研學營」；復於108年11月14日，率團前往大陸地區福

建省武夷山參加「全國臺聯2019年兩岸婚姻家庭茶文化產業

研習班」，並於課程間教導團員支持兩岸統一之政黨及候選

人。被告丙○○咸認率領陸配返陸旅遊接受思想教育將能提

升其為統促黨參選不分區立委之勝選機會，遂利用渠與廈門

市臺辦關條，與大陸地區之廈門遨遊旅行社合作，接續於

108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同年11月11至15日臺北出發、高

雄出發、同年11月24至28日，以顯低於市場行情之價格舉辦

「金廈五日遊交流團」，親自帶團前往旅遊，並藉由優惠旅

遊活動之誘因，召募陸配或友人參加活動藉以擴大發展組

織，及憑此取得參加人員名冊與個人基本資料，並交由高

偉、李佳等人在大陸地區廈門市實施統戰之思想傳遞，被告

丙○○則利用廈門市臺辦提供旅遊補貼活動資源之機會，在

臺擴大發展陸配組織，迎合大陸地區對臺情蒐機構及統戰機

構之需求，明顯危害國家安全及社會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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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告丙○○自發展組織時起，並無任何其他正當工作收入，

均利用上述方式自大陸地區對臺情蒐機構或相關統戰機構索

取款項，並累積存放於臺北市○○區○○路0號12樓之2房屋

即中華婦聯會暨其居所內，供作發展組織之用。嗣108年12

月18至22日在大陸地區廈門市旅遊團體旅客於000年00月00

日下午2時35分許，自金門搭乘華信航空AE1268號班機返抵

臺北松山機場後，在機場為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調查

官以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調查；被告丙○○於同日下午

3時2分許，經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調查官持臺灣臺北

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票，前往臺北市○○區○○路0號12樓

之2即中華婦聯會辦公處所兼其住居所執行搜索而當場查

獲，且扣得現金新臺幣（以下未標示幣別者均為新臺幣）40

萬元等物。而該筆現金40萬元部分係以銀行綁帶捆妥，顯係

被告丙○○自他人處取得，未能證明合法來源之整筆款項。

因認被告2人就公訴意旨二之㈠、被告丙○○就公訴意旨二

之㈡及㈢所為，均涉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違反

108年7月3日修正前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規定罪嫌(按：公訴

意旨所述被告丙○○發展組織行為之時間，係橫跨108年7月

3日修正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第5條之1公布並施行之前、

後，且上開規定之發展組織係屬集合犯，是被告丙○○就公

訴意旨二之㈠至㈢部分應係涉及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

定，為大陸地區違反108年7月3日修正後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

1第1款規定罪嫌)；被告丙○○就公訴意旨二之㈣所為，係

涉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為大陸地區違反108年7月

3日修正後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第1款規定罪嫌；就公訴意旨

三關於獲取財產即現金40萬元部分，則係犯108年7月3日修

正後國家安全法第5條之1第9項對於參加組織後取得財產未

能證明合法來源罪嫌(按：國家安全法嗣於111年6月8日修正

公布全文20條，該次修正前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規定，條次

變更為第2條，並為文字修正，且該次修正前國家安全法第5

條之1規定，條次變更為第7條，並為文字修正)；嗣公訴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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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官於110年3月15日準備程序中補充被告丙○○於108年7月

3日修法後為大陸地區主持、操縱及指揮組織，亦可能涉犯

主持、操縱及指揮中華婦聯會罪嫌等語。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

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認

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

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

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原)法定判例

意旨參照）。又按108年7月3日修正前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

之「發展組織」行為，係包含為外國或大陸地區行政、軍

事、黨務或其他公務機關或其設立、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

團體提供機會，提供該機關、機構或團體之人員接觸、拉

攏、吸收新的對象，以期該新對象能夠同意該組織之設立目

的；所稱「發展組織」，指組織中之成員為該組織之成立目

的，對外接觸、招攬、吸收新的成員，以擴大組織中可用人

力資源而言，不以有刺探公務秘密等行為為其前提要件(最

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08號判決意旨參照)，此於108年7

月3日修正後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第1款規定「發展組織」要

件之解釋，應無不同。

參、公訴人認被告2人涉有上開罪嫌，無非以被告2人之供述、證

人丁○○(即中華婦聯會原秘書長)、己○○(即中華婦聯會

原副理事長及執行長)、劉正偉、戊○○、甲○○、庚

○○、陳怡如(即喜鑽國際旅行社業務助理)之證述、內政部

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人民團體資訊管理系統查詢1紙、

統促黨網頁截圖資料2紙、中選會網站第10屆全國不分區及

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政黨申請候選人名單登記概況表

乙份、中華婦聯會106年 5月北京訪問團手冊乙份、

「106.5.8北京參訪發言稿ok.doc」之檔案乙份、中華婦聯

會106年10月15日、107年12月1日工作計畫乙份、中華婦聯

會106年5月20日復連字第1060502002號函乙份、被告2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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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對話紀錄截圖乙份、被告丙○○持用手機內之參加

「2017年港澳台青年菁英中華文化研修班」課程表及照片乙

份、被告丙○○之筆記本乙份、被告丙○○持用手機內之參

加「2018年上饒籍大陸新娘回娘家活動」名冊、報名表及活

動實施方案、「2019兩岸同胞中秋晚會」、「2019相聚廈門

臺胞創業研學營」、「全國臺聯會2019兩岸婚姻家庭茶文化

產業研習班」照片、被告丙○○與全國臺聯成員李佳之微信

對話紀錄報告乙份、被告丙○○與王正智微信對話紀錄之截

圖乙份、被告丙○○與證人甲○○微信對話紀錄之截圖乙

份、被告丙○○持用手機內之「假博士，人民要真相(1120

活動新聞稿)」、被告丙○○與黃信瑜微信對話紀錄之截圖

及活動照片乙份、中時新聞網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3時9分

許發布「赴教育部陳情 全民拔菜總部：拒絕假博士，人民

要真相」、同日下午4時5分許發布「拔菜總部要求蔡博士學

位證明」之新聞報導列印資料各乙份、法務部調查局109年2

月26日數位證據現場蒐證報告乙份、「2019年金廈+鼓浪嶼

+客家土樓文化交流之旅報名表」(2019.10.28-11.1)臺北出

發、（2019.11.11-11.15）臺北出發、（2019.11.11-11.15

高雄出發、（2019.11.24-11.28）臺北出發名冊各乙份、被

告丙○○之中華婦聯會所屬幹部辛○與大陸地區人士南岳陳

軍微信對話截圖乙張、微信聲音檔光碟乙份及臺北市調查處

勘驗微信對話之職務報告乙份、現場扣案之現金40萬元及法

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調查官職務報告暨扣案現金照片乙

份等為其論據。

肆、經查

一、被告丙○○及乙○○分別時任中華婦聯會理事長及秘書；被

告丙○○於103年間加入統促黨，復於同年11月3日成立統促

黨女媧黨部並任該黨部主委；被告丙○○於103年間參加馮

滬祥在北京市舉辦之兩岸婚姻家庭陸配回娘家活動，因而認

識全國臺聯副部長高偉，並陸續認識全國臺聯人員李佳、海

協會之王小兵及海峽兩岸婚姻家庭服務中心副主任楊文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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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被告丙○○於108年11月22日，正式獲統促黨提名為該

黨第10屆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候選人第3名後，即代表統促

黨參加109年選舉及競選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之事實，業據

被告丙○○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供述(見108選他61卷一第48

頁，109他2423卷第16至17頁，109偵29919卷第131頁；本院

訴卷二第130頁，卷三第317頁)及被告乙○○於調詢、偵訊

及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見109他2423卷第355、441頁，本院

訴卷三第335至336頁)，並有全國性團體查詢結果、統促黨

網頁截圖資料、中選會網站第10屆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

民立法委員選舉政黨申請候選人名單登記概況表在卷可稽

(見108選他61卷二第437至464頁)。是此部分事實，可以認

定(按：公訴意旨一所訴被告丙○○之犯行內容概為公訴意

旨二內容之摘要，故以下就公訴意旨一部分，分別於公訴意

旨二之㈠至㈣之論述部分併予說明)。

二、關於公訴意旨二之㈠認為：「被告丙○○與乙○○共同為大

陸地區對臺情蒐機構全國臺聯發展組織，並由被告丙○○指

揮組織成員蒐集法輪功等團體在臺活動訊息，進而回報予全

國臺聯，以拉攏大陸地區對臺情蒐機構，並期透過渠等之人

脈及錢脈發展組織，而危害國家安全」部分，說明如下：

　㈠被告2人之答辯暨被告丙○○之辯護人辯護意旨如下：

　⒈訊據被告丙○○固坦承其製作、撰擬或要求共同被告乙○○

撰擬公訴意旨二之㈠所述文件；接受全國臺聯提供之補助，

受邀於000年0月間前往北京市參訪；出席「2017年港澳台青

年菁英中華文化研修班」等節，惟堅決否認有何意圖危害國

家安全或社會安定，違反108年7月3日修正前國家安全法第2

條之1規定(或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為大陸地區違

反108年7月3日修正後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第1款規定)之犯

行，辯稱：撰寫「希望祖國能夠對在臺的大陸籍人摸底」等

文件的目的，是我認為要改善在臺的陸配處境，可以努力的

方向有這些，這些文件不是北京訪問團手冊，不是為了該訪

問活動寫的，這些文件是我自己寫起來，沒有給任何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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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沒有做任何運作，只是我自己的工作稿；當時大陸那邊提

供補助的主題是陸配回娘家，這種到當地的食宿都是邀請單

位會負責；全國臺聯並不是情報蒐集機關，而是在大陸的臺

二代；北京參訪發言稿在我的電腦應該可以發現各種不同的

版本，我在思考的時候存檔過很多次，但這個發言稿沒有印

出來，我也沒有發給與談的各位，也沒有講出的機會，對方

是想要瞭解陸配在臺灣的生活，發言稿裡面提到要作陸配人

口普查，只是要讓陸配相互聯繫幫助，陸配參政也是維護自

己權益的重要手段，此外我也建議要對陸配的單親子女扶助

等等；北京訪問團手冊是給參加活動的團員，當時有舉行座

談會，成員有我們的團員及對方海峽兩岸婚姻家庭服務中心

的人；「中華婦聯會106年10月15日工作計畫」是要交給內

政部的，每年要做的事情都要寫工作計畫報備；106年底我

有參加「2017年港澳台青年菁英中華文化研修班」，這個活

動不是全國臺聯安排的，這個研修班是大陸的中華文化學院

舉辦的活動，是我自己花錢去參加，跟全國臺聯或高偉都沒

關係，我也沒跟高偉、李佳或國臺辦拿過錢；我講的落地招

待是他們要辦一個姊妹回娘家的活動，我們就自己買機票組

團回娘家，但食宿是對方招待，這種活動有時我們會跟內政

部報告，說明去年幾月份有參加回娘家活動，這種回娘家活

動有時是對方的某個國臺辦或全國臺聯辦理，至於對方的經

費從那裡來我不知道，對方如果要組團，會發公告說他們需

要幾個人、從家裡出發到落地的費用是我們要自己負擔，落

地之後就會有落地接待，但也許是購物團或其他經費我就不

知道了；我不可能把陸配的電話、家庭狀況提供給全國臺

聯，也不會做普查的資料，我也沒有指示己○○蒐集法輪功

的資料回報給大陸地區對臺情蒐機構等語。其辯護人辯以：

丙○○於106年5月20日致全國臺聯感謝函，係對全國臺聯

（民間組織）所發，雖有「要求協會同仁，盡速展開有關作

業」之語句，但所稱「有關作業」，均係對陸配服務之項

目，並無接受大陸地區資助及操控之意思；丙○○參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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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港澳台青年菁英中華文化研修班」，純屬兩岸文化

交流；「通過婦女聯合會把臺灣38萬陸配姊妹凝聚起來，在

兩岸交流發揮紐帶作用」，為内部工作方向，並非全國臺聯

指示，退一步言，縱該工作方向為全國臺聯指示（非事

實），亦屬正面方向，有助兩岸和平穩定，絲毫不影響「國

安」；並無證據證明被告丙○○有暗將在臺陸配基資、電

話、家庭狀況、收入、住址等訊息提供臺聯運用之行為等

語。

　⒉訊據被告乙○○固坦承依丙○○要求而撰擬「106.5.8 北京

參訪發言稿」及「中華婦聯會106年10月15日工作計畫」之

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何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違反

108年7月3日修正前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規定之犯行，辯

稱：丙○○委託我寫什麼樣的文稿，然後提供資料，我就寫

給她，交給她之後她如何應用我並不知道；印象中丙○○有

叫我寫北京參訪發言稿，她有提供這些內容讓我寫；「中華

婦聯會106年10月15日工作計畫」這個章不是我蓋的，我只

負責文字稿，這些內容我好像有整理過；我幫丙○○寫這些

文稿，就我的認知，我不覺得是在幫大陸做事，我只是在幫

弱勢的陸配做事；文字工作是我唯一的專長，因為看到丙

○○對於陸配很用心，我才以很低廉的稿費協助她們整理這

些文件，我不曉得這樣就變成我可能涉嫌背叛中華民國，我

無法接受等語。

　㈡被告丙○○於000年0月間製作「希望祖國能夠對在臺的大陸

籍人摸底」等文件；被告丙○○接受全國臺聯提供之補助，

並受海峽兩岸婚姻家庭服務中心副主任楊文濤之邀請，而於

000年0月間與戊○○、丁○○等陸配參訪北京市；被告丙

○○指示被告乙○○撰擬「106.5.8 北京參訪發言稿」；被

告丙○○向楊文濤提示「中華婦女聯合會北京訪問團手

冊」；被告丙○○於106年5月20日以中華婦聯會名義寄發婦

聯字第1060502002號函予全國臺聯；被告丙○○指示被告乙

○○撰擬「中華婦聯會106年10月15日工作計畫」；被告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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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06年11月29日起至同年12月3日止，出席大陸地區中

華文化學院舉辦之「2017年港澳台青年菁英中華文化研修

班」，並取得結業證書，且其筆記本載有「通過婦女聯合會

把臺灣38萬陸配姊妹凝聚起來，在兩岸交流發揮橋梁、紐帶

作用」等語之事實，業據被告丙○○於調詢、偵訊及本院審

理時供述在卷(見109選偵8卷第29至32頁，109他2423卷第17

至20、239至240頁，109偵29919卷第117至120頁；本院訴卷

二第52、130至132頁，卷三第323至326頁)，暨被告乙○○

於調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見109他2423卷第

358、442頁；本院訴卷二第400頁，卷三第339至342、345至

346頁)，核與證人即桃園市中華婦女聯合協進會理事長戊

○○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見109他2423卷第121至125

頁，本院訴卷三第174至177頁)、證人即原中華婦聯會秘書

長丁○○於調詢及偵訊時之證述大致相符(見109他2423卷第

196、203、253、255至256頁)，並有「中華婦聯會106年10

月15日工作計畫」(見108選他61卷二第325至327頁)、中華

婦聯會106年5月20日婦聯字第1060502002號函、「希望祖國

能夠對在臺的大陸籍人摸底」等文件(見109選偵8卷第77、

89至107頁)、「中華婦女聯合會北京訪問團手冊」、

「106.5.8 北京參訪發言稿」(見109他2423卷第33至48

頁)、「2017年港澳台青年菁英中華文化研修班」課程表、

照片及被告丙○○之筆記本在卷可稽(見109偵29919卷第

491、503至511、529頁)。是此部分事實，可以認定。

　㈢被告丙○○於000年0月間製作標題為「希望祖國能夠對在臺

的大陸籍人摸底」等文件，固如前述。然被告丙○○辯稱：

上開文件沒有給任何單位，也沒有做任何運作，只是我自己

的工作稿等語，且卷內並無證據足證公訴意旨所指：被告丙

○○係為爭取全國臺聯等涉臺單位之經費及政策支持其在臺

灣發展陸配組織，而撰寫上開文件，進而要求全國臺聯給予

資源及資金幫助，且全國臺聯見聞上開文件後，遂協助被告

丙○○在臺灣發展中華婦聯會等節，自難認被告丙○○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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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何為全國臺聯等大陸地區對臺情蒐機構發展組織之情。

　㈣被告丙○○接受全國臺聯提供之補助，並受海峽兩岸婚姻家

庭服務中心副主任楊文濤之邀請，而於000年0月間與戊

○○、丁○○等陸配參訪北京市等節，固如前認；被告丙

○○指示被告乙○○撰擬之「106.5.8 北京參訪發言稿」載

有「……"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

因素"做為促進兩岸統一的急先鋒，為中華民族的統一大業

而努力。」「……期盼早日重回祖國懷抱。」「……『中華

婦女聯合會』誓言扮演『娘家』角色，肩負起實質照顧在臺

30多萬陸配姊妹們的重責，在黨中央的領導下，以務實的規

劃與腳步，統合陸配姊妹們的團結力量，為實現大中華和平

統一的目標做出貢獻。」「今天的臺灣，彷彿進入戰國時

代，政黨林立，民間社團複雜混亂……我僅(按：為『謹』

之誤載)代表我們中華婦女婦合會向祖國陳情……」「最後

對陸配工作的政策建議：一、在臺灣進行全面陸配人口普

查……九、為年滿18歲的臺灣孩子，在大陸名城舉辦成年

禮，強化民族認同。十、栽培能幹可靠能幹陸配，進軍臺灣

政壇，爭取陸配家庭權益，壓制臺獨氣焰。」等內容(見109

他2423卷第43至44頁)；被告丙○○向楊文濤提示之「中華

婦女聯合會北京訪問團手冊」關於簡介中華婦聯會之成立宗

旨部分，載有「四、我們追求的願景 結合每1位在臺陸配姊

妹，發揮如種子般的效應，落地生根，教育自己的子女，影

響自己的夫婿、家人、親友、街坊鄰居，達成兩岸和平的使

命與目標。」關於被告丙○○之「心語」部分，則載有「祖

國，我的母親，您生我，養我，教我，從苗子長大成樹，而

後，我去到海峽彼岸，寶島臺灣……再次撲進母親的懷裡，

重溫日夜思念的那愛，那暖和滿滿幸福。」及該手冊末頁記

載「中華一統 兩岸雙贏」等內容(見109他2423卷第33至41

頁)。惟查，被告丙○○辯稱：我沒有將「106.5.8 北京參

訪發言稿」發給與談的各位，也沒有講出的機會等語，是被

告丙○○於上開參訪北京市時有無發表上開發言稿？該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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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之內容是否僅屬其個人之思想內容？已非無疑；況被告丙

○○即使指示被告乙○○撰擬「106.5.8 北京參訪發言

稿」，甚至於該參訪時發表、提示前揭「106.5.8 北京參訪

發言稿」及「中華婦女聯合會北京訪問團手冊」之內容，然

此至多僅屬宣言、期盼、建議或個人意向之表達，尚與發展

組織之行為有間。

　㈤被告丙○○於000年0月間參訪北京市後，雖於同年5月20日

以中華婦聯會名義寄發婦聯字第1060502002號函予全國臺

聯，該函表示：「『中華婦女聯合會』率近20位成員赴京，

承各位領導殷勤垂詢姊妹在臺生活……回臺後，依據領導們

之指示，建華隨即要求協會同仁，盡速展開有關作業……」

等語(見109選偵8卷第77頁)。然該函所謂「依據領導們之指

示」，其指示內容為何？又所謂「盡速展開有關作業」，係

展開何種作業？暨被告丙○○是否確已要求中華婦聯會之成

員實際展開何種作業？因上開函文內容語焉不詳，且尚乏證

據可佐，自難由此遽認被告丙○○有何接受大陸地區資助及

操控而為其發展組織之情。

　㈥依被告丙○○指示被告乙○○撰擬之「中華婦聯會106年10

月15日工作計畫」，雖其中之「年度目標」載有「……共同

為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經濟繁榮，提升兩岸婦女之國際

地位，復興中華民族統一大業貢獻力量」，及其中之「工作

方案」記載：「⒋進行詳盡在臺陸配人口普查：由於臺灣施

行個資法，造成本會欲詳實建立在臺陸配人口普查工作上的

困難，未來除繼續設法尋求臺灣相關部門協助以及透過本會

各地姊妹加強查訪之外，亦將正式發函請求大陸有關單位大

力協助，提供來臺陸配名單。」等語(見108選他61卷二第

325至327頁) 。然此至多僅屬目標、計畫之表達，並無證據

可佐被告丙○○依此有何進一步之實際作為，更難即認被告

丙○○有何公訴意旨所稱以集體領導、分工合作之模式，而

為組織發展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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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㈦被告丙○○出席前述「2017年港澳台青年菁英中華文化研修

班」之課程題目雖包括「中國共產黨與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十九大輔導報告」、「中華文化的核心要義：大一

統」、「"一國兩制"的歷史文化基礎和法理依據」(見109偵

29919卷第491頁)，且被告丙○○取得結業證書，其筆記本

並載「通過婦女聯合會把臺灣38萬陸配姊妹凝聚起來，在兩

岸交流發揮橋梁、紐帶作用」等語。惟查，被告丙○○辯

稱：這個活動不是全國臺聯安排的，是我自己花錢去參加的

等語，卷內復無證據足證被告丙○○係受全國臺聯安排而出

席該研修班，或上開筆記所載內容為全國臺聯指示被告丙

○○之工作方針等節，是被告丙○○即使藉該研修課程而深

化共產主義及統一思想，亦屬其個人之學習範疇，難認與發

展組織有何關聯。

　㈧公訴意旨雖泛稱：被告丙○○於106年12月3日完成上開訓

練，並取得結業證書後，即在高偉、李佳等指導下，利用大

陸地區各省市臺聯資源在臺主持、發展中華婦聯會，並經常

以婚姻家庭主題，誘吸陸配赴陸活動，而暗將在臺陸配基

資、電話、家庭狀況、收入及住址等訊息提供臺聯運用，以

達成全國臺聯「對臺陸配全面人口普查」目標，且利用陸配

返陸期間，對之進行思想教育課程及座談，為中共推動「兩

岸統一、一國兩制」等對臺政策等語。惟查：

　⒈上開公訴人所指，業為被告丙○○否認，且公訴意旨就此部

分並未具體指明被告丙○○於何時、如何依高偉、李佳等人

之指導，利用那些省市臺聯之何種資源，而為大陸地區如何

在臺主持、發展中華婦聯會？於何時、以婚姻家庭主題，誘

吸那些陸配赴陸活動？於何時、以何方式，將那些在臺陸配

之基資、電話、家庭狀況、收入及住址等訊息提供那一臺聯

運用，以達成全國臺聯「對臺陸配全面人口普查」目標？於

何時利用陸配返陸期間，對那些陸配進行思想教育課程及座

談，為中共推動「兩岸統一、一國兩制」等對臺政策？等

節，暨其分別所憑之具體證據為何，已難認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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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況依被告乙○○於本院審理時供稱：中華婦聯會或丙○○本

人沒有去做陸配在臺灣的人口普查，她實際上的人力沒辦法

去完成這個事情等語(見本院訴卷三第353頁)，核與證人戊

○○於調詢時證稱：丙○○沒有要我對在臺陸配進行普查，

也沒有要我提供名單等語(見109他2423卷第126頁)，及證人

己○○於調詢時證稱：丙○○沒有要求我對在臺陸配進行普

查等語相符(見109他2423卷第163頁)，是公訴意旨所謂：被

告丙○○暗將在臺陸配基資、電話、家庭狀況、收入及住址

等訊息提供臺聯運用，以達成全國臺聯「對臺陸配全面人口

普查」目標等節，亦非無疑。

　㈨公訴意旨又認：被告丙○○指示中華婦聯會會員己○○等人

蒐報法輪功在臺活動訊息，並將之回報予大陸地區對臺情蒐

機構，以利該等單位掌握異己份子之動向等語，雖經證人己

○○於調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證稱：106年由姐妹們推選

我擔任副理事長，之前也有掛名執行長，但執行長只是丙

○○口頭稱的，並不是正式的職位；我記得於106年間在中

華婦聯會的辦公室，當時有個成員聊天提到法輪功的問題，

丙○○主動表示若我們成員有發現法輪功份子活動的照片，

可以想辦法把照片拍下來傳給她，至於丙○○蒐集這些照片

的目的我並不清楚等語(見109他2423卷第158、164、266至

267頁，本院訴卷三第217至218、221、224頁)。然證人己

○○證述丙○○於106年間曾要求中華婦聯會成員蒐集法輪

功份子活動照片乙節，業據被告丙○○否認，卷內復無其他

證據可佐，尚難逕採；況被告丙○○即使有此行為，亦僅屬

資訊之蒐集，與發展組織之行為，尚屬有間，且卷內並無證

據證明其目的為何？是否確有中華婦聯會成員因而蒐集法輪

功份子活動照片並提供被告丙○○？被告丙○○是否將之回

報大陸地區對臺情蒐機構？等節，是公訴意旨所指情節，仍

屬有疑。

三、關於公訴意旨二之㈡認為：「被告丙○○為大陸地區對臺情

蒐機構北京市臺辦發展組織，並操縱中華婦聯會之運作，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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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自及指揮組織成員蒐集臺獨等資訊，並回報予北京市臺

辦，以宣揚大陸地區對臺理念，且對異己者予以打壓、抑

制，而危害國家安全」部分，說明如下：

　㈠訊據被告丙○○固坦承其認識北京市臺辦調研員王正智，並

以微信與王正智聯繫；中華婦聯會受王正智協助舉辦

「00000000新春聯誼慶祝活動」，並撰擬感謝函予王正智；

透過趙宇輝取得經費補助「中華婦聯會2019年歡慶母親節活

動」；於000年0月間以微信與王正智就關於劉正偉、黃捷之

事件資訊有所聯繫等節，惟堅決否認有何意圖危害國家安全

或社會安定，違反108年7月3日修正前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

規定(或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為大陸地區違反108

年7月3日修正後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第1款規定)之犯行，辯

稱：我與王正智沒有任何上下隸屬關係，我也沒有在臺負責

蒐集臺獨人士資訊的業務，王正智沒有提供我金錢或補貼資

源，也沒安排別人捐錢給中華婦聯會；這些是很平常的私下

交流，王正智只是介紹他認識的人給我認識，我們要辦新春

聯誼藝文活動需要場地及費用，所以他介紹人給我認識，但

我實際上沒有跟這些人聯繫，因為王正智介紹他認識的書法

家送一些春聯給我，所以我寫了感謝函；關於兒童慈善基金

會的領導，是王正智自己的想法，後來也沒有這樣的人聯繫

我；關於歡慶母親節活動部分，是落地後對方提供接待，當

次的人數約有30幾個人，我們在臺灣頒獎，之後招待她們去

北京市，共5天4夜，經費是透過趙宇輝取得補助的，方式就

是我們寫好企劃，他們覺得這個活動有價值願意贊助，就用

兩岸交流的名義邀請我們到大陸去；在微信對話中，王正智

曾拿1篇劉正偉的文章問我有沒有道理，要我提供劉正偉是

誰的資料給他，還說可以發動姊妹檢舉在大陸撈錢的臺獨份

子，這些都是私人的閒聊，我有將我搜尋到的內容傳給王正

智，他有想知道的事情，我就利用網路搜尋，因為王正智看

不到臺灣的臉書，我就幫他這個忙，但我沒有撰寫「請大家

協助檢舉綠蛆」的文字並附上劉正偉的臉書連結；黃捷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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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是王正智的一個臺灣朋友傳給他，王正智問我知不知

道，我不知道，就上網查詢，發現真的有這麼一件事，就把

新聞報導傳給王正智等語。其辯護人則以：丙○○固有安排

中華婦聯會會員至大陸旅遊，但絕非受王正智指導，亦無現

金轉交之情事；「00000000新春聯誼慶祝活動」為中華婦聯

會主辦之活動，丙○○因與王正智為友人關係，將致詞稿、

採訪單位、相關新聞報導傳送王正智，乃供其參考，所謂

「批示」，並非事實；所謂丙○○以實際行動貫徹落實習主

席告臺灣同胞書重點内容，並無實證；所謂中華婦聯會實係

由北京市臺辦所掌控及提供資金，均無實證；王正智固於

「微信」上書有「請大家協助檢舉綠蛆」、「請檢文章仇恨

言論」等文字，但丙○○並無轉發予任何人，亦無要求組織

成員依照王正智指示尋找發表臺獨言論者等語置辯。

　㈡公訴意旨認為：被告丙○○與北京市臺辦調研處調研員王正

智自000年00月間起，即透過微信密切聯繁，且由王正智指

導被告丙○○在臺灣發展組織、推動相關統戰工作，並以現

金轉交、安排廈門地區旅行社全程落地接待中華婦聯會所招

攬之陸配成員，並以補貼資源，或安排第三人捐贈等方式，

提供被告丙○○活動經費，以利其在臺灣運作及組織團體等

語，雖據提出被告丙○○與王正智間之微信對話紀錄翻拍照

片在卷為據(見109他2423卷第83至115頁)。然上開公訴人所

指，業據被告丙○○否認，且由上開對話紀錄固然可證被告

丙○○與王正智密切聯繫之情，然檢察官並未具體指出被告

丙○○係於何時、如何由王正智指導而在臺灣發展組織、推

動相關統戰工作？王正智係於何時、如何以現金轉交、安排

廈門地區旅行社全程落地接待中華婦聯會所招攬之陸配成

員，並以補貼資源，或安排第三人捐贈等方式，提供被告丙

○○活動經費，以利其在臺灣運作及組織團體？等節，暨其

分別所憑之具體證據為何，已難認有據。

　㈢舉辦「00000000新春聯誼慶祝活動」、「中華婦聯會2019年

歡慶母親節活動」活動及關於兒童慈善基金會領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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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依被告丙○○與王正智間之微信對話紀錄，顯示：⑴關於中

華婦聯會舉辦之「00000000新春聯誼慶祝活動」(正式活動

名稱為「2019"愛我中華"海峽兩岸新春聯歡會」)部分，王

正智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3時34分許以微信傳送該活動之新

聞稿予被告丙○○參考、於000年0月0日下午5時18分許傳送

「丙○○201918致辭(3).doc」之檔案予被告丙○○、於同

年月4日上午某時向被告丙○○表示：「這是中評社臺北記

者，安排他去報導！你們主動聯繫他。爭取安排幾位陸配接

受專訪！」及於同年月9日上午10時33分許向被告丙○○表

示：「給他們提供稿子，還會有後續報導!」等語，嗣被告

丙○○於同年月11日上午6時58分許，傳送內容為「感謝函

感謝北京市臺辦王正志處長在我會舉辦2019"愛我中華"新春

聯歡會大型活動最困難時伸出援手全力協助，讓活動順利舉

辦，圓滿成功。特以此函聊表謝意。中華婦女聯合會 2019

年1月10日」之感謝函草稿予王正智，並表示：「內容這樣

可以嗎？」「請修正」等語，王正智於同日上午10時41分許

回覆：「不這樣發，按我寫稿發」，被告丙○○旋回以：

「好的」、「你寫給我」、「我等您的文稿」，王正智復於

同日上午11時28分許表示：「附上對民革北京市委，艾奇志

等人的感謝函！」等語；⑵關於兒童慈善基金會領導部分，

王正智於108年1月11日某時表示：「我後天與兒童慈善基金

會領導見面，談如何支持你」，嗣被告丙○○於同日下午5

時19分許回以：「太好了，感恩您」等語；⑶關於「中華婦

聯會2019年歡慶母親節活動」部分，被告丙○○於108年2月

14日上午10時8分許傳送關於該活動之檔案予王正智，並於

同時12分許表示：「處長早安好！母親節活動計畫書初稿寫

好，請您審核，希望臺灣與北京前後舉辦」，王正智於同年

月18日上午10時43分許表示：「北京市臺聯的趙宇輝部長，

我們是好朋友！已表態願意支持合作！你把想法先與他

說！」被告丙○○於同日上午11時19分許傳送「2019母親節

－－海峽兩岸優秀母親北京授獎典禮」之計畫予王正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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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關於「活動籌備」部分載有：「一、我們擬組織獲獎母親

以及演員工作人員50-100人前往北京。以下事項需要各位領

導協助安排：①協助落地接待②協助安排活動場地③協助邀

請各單位領導出席頒獎（各省相關領導）④協助安排授獎獎

品⑤協助安排拜訪（國臺辦、統戰部、全國婦聯、全國臺

聯、民政部、民革等部門座談） 以實際行動貫徹落實習主

席(告臺灣同胞書)重點內容。」等語，此有該等對話紀錄在

卷足憑(見109他2423卷第85至101頁)。又依被告丙○○與高

偉間之微信對話紀錄，顯示被告丙○○於108年2月14日上午

10時8分許，傳送「中華婦聯會2019年歡慶母親節活動」之

計畫書初稿予高偉，並表示「部長早安好！母親節活動計畫

書初稿寫好，請您審核，希望臺灣與北京前後舉辦」等語，

此有該對話紀錄附卷可參(見109他2423卷第75頁)。而被告

丙○○分別與王正智、高偉間有上述對話內容之事實，亦據

被告丙○○於調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見109他

2423卷第24至25、240頁，109偵29919卷第124頁，本院訴卷

二第132、360頁)。是此部分事實，可以認定。

　⒉依前揭對話紀錄內容，雖可認被告丙○○就舉辦中華婦聯會

之「00000000新春聯誼慶祝活動」及「中華婦聯會2019年歡

慶母親節活動」，前者有受王正智、後者則有受王正智、趙

宇輝及高偉等人指導、協助之情，然衡諸被告丙○○之政治

理念係主張兩岸統一，此有前述其指示被告乙○○撰擬之

「106.5.8 北京參訪發言稿」內容可稽，則其因政治理念及

主張而與大陸地區機構或人士親近友好，且易受到大陸地區

有相同目標之機構、人員之支持甚或取得優惠資源，不難理

解，然本案並無證據足證被告丙○○於舉辦上開活動時有何

為北京市臺辦「接觸、拉攏、吸收新的對象，以期該新對象

能夠同意該組織之設立目的」之發展組織行為。又卷內並無

證據證明王正智實際上已請所稱兒童慈善基金會領導支持被

告丙○○，故公訴意旨認為：王正智親自與兒童慈善基金會

負責人接洽，及協助提供被告丙○○活動經費，以利在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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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組織等語，亦難採信。從而，尚難僅憑上開事證，遽認

被告丙○○所屬中華婦聯會即係由北京市臺辦掌控，並利用

舉辦活動方式提供資金，以掩護發展組織之資金來源及流

向，幫助及指揮被告丙○○在臺發展組織等節。　

　㈣劉正偉事件部分

　⒈依被告丙○○與王正智間之微信對話紀錄，顯示：王正智於

108年8月7日某時，傳送我國國人劉正偉撰寫標題為「兩岸

關係的美國因素」網路文章予被告丙○○，並表示：「你看

看這篇文章怎麼樣？在理嗎」，嗣於同日下午5時46分許表

示：「可否把這人姓名，真實身分，以及廣西哪所高校聘

他，告訴我！」被告丙○○回以：「好的」，王正智復於同

時59分許表示：「可以發動你的姊妹檢舉在大陸撈錢的臺獨

分子，讓他們承擔不利後果！」被告丙○○旋即傳送劉正偉

之臉書頁面截圖予王正智，王正智再於同日下午6時11、21

分許依序分別表示：「到底是哪所公立大學？大學名稱要知

道很快就讓滾！」「那讓廣西查，需要很長時間，查著了，

學校也不會承認聘用，而會偷偷辭退了事！」被告丙○○遂

於同日下午6時27分許回覆：「有人提起廣西師大」，王正

智旋回覆：「好呀！我問問」，又王正智於同年月0日下午5

時7分許表示：「那個臺獨分子從哪來還得回哪去!等著

瞧!」被告丙○○則於同日下午5時12分許對此表示：

「贊」，嗣傳送含有：「請大家協助檢舉綠蛆」、「請檢文

章仇恨言論」之文字及臉書連結網路位址之訊息予王正智，

此有該對話紀錄在卷足憑(見109他2423卷第103至109頁)，

而被告丙○○與王正智有上述對話內容之事實，亦據被告丙

○○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見109他2423卷第25至26

頁，本院訴卷二第130至131、360至361頁)。又證人劉正偉

於108年8月2日經百色學院簽約聘任為該學院之副教授，並

預計於同年9月1日起正式任教，然百色學院文學傳播學院院

長黃雪婷於同年0月00日下午5時47至53分許以微信向劉正偉

表示：「劉老師：因上級相關部門審查未通過，不批准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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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用您，非常遺憾」、「具體原因沒跟我說(可能在我的層

面不便知道)，上級相關部門給學校覆函"不建議錄用"」等

語，通知劉正偉不予錄用之事實，業經證人劉正偉於調詢及

偵訊時證述在卷(見109他2423卷第339至341、423至425

頁)，核與證人劉政偉與黃雪婷間之微信對話紀錄相符(見

109他2423卷第429頁)。是以，該等事實均堪認定。

　⒉互核前揭被告丙○○與王正智間之對話時間、內容，以及劉

正偉先經百色學院約聘，後又遭通知不予錄用之時間及理

由，雖可推論劉正偉事後遭百色學院通知不予錄用，可能係

因被告丙○○依王正智之要求而提供劉正偉之相關資訊，以

及王正智之干涉、介入所致；惟被告丙○○協助王正智蒐集

劉正偉之臉書頁面等公開資訊並提供予王正智，僅屬被告丙

○○與王正智間之互動，尚與發展組織之行為有間。至於被

告丙○○雖傳送含有：「請大家協助檢舉綠蛆」、「請檢文

章仇恨言論」之文字及臉書連結網路位址之訊息予王正智；

然依證人戊○○於調詢時證稱：我現在當場檢視我手機微信

群組内容，丙○○於108年8月9日前後均未發送任何訊息給

我等語(見109他2423卷第127頁)，及證人己○○於調詢時證

稱：我沒有印象有看過丙○○於108年8月9日傳送「請大家

協助檢舉綠蛆，謝謝喔」、「請檢文章仇恨言論」訊息等語

(見109他2423卷第165頁)，且卷內並無證據可證明被告丙

○○亦將上開內容之訊息轉發公訴意旨所稱組織成員，並要

求組織成員依照王正智指示尋找發表臺獨言論者之情，從

而，公訴意旨據此進而認為：被告丙○○均係經由王正智操

縱、指揮及分派組織成員之任務等節，自非無疑。

　㈤黃捷事件部分

　⒈依被告丙○○與王正智間之微信對話紀錄，顯示：王正智於

108年8月19日上午11時19、29分許，依序表示：「……高雄

市議員時代力量黃捷的老娘，在大陸賣臺灣茶葉大賺人民

幣，用賺大陸的人民幣支持她女兒在臺灣搞臺獨，大家呼籲

老共：讓黃捷的老娘回臺賣茶葉！！」「那你可否把黃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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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在廈門賣普洱茶相關情況反應一下，以統促黨名義也行！

她娘叫什麼名字，茶葉店名？還有其他什麼臺獨言論？要有

證據！抓緊」，被告丙○○則於同日上午11時34分許回以：

「好的」等語，嗣於同日晚間10時49分許傳送2則關於黃捷

之新聞報導影音檔案予王正智，此有該對話紀錄在卷足憑

(見109他2423卷第109至111頁)，而被告丙○○與王正智有

上述對話內容之事實，亦據被告丙○○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

供述在卷(見109他2423卷第26、28頁，本院訴卷二第133

頁)，是此部分事實，可以認定。

　⒉依前揭對話紀錄內容，雖可認被告丙○○依王正智要求而蒐

集及提供關於黃捷之新聞報導影音檔案予王正智之情，然此

僅屬被告丙○○與王正智間之互動，尚與發展組織之行為有

間。又該新聞報導影音檔為任何人於網路上均可搜得之公開

資訊，即使係大陸地區人士亦可透過突破網路審查(即俗稱

「翻牆」)之方式取得，難認被告丙○○上開行為，有何公

訴意旨所認：以此方式持續深化、滲透與掌握我國內各階層

人士，足生危害於國家安全及社會安定之情。　　

四、關於公訴意旨二之㈢認為：「被告丙○○為擴大發展組織，

爭取大陸地區統戰機構各方金援，依大陸地區之臺灣同學會

指示，於總統大選期間發動陳抗活動，擴大渲染總統候選人

蔡英文學歷造假爭議，藉由群眾活動擴大召募成員參加組

織，並領取臺灣同學會之金援以利發展組織，而危害國家安

全」部分，說明如下：

　㈠訊據被告丙○○固坦承其認識黃信瑜，並接受黃信瑜匯款以

製作抗議蔡英文總統學歷造假活動用之上衣，並將上衣交付

盧朝財等節，惟堅決否認有何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

定，違反108年7月3日修正前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規定(或意

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為大陸地區違反108年7月3日

修正後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第1款規定)之犯行，辯稱：我沒

有受黃信瑜的指示散布假訊息，據我所知黃信瑜也是到外國

求學的博士，他們自己的朋友圈有認為蔡英文的博士論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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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的，當時已有其他團體發起活動，這個跟中華婦聯會無

關，我送了一些衣服過去，我也有以個人身分穿上那件衣

服，在場並無中華婦聯會的成員，我不知道臺灣同學會這個

組織，我只是認識黃信瑜，他是大陸的教授，他匯款給我只

是表示他本人支持這個活動，並且願意贊助衣服的經費，我

後來將衣服交給盧朝財，但他不是我聯繫來的，他是透過黃

信瑜跟我聯絡的；我有從黃信瑜那邊收到新聞稿，他有叫我

發給彭文正、年金改革聯盟、軍公教聯盟，但我後來沒發；

108年11月20日的活動是在我參選前，當天我有去教育部、

總統府前面，但沒去中選會，人都不是我帶去的，我知道那

邊有人在抗議，我去看一下而已，我也沒有在群組裡面揪人

去等語。其辯護人辯以：黃信瑜為居住大陸之臺胞，係平民

身分，為親藍人士，見臺灣與論對蔡英文之博士論文多所質

疑，並支持反蔡活動，乃請丙○○代向廠商訂製於遊行時所

穿著之T恤1,000件，共計12萬5,000元，依當時匯率計算，

折合人民幣為2萬9,761元，黃信瑜乃將該款以整數人民幣3

萬元匯入丙○○之帳戶，並非為丙○○在臺發展組織之用；

108年11月20日之集會遊行，並非丙○○率領，況集會遊行

為人民基本權利，並不違法，選舉期間乃正常活動，所稱利

用不實訊息影響總統選情、嚴重危害選舉秩序，實乃欲嫁之

罪等語。

　㈡被告丙○○透過「路平」結識臺灣同學會副會長黃信瑜，嗣

被告丙○○於108年7月24日上午8時20分許，以微信向黃信

瑜表示：「黃教授早安好！」「請您對發起六都參選2020區

域立委提出寶貴的建議」，黃信瑜於同日上午9時31分許回

以：「何大姊：目前想到的，尚未成熟，供參考 一、競選

宣言……兩岸一家親、團結為和平、陸配要人權、立法六改

四。二、六都海選……」「另外，參選保證金，我也會幫忙

尋求臺商支持」等語；被告丙○○與黃信瑜於108年11月2日

進行討論，黃信瑜告知被告丙○○以蔡英文總統博士學歷造

假之議題，於總統選舉前舉辦活動抗議，並建議被告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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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製印有抗議標語之上衣及動員民眾上街，被告丙○○若允

諾執行，將向臺灣同學會會長爭取贊助衣服、面具及印製抗

議標語之A4紙張，被告丙○○應允之；黃信瑜於108年11月9

日由大陸地區中國農業銀行帳戶匯款人民幣3萬元至被告丙

○○名下廈門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黃信

瑜並以微信與被告丙○○討論於同年月20日發動抗議蔡英文

總統博士學歷造假之活動，並於同年月00日下午3時33分許

以微信就被告丙○○傳送之「2019.11.20拒絕假博士，人民

要真相！」之新聞稿內容提出修改建議，復於同年月12日晚

間8時43分許以微信向被告丙○○表示：「可以一併請拔菜

發給以下人員 彭文正……年金改革聯盟，軍公教……」等

語，嗣被告丙○○交付抗議上衣予全民拔菜總部總司令盧朝

財供上開抗議活動使用；被告丙○○於108年11月20日前往

教育部及凱達格蘭大道參與抗議蔡英文總統博士學歷造假活

動；另王正智於108年10月3日至同年00月00日間某日，以微

信傳送標題為「龐建國》監院要查小英學位」文章予被告丙

○○，並於同年00月00日下午5時55分許向被告丙○○表

示：「可以邀請相關學者到場助陣，以便面對媒體！」「張

總裁要在關鍵時刻出手馳援哦」、「可以讓八百壯士予以配

合策應」及「還有軍公教人員也會參與」等語之事實，業據

被告丙○○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見109偵29919卷

第125至129頁，本院訴卷二第131、133、361至362頁)，並

有被告丙○○與王正智間之微信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見109他

2423卷第113頁)、被告丙○○與黃信瑜間之108年11月2日對

話錄音譯文、「拒絕假博士，人民要真相！(1120活動新聞

稿)」、中時新聞網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3時9分許發布「赴

教育部陳情 全民拔菜總部：拒絕假博士，人民要真相」、

同日下午4時5分許發布「拔菜總部要求蔡博士學位證明」之

新聞報導及被告丙○○與黃信瑜間之微信對話紀錄翻拍照片

在卷可稽(見109偵29919卷第641至652、721至724、753、

765至769頁)，是此部分事實，可以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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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惟查，被告丙○○雖向黃信瑜徵詢參選建議，黃信瑜並表示

就被告丙○○之參選保證金，其會幫忙尋求臺商支持等語，

然並無證據證明黃信瑜事後確有為被告丙○○尋求那些臺商

支持並贊助參選保證金之情。另被告丙○○就108年11月20

日舉辦之抗議蔡英文總統博士學歷造假活動，雖於事前與黃

信瑜及王正智均有所聯繫、討論，收受黃信瑜所匯人民幣3

萬元之款項，並交付活動用之抗議上衣予盧朝財，以及於當

日至教育部及凱達格蘭大道參與活動。然上開抗議活動為全

民拔菜總部所號召，此有檢察官提出之前述「拔菜總部要求

蔡博士學位證明」新聞報導記載：「全民拔菜總部總司令盧

朝財20日號召群眾到教育部、中選會前靜坐……」等語可參

(見109偵29919卷第724頁)，且無證據可證被告丙○○除自

己參與外，亦實際動員他人參與該活動。另依被告丙○○於

調詢時供稱：黃信瑜有提供我製作抗議衣服的費用，他當時

叫我去詢價，我給他報價1件125元，黃信瑜後來就匯款製作

1,000件衣服的錢到我指定的大陸銀行帳戶，金額大約是人

民幣2萬多元，實際金額我不記得，所以黃信瑜給我的錢全

數拿去製作抗議衣服；黃信瑜沒有給我1毛錢；該1,000件衣

服我全數交給盧朝財等語(見109偵29919卷第127至129頁)，

其中被告丙○○辯稱1件衣服之製作費用為125元，尚符常

情，復依1件衣服125元計算，1,000件衣服之製作費用共計

12萬5,000元，折合人民幣確與黃信瑜所匯上開人民幣3萬元

之款項相近，又依被告丙○○於108年11月2日向黃信瑜表

示：「集會遊行的話有些人還是會出來，甚至於給他們一些

車馬費」，黃信瑜則回以：「車馬費可能沒有辦法啦！就是

衣服啦！還有面具啦！還有A4紙就比較簡單。你看有沒有意

願，如果有我再跟我們會長講……」此有該2人間之對話錄

音譯文附卷足參(見109偵29919卷第647頁)，可見黃信瑜至

多僅願贊助衣服、面具、A4紙張等實際開銷費用，是被告丙

○○上開辯稱已將黃信瑜匯付之人民幣3萬元用以製作抗議

上衣，並未向黃信瑜收取其他款項等語，並非全然無據，且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30



卷內復無證據足證被告丙○○另藉上開抗議活動獲取臺灣同

學會或黃信瑜之何種金援。從而，公訴意旨認為被告丙○○

係藉上開群眾活動擴大召募成員參加組織，並圖臺灣同學會

會長提供動員款項之利益供其在臺灣發展組織之用，而允諾

黃信瑜籌畫上開抗議活動，嗣將黃信瑜匯款之人民幣3萬元

領出後存放於中華婦聯會辦公室內等節，均難認定，更難進

而認為被告丙○○有何發展組織之行為。　

五、關於公訴意旨二之㈣認為：「被告丙○○為擴大發展組織，

爭取大陸地區統戰機構各方金援，依全國臺聯指示，以其所

提供優惠旅遊之資源，召募在臺陸配或友人參加免費招待旅

遊活動，取得名冊及個人資料而擴大組織成員，並傳達大陸

地區對臺情蒐機構統一思想，而影響國家安全」部分，說明

如下：

　㈠訊據被告丙○○固坦承其於000年0月間率團參加「2019兩岸

同胞中秋晚會」、「2019相聚廈門臺胞創業研學營」，率團

於同年11月14日前往大陸地區福建省武夷山參加「全國臺聯

2019年兩岸婚姻家庭茶文化產業研習班」，及舉辦108年10

月28日至11月1日間、同年11月11至15日間、同年11月24至

28日間之「金廈五日遊交流團」等節，惟堅決否認有何意圖

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為大陸地區違反108年7月3日修

正後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第1款規定之犯行，辯稱：我們去

大陸之前的費用都是我們自己負擔，落地之後就是落地接

待，那時每天不知道有多少團，兩岸有很多人民團體都會交

流，去到那邊就是落地接待，至於落地接待的來源我就不知

道，只要是臺灣人去到那邊就都可以享受到落地接待的方

案；000年0月間起，我帶大陸團，與全國臺聯沒有任何關

係，那是我們跟當地的旅行社接洽，這些團都是我們自己組

的，而且旅行期間，不會看到全國臺聯的人，也沒有任何人

進行「大陸惠臺措施」、「2020選舉與兩岸關係走向」等思

想教育；「2019兩岸同胞中秋晚會」是廈門市臺聯辦的，在

某次的旅行團加入這個行程，是因為有位姊妹認識廈門市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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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的處長，所以我們去做舞蹈交流，隔天他們辦了1個創業

研習班；108年11月14日去武夷山的「全國臺聯2019年兩岸

婚姻家庭茶文化產業研習班」，就是在講茶文化，沒有叫我

們支持兩岸統一的候選人；關於我帶的這些團，我並沒有將

參加者的名冊與個資交給高偉與李佳等語。其辯護人則以：

並無證據證明全國臺聯有指示丙○○利用各類交流名義招攬

陸配赴陸接受旅遊招待，再由全國臺聯進行「大陸惠臺措

施」、「2020年選舉與兩岸關係走向」等思想教育，灌輸反

臺獨、支持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等觀念之情事；被告於

108年9月及同年11月14日率團參加之活動，純屬兩岸文化交

流，且無於課程間教導團員支持兩岸統一之政黨及候選人等

語置辯。

　㈡被告丙○○於000年0月間率團赴大陸地區廈門市參加廈門市

臺聯舉辦之「2019兩岸同胞中秋晚會」、「2019相聚廈門臺

胞創業研學營」、於108年11月14日率團前往大陸地區福建

省武夷山參加「全國臺聯2019年兩岸婚姻家庭茶文化產業研

習班」，以及與廈門遨遊旅行社合作，接續於108年10月28

日至11月1日間、同年11月11日至15日間及同年11月24至28

日間舉辦「金廈五日遊交流團」之事實，業據被告丙○○於

調詢及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見108選他61卷一第52頁，109

選偵8卷第26至27頁，本院訴卷二第362頁)，並有廈門遨遊

旅行社帳單2紙（見108選他61卷一第103至105頁）、「2019

兩岸同胞中秋晚會」、「2019相聚廈門臺胞創業研學營」、

「全國臺聯2019年兩岸婚姻家庭茶文化產業研習班」之相關

照片、「《2019金廈+鼓浪嶼+客家土城文化交流之旅報名

表》（2019.10.28-11.1）臺北出發」、「《2019金廈+鼓浪

嶼+客家土城文化交流之旅》報名表（2019.11.11-11.15）

臺北出發」、「《2019金廈+鼓浪嶼+客家土城文化交流之旅

報名表》（2019.11.11-11.15）高雄出發」及「《2019金廈

+鼓浪嶼+客家土城文化交流之旅》報名表（2019.11.24-

11.28）臺北出發」在卷可稽(見109偵29919卷第541至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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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至739頁)，是此部分事實，可以認定。

　㈢「2019兩岸同胞中秋晚會」、「2019相聚廈門臺胞創業研學

營」及「全國臺聯2019年兩岸婚姻家庭茶文化產業研習班」

部分

　⒈依廈門市臺聯於000年0月間所舉辦「2019兩岸同胞中秋晚

會」、「2019相聚廈門臺胞創業研學營」之相關照片，可見

有人以簡報報告「2020選舉與兩岸關係走向」等議題，並提

及「還有3個多月，韓能否把討厭、不滿民進黨的力量集結

起來，好好整合團結國民黨，提出翻轉臺灣的政策、願景，

加上進一步走入群眾，接地氣，這些可能是能否勝選的關

鍵。當然，做好市政也很重要」、「"臺獨"是一條走不通的

死路」、「未來10到20年是兩岸統一的關鍵期，祖國一定統

一，也必將統一」等語，以及有人以簡報分享「臺胞在廈就

業便利化措施」之議題，此有簡報照片在卷足參(見109偵

29919卷第545至563頁)。

　⒉依被告丙○○與全國臺聯處長李佳間之微信對話紀錄，顯

示：於福建省武夷山之「全國臺聯2019年兩岸婚姻家庭茶文

化產業研習班」活動舉行前，李佳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5時

37分許傳送名稱為「茶文化研習班行程安排(草案)」及

「2019兩岸婚姻家庭活動報名表⑴」之檔案予被告丙○○，

並於同年月00日下午3時28分許詢問：「何理事長，請問武

夷山活動報名情況怎麼樣？可以發給我了嗎？」被告丙○○

於同日晚間10時38至51分許間傳送名稱為「2019兩岸婚姻家

庭活動報名表⑴」之檔案予李佳，此有2人間之微信對話紀

錄在卷可參(見109偵29919卷第633、635頁)。又依「全國臺

聯2019年兩岸婚姻家庭茶文化產業研習班」之相關照片，可

見有人以簡報報告「祖國必須統一」、「臺灣是中國神聖的

領土」、「臺灣是中國的核心利益」、「堅持一個中國原

則、反對"臺獨"」等議題，此有簡報照片在卷可憑(見109偵

29919卷第569至627頁)。

　⒊上開活動雖分別為廈門市臺聯及全國臺聯所舉辦，且被告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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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前揭⒉之活動亦有於事前與全國臺聯處長李佳聯繫活

動行程及報名情形，甚至傳送「2019兩岸婚姻家庭活動報名

表⑴」予李佳等情。然而，上開活動相關簡報內容之報告對

象為何？是否包括被告丙○○率團參加上開活動之成員？卷

內並無其他證據可佐，是公訴意旨所稱：全國臺聯藉機對陸

配進行「大陸惠臺措施」、「2020年選舉與兩岸關係走向」

等思想教育，灌輸反臺獨、支持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等

觀念，以及於課程間教導團員支持兩岸統一之政黨及候選人

等情，尚難遽予採認。況且，即使認有公訴意旨所指情節，

然除該等思想教育及觀念灌輸外，別無證據可證被告丙○○

實際上對那些參與活動之人，有何種為全國臺聯或廈門市臺

聯之成立目的，對之接觸、招攬、吸收為新的成員，以擴大

該等機構中可用人力資源之發展組織行為，自難因此逕對被

告丙○○以發展組織罪相繩。

  ㈣108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間、同年11月11日至15日間及同年

11月24至28日間之「金廈五日遊交流團」部分

　⒈依被告丙○○與全國臺聯處長李佳間之微信對話紀錄，顯示

於108年10月11日晚間8至9時間：被告丙○○表示：「佳佳

處長好！目前以(按：應為「已」之誤)安排①10月28日~11

月1日廈門團(45人）②11月11日~15日（100人）③11月24日

~28日（45人）報名全滿」，李佳則詢問：「理事長，這是

什麼？」被告丙○○回以「就是我們目前要辦的活動，沒有

寫清楚」，李佳復詢問：「跟我們茶博會衝突嗎？」被告丙

○○答以：「這三個活動是我們跟當地的，廈門那邊合作，

然後辦的這個活動，完全就是交流」、「不衝突。也不同參

加人員」，李佳則表示：「哦好的呀，那就好」，再詢問：

「廈門這個活動是跟當地什麼單位合作接待的呀？」被告丙

○○則表示：「廈門這個是屬於民間團體，是一個公司，也

有自己的旅行社，所以這個人也對祖國的統一問題上，非常

願意來做這個工作，希望我們一起來合作，多把臺灣人帶過

來跟他們洗洗腦，跟他談到剛好我們兩個理念很同，所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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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說那真是太好了」等語，此有2人間之微信對話紀錄在卷

足參(見109偵29919卷第629至631頁)。又被告丙○○於000

年00月00日下午2時14分許以微信向全國臺聯副部長高偉表

示：「部長好!向您報告11月份本會確定行程安排：①10月

28日~11月1日廈門團(45~50人）②11月11日~15日金廈團

（100人）③11月24日~28日金廈團（50人）」等語，此有2

人間微信對話紀錄附卷足憑(見109選偵8卷第57頁)。

　⒉被告丙○○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供稱：我舉辦分別於108年

10月28日、同年11月11日、同年00月00日出團之金廈旅行

團，團費都是7, 800元；這個旅遊是要自己負擔費用的，是

購物團等語(見108選他61卷一第52頁，本院訴卷二第133

頁)。

　⒊中華婦聯會之副秘書長辛○於108年12月2日某時以微信向大

陸地區人士陳軍表示：「我們聯合會這個月走廈門4個團

了，邀約臺灣朋友過來7800臺幣含機票行政費，國內這邊全

部落地接待」、「這就是我跟你說的，只要寫申請方案上

去，內容是什麼，行程作出來，一層一層遞上去，上面就會

撥款下來，臺灣要來多少人我們都可以幫你處理，現在很多

地方領導為了作政績，都是要求要我們去臺灣找人過來，所

以我們這個社團在臺灣、大陸很有名」等語，此有2人間之

對話紀錄及語音譯文在卷可參(見109選偵8卷第119至121

頁)。再證人辛○於另案調詢時證稱：前揭發言內容，是我

認為的，至於我說「申請方案上去，內容是什麼，行程作出

來，一層一層遞上去，上面就會撥款下來」，這是丙○○告

訴我的，因為我好奇問他，他告訴我的，但後來回臺灣之後

協會的人跟我說這4個團是單純跟旅行社對接等語(見本院訴

卷三第34、39頁)。

　⒋證人即我國之喜鑽國際旅行社業務助理陳怡如於調詢時證

稱：喜鑽國際旅行社主要承接臺灣、金門、廈門間交通往返

的費用，喜鑽國際旅行社的金廈之旅5天行程大約6,990元，

但這是有包含購物行程的優惠價格，如果不包含購物行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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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1萬5,000元；中華婦聯會是透過廈門遨遊旅行社辦了4次

金廈之旅，喜鑽國際旅行社是依據廈門遨遊旅行社的委託，

代訂該4次旅遊行程中臺灣及金門間的機票、金門及廈門間

船票等語(見108選他61卷二第417至420頁)。

　⒌綜合上開證據資料，可見如下：

　⑴被告丙○○於108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間、同年11月11日至

15日間及同年11月24至28日間共3次之「金廈五日遊交流

團」之前，曾分別向全國臺聯處長李佳及副部長高偉報告將

舉辦上開旅遊活動。然而，由被告丙○○於向李佳提及上開

活動之時，李佳表示：「理事長，這是什麼？」「廈門這個

活動是跟當地什麼單位合作接待的呀？」且被告丙○○表示

該等活動之合作接待單位為某公司等語，足認李佳就該等活

動於事前並不知情，是自難認被告丙○○係依全國臺聯之指

示並以全國臺聯或廈門市臺辦提供之資源，而舉辦該等旅遊

活動。再被告丙○○於該等旅遊活動前，固向李佳表示預計

於該等旅遊活動中安插兩岸統一之洗腦教育活動等語，然被

告丙○○實際上是否確實有此作為，並無實證可佐，自難遽

認。此外，辛○於上開旅遊活動之後，雖向陳軍表示該等旅

遊活動在大陸地區部分全部落地接待，只要寫申請方案上

去，上面就會撥款下來等語，然證人辛○嗣已證稱中華婦聯

會之人向其說明上開旅遊活動係單純與旅行社對接等語，是

自難單憑辛○向陳軍表示之上開內容，而為對被告丙○○不

利之認定。

　⑵互核被告丙○○供稱上開旅遊活動含購物行程，團費為每人

7,800元，與證人陳怡如證稱喜鑽國際旅行社舉辦含購物行

程之金廈之旅5天行程大約6,990元等語，難認被告丙○○舉

辦上開旅遊之收費有何明顯低於市價之處，復無證據可證被

告丙○○於上開旅遊過程中藉機對旅遊團員有何發展組織之

行為，是公訴意旨認為被告丙○○以顯低於市場行情之價格

舉辦上開旅遊活動，並藉由優惠旅遊活動之誘因，召募陸配

或友人參加活動藉以擴大發展組織等語，尚難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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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⑶又即使認為辛○於上開旅遊活動之後，向陳軍表示該等旅遊

活動在大陸地區部分全部落地接待等語為真實，且大陸委員

會以112年9月20日陸法字第1120003638號函表示：「二、有

關陸方『落地招待』或『落地接待』，係指受邀者僅須自行

負擔機票等往返費用，在陸期間的住宿、用餐、旅遊、交

通，皆由陸方提供招待。三、中共實行黨國體制，即便是學

術單位或社會團體，也服膺於中共黨組織領導，並以政府財

政撥款為其主要經費來源。因陸方單位預算審查、執行與審

計並不全面公開，僅能推論其『落地招待』預算可能來自於

各級政府、統戰部以及臺辦，透過官方或轉由外圍組織執

行，且無相關資料庫或紀錄可供查核。四、陸方操作『落地

招待』的目的，係以交流作為掩護，透過旅遊接待、減少經

濟支出之誘因，促使受邀對象增加赴陸意願，以利進行統戰

工作，嘗試影響其政治立場或投票意向；同時發掘積極份

子，培養成為在地協力者，進一步賦予其對臺工作任務。

五、因『落地招待團』有其統戰目的，針對屬意之目標群體

規劃特定行程、參加特定活動，故一般人民報名旅行團自行

赴陸旅遊，較無可能接受落地招待。」等語，此有該函在卷

可查(見本院訴卷四第281至282頁）。然而，大陸委員會上

開函文內容，僅係就大陸地區落地招待或落地接待之通常運

作情形而論，本案上開旅遊活動即使係落地招待，亦不能僅

憑該函文內容，即推認於該等旅遊活動過程中有該函所述

「進行統戰工作，嘗試影響其政治立場或投票意向；同時發

掘積極份子，培養成為在地協力者，進一步賦予其對臺工作

任務」之情。

　⒍此外，上開旅遊活動之報名表，雖均載有每位團員之姓名、

性別、出生日期、身分證字號、臺胞證號、臺胞證效期及聯

繫電話等個人資訊，此有該等報名表附卷可憑(見109偵

29919卷第725至739頁)，然於舉辦團體旅遊時蒐集團員之個

人資料，亦可能係為訂購機票、飯店、辦理保險或緊急聯絡

等用途所需，無法逕認違反常情，且本案亦無證據足佐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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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曾將上開團員之名冊與個人基本資料交由高偉、李佳

等人，自難認被告丙○○有何交付該等個資予高偉、李佳等

人，以在大陸地區廈門市實施統戰思想傳遞，甚至藉以發展

組織之情。

六、關於公訴意旨三認為：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調查官於

108年12月22日在中華婦聯會辦公處所兼被告丙○○住居所

搜索而扣得現金40萬元，而該筆現金係以銀行綁帶捆妥，顯

係被告丙○○自他人處取得，未能證明合法來源之整筆款項

部分，說明如下：

　㈠訊據被告丙○○固坦承於公訴意旨三所述時、地，遭扣得其

所有現金40萬元之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何所謂108年7月3日

修正後國家安全法第5條之1第9項對於參加組織後取得財產

未能證明合法來源之犯行，辯稱：我當時剛好要準備進貨，

要交付貨款，才會有1筆40萬元的現金，這筆錢是從我個人

銀行的帳戶領出來的等語。其辯護人辯以：該筆現金並非來

自大陸任何機關或人士，丙○○非公務人員，並無義務證明

該筆現金之來源等語。

　㈡被告丙○○於公訴意旨三所述時、地，遭扣得其所有現金40

萬元之事實，業據被告丙○○於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見本

院訴卷二第363頁)，並有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職務報

告暨扣案現金照片在卷可稽(見109偵29919卷第719至720

頁)，固堪認定。惟依108年7月3日修正後國家安全法第5條

之1第1、8及9項規定：「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為

大陸地區違反第2條之1第1款規定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上1億元以下罰金；為大陸地區以外

違反第2條之1第1款規定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犯第1項之罪者，其參

加之組織所有之財產，除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外，應予沒

收。」「犯第1項之罪者，對於參加組織後取得之財產，未

能證明合法來源者，亦同。」暨參該條第8及9項之立法理由

所揭：「犯第1項之罪，其參加之組織所有之財產，參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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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犯罪防制條例第7條之沒收規定，並配合刑法第38條之1第

5項之用語，除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外，應予沒收；參加

組織後取得之財產，未能證明合法來源者，亦同。爰增訂第

8項及第9項規定」等語，足見108年7月3日修正後國家安全

法第5條之1第9項為「沒收」之規定，而非「罪刑」之規

定。從而，公訴意旨此部分所訴，乃無明文處罰規定，而屬

行為不罰者。此外，本案既難認被告丙○○有犯108年7月3

日修正後國家安全法第5條之1第1項之罪情形，自無是否應

依同條第9項之規定，沒收該現金40萬元之問題，併予說

明。

伍、綜上所述，本案依卷存事證，不足以認定被告丙○○有何公

訴意旨一及二所指之犯行，抑或公訴檢察官補充之為大陸地

區主持、操縱及指揮中華婦聯會之犯行，亦不足以認定被告

乙○○有何公訴意旨二之㈠所指之犯行，自無法對被告丙

○○遽以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違反108年7月3日

修正前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規定，或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

會安定，為大陸地區違反108年7月3日修正後國家安全法第2

條之1第1款規定之罪名，抑或對被告乙○○遽以意圖危害國

家安全或社會安定，違反108年7月3日修正前國家安全法第2

條之1規定之罪名相繩；而公訴人既無法為充足之舉證，無

從說服本院以形成被告2人有罪之心證，本院本於「罪證有

疑、利於被告」之原則，及依上開規定、判決先例意旨，就

此部分自應為有利於被告2人之認定，是本案此部分不能證

明被告2人犯罪，依法應為無罪之諭知。另公訴意旨三所指

被告丙○○涉嫌所謂108年7月3日修正後國家安全法第5條之

1第9項對於參加組織後取得財產未能證明合法來源之犯行，

實乃行為不罰，此部分亦應為無罪之諭知。

乙、免訴部分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丙○○因與公訴意旨二之㈣所述3次

「金廈五日遊交流團」相同之緣由及方式，於108年12月18

日至22日間舉辦「金廈五日遊交流團」，以擴大發展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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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危害國家安全及社會安定等語。因認被告丙○○就此部

分，亦涉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為大陸地區違反

108年7月3日修正後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第1款規定罪嫌等

語。

貳、按案件曾經判決確定者，應諭知免訴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302條第1款定有明文。又在前案業經判決無罪之情形下，為

免巧立罪名導致被告一再受訴訟程序之消耗與負擔，並為維

持法之安定性，應不止於完全相同之被訴罪名及所涵攝之構

成要件事實，若基本社會事實相同，且就成立犯罪與否之重

要爭點業經前案實體判決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者，基於一行

為僅應受一次審判之原則，自不容法院再予以審判，而為其

他有罪或無罪之實體判決（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5959號

判決意旨及67年度第10次刑事庭庭推總會決議三，就前案無

罪確定情形，均認同一行為之想像競合犯不應再為實體判

決，當為免訴判決）。

參、經查，被告丙○○因於108年12月18日至22日間舉辦「金廈

五日遊交流團」，經臺灣臺灣地方檢署檢察官認為涉犯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不正

利益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罪嫌，而以109年度選偵字

第8、9號起訴，經本院於109年7月30日以109年度選訴字第1

號判決無罪，嗣經檢察官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於109年12

月9日以109年度選上訴字第8號判決駁回檢察官之上訴，該

案遂於110年1月14日確定，此有該等起訴書、判決及臺灣高

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見109選偵8卷第123至146

頁；本院訴卷二第225至234頁，卷四第445頁)。上開判決雖

僅就被告丙○○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對

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不正利益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罪

嫌部分諭知無罪，然依前揭說明，就本案所涉同一行為(即

於108年12月18日至22日間舉辦「金廈五日遊交流團」)之想

像競合犯(即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為大陸地區違

反108年7月3日修正後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第1款規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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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自不應再為實體判決，是本院就此部分自應諭知免訴

判決。

丙、本案被告丙○○被訴上開罪嫌既經本院諭知無罪或免訴，則

公訴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主張漏未起訴之被告丙○○涉嫌於

000年0月間組織群眾參加港獨活動部分(見本院訴卷二第

133、191至193頁)，即與本案事實間不具集合犯之實質上一

罪關係，是本院尚無從審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第302條第1款，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達提起公訴，檢察官李明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9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傑

　　　　　　　　　                  法  官  王沛元

　　　　　　　　　                  法  官  蘇宏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被告丙○○就免訴部分若求為無罪之判決，

則得上訴)

                                    書記官  徐鶯尹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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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1228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何建華




選任辯護人  曹大誠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包克明








上列被告因違反國家安全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第2991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丙○○被訴除舉辦民國108年12月18至22日間金廈旅遊以外之部分無罪；被訴舉辦民國108年12月18至22日間金廈旅遊之部分免訴。
乙○○無罪。
    理  由
甲、無罪部分
壹、公訴意旨略以：
一、被告丙○○及乙○○分別時任址設臺北市○○區○○路0號12樓之2(起訴書誤載為「12樓之3」)之社團法人中華婦女聯合會（下稱中華婦聯會）理事長及秘書。被告丙○○於民國103年間加入中華統一促進黨（下稱統促黨），復於同年11月3日成立統促黨女媧黨部並任該黨部主委，且將中華婦聯會會員納入該黨部內。其間，被告丙○○透過新黨前立法委員馮滬祥引薦，及參加大陸地區北京兩岸婚姻家庭陸配回娘家活動時，結識、接觸時任大陸地區之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下稱統戰部)所屬對臺灣實施統戰之組織即中華全國臺灣同胞聯誼會(下稱全國臺聯)副部長高偉（現為全國臺聯臺胞部部長）、處長李佳、海峽兩岸關係協會(下稱海協會)秘書長王小兵、民政部海峽兩岸婚姻家庭服務中心(下稱海峽兩岸婚姻家庭服務中心)副主任楊文濤等人。嗣高偉指派全國臺聯人員李佳與被告丙○○接續聯繫，長期以「在臺陸配回娘家」、「兩岸婚姻家庭」等名義舉辦活動，並由全國臺聯提供赴陸落地招待等優惠資源予被告丙○○，意使被告丙○○配合中共對臺統戰、主持及發展中華婦聯會組織，進而誘吸陸配返陸施予統戰及思想教育、支持「兩岸統一、一國兩制」等政治理念。被告丙○○另受大陸地區之北京市臺灣事務辦公室（下稱北京市臺辦）調研員王正智指導，負責刺探及蒐集具有臺獨理念之國人赴陸資料，俾對渠等掌控臺獨資訊。嗣被告丙○○於108年11月22日，正式獲統促黨提名為該黨第10屆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候選人第3名後，即代表統促黨參加109年二合一選舉(下稱109年選舉)及競選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於選舉期間，被告丙○○依據大陸地區之臺灣同學會副會長黃信瑜指示，在臺散布網路假訊息、發動陳抗活動與妨害蔡英文總統選情，且受全國臺聯資助招待陸配赴陸旅遊賄選(按：被告丙○○本案被訴舉辦108年12月18至22日間之金廈旅遊部分，另為免訴之諭知，詳後述)，危害國家安全與社會安定。
二、被告丙○○及乙○○明知全國臺聯及北京市臺辦均係中共對臺工作領導小組辦事機構，其下設有政黨局等單位，負責對臺情蒐工作任務，範圍主要包含：我國政府之重要對外、對大陸政策、重要施政方向；臺灣各個政黨組織、派系、各級選舉情況、臺灣社會各界輿論走向、政府財政經濟發展方向、臺灣各級重要人士個資及組織資料；且明知現階段中共與我國在軍事上仍處於武力對峙狀態，人民不得為大陸地區行政、軍事、黨務或其他公務機構或其設立、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下稱大陸地區對臺情蒐機構）刺探、蒐集、交付或傳遞關於公務上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或發展組織，竟為求全國臺聯或北京市臺辦之金援以壯大中華婦聯會，並令其順利進入臺灣政壇，而基於違反國家安全法之犯意，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透過中華婦聯會名義在臺灣發展陸配組織，在臺灣積極推動統戰活動，以期獲取個人政治地位及經濟利益，而分別為以下犯行：
  ㈠被告丙○○與乙○○共同為大陸地區對臺情蒐機構全國臺聯發展組織，並由被告丙○○指揮組織成員蒐集法輪功等團體在臺活動訊息，進而回報予全國臺聯，以拉攏大陸地區對臺情蒐機構，並期透過渠等之人脈及錢脈發展組織，而危害國家安全：
    被告丙○○自000年0月間起，為爭取全國臺聯等涉臺單位之經費及政策支持其在臺灣發展陸配組織，遂撰寫「希望祖國能夠對在臺的大陸籍人摸底」、「具體的規劃與作法可從五大方向著手」、「在臺陸配群體的政治認同與對大陸政府陸配工作的政策建議」、「討論事項」等文件(下稱「希望祖國能夠對在臺的大陸籍人摸底」等文件)，以提出在臺灣發展陸配組織之工作計畫，其包含在臺灣進行全面陸配人口普查、栽培可靠陸配幹部進軍臺灣政壇、壓制臺獨氣焰等，並向全國臺聯提出可協助對在臺大陸籍人士摸底、提供在臺大陸籍子女免費中國文化教育、赴陸經商税收減免、徵召退役軍人回內地接受培訓與指導、對陸配進行統戰等政策建議，進而要求全國臺聯給予資源及資金幫助。全國臺聯見聞上開資料後，遂協助被告丙○○在臺灣發展中華婦聯會，且透過大陸地區民政部兩岸婚姻家庭服務中心副主任楊文濤邀請，由被告丙○○帶領戊○○、丁○○等陸配參訪大陸地區北京市。為此，被告丙○○先行指示被告乙○○撰擬「106.5.8 北京參訪發言稿」，並表示「……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因素，做為促進兩岸統一的急先鋒，為中華民族的統一大業而努力……期盼早日重回祖國懷抱……婦聯會誓言扮演娘家角色，肩負起實質照顧在臺30多萬陸配姊妹們的重責，在黨中央的領導下，以務實的規劃與腳步，統合陸配姊妹們的團結力量，為實現大中華和平統一的目標做出貢獻……今天的臺灣，彷彿進入戰國時代，政黨林立，民間社團複雜混亂……我謹代表我們婦聯會向祖國陳情……最後對陸配工作的政策建議：⒈在臺灣進行全面陸配人口普查、⒐為年滿18歲的臺灣孩子，在大陸名城舉辦成年禮，強化民族認同、⒑栽培能幹可靠陸配，進軍臺灣政壇，爭取陸配家庭權益，壓制臺獨氣焰」等文字。被告丙○○並向楊文濤提示「中華婦女聯合會北京訪問團手冊」，於手冊中發表「我們追求的願景：結合每1位在臺陸配姊妹，發揮如種子般的效應，落地生根，教育自己的子女，影響自己的夫婿、家人、親友、街坊鄰居，達成兩岸和平的使命與目標」、「心語：祖國，我的母親，您生我、養我、教我，從苗子長大成樹，而後，我去到海峽彼岸，寶島臺灣……再次撲進母親的懷裡，重溫日夜思念的那愛，那暖和滿滿幸福」、「中華一統兩岸雙贏」等言論，而傳遞中華婦聯會在臺發展計畫，表達反臺獨、支持兩岸統一理念及為陸配爭取權益、參與政治等目標。嗣返臺後，被告丙○○更於106年5月20日以中華婦聯會名義發函予全國臺聯表示：「中華婦聯會率近20位成員赴京，承各位領導殷勤垂詢姊妹在臺生活……回臺後，依據領導們之指示，建華隨即要求協會同仁，盡速展開有關作業……」等接受大陸地區資助及操控之文字，以感謝該會之工作指示，並承諾將儘速依照相關指示展開有關作業。又被告丙○○於106年10月15日，指示被告乙○○撰寫「社團法人中華婦女聯合會工作計畫」，並載明：「……工作方案：4、進行詳盡在臺陸配人口普查:由於臺灣施行個資法，造成本會欲詳實建立在臺陸配人口普查工作上的困難，未來除繼續設法尋求臺灣相關部門協助及透過本會各地姊妹加強查訪之外，亦將正式發函請求大陸有關單位大力協助，提供來臺陸配名單。……年度目標：共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經濟繁榮，提升兩岸婦女之國際地位，復興中華民族統一大業貢獻力量」等組織之工作方案及目標，是認被告丙○○係以集體領導、分工合作之模式，而為組織之發展。又被告丙○○自106年11月29日起至12月3日止，接受全國臺聯安排出席大陸地區中華文化學院舉辦之「2017年港澳台青年菁英中華文化研修班」，使被告丙○○學習「中國共產黨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十九大輔導報告」、「中華文化的核心要義：大一統」、「一國兩制的歷史文化基礎和法理依據」等課題，藉之深化共產主義及統一思想，全國臺聯亦指示被告丙○○應完成「通過婦女聯合會把臺灣38萬陸配姊妹凝聚起來，在兩岸交流發揮紐帶作用」等工作方針。被告丙○○於106年12月3日完成上開訓練，並取得結業證書後，即在高偉、李佳等指導下，利用大陸地區各省市臺聯資源在臺主持、發展中華婦聯會，並經常以婚姻家庭主題，誘吸陸配赴陸活動，而暗將在臺陸配基資、電話、家庭狀況、收入、住址等訊息提供臺聯運用，以達成全國臺聯「對臺陸配全面人口普查」目標，且利用陸配返陸期間，對之進行思想教育課程及座談，為中共推動「兩岸統一、一國兩制」等對臺政策。被告丙○○並指示中華婦聯會會員己○○等人蒐報法輪功在臺活動訊息，並將之回報予大陸地區對臺情蒐機構，以利該等單位掌握異己份子之動向。
  ㈡被告丙○○為大陸地區對臺情蒐機構北京市臺辦發展組織，並操縱中華婦聯會之運作，且親自及指揮組織成員蒐集臺獨等資訊，並回報予北京市臺辦，以宣揚大陸地區對臺理念，且對異己者予以打壓、抑制，而危害國家安全：
　　被告丙○○與北京市臺辦調研處調研員王正智自000年00月間起，即透過通訊軟體微信（下稱微信）密切聯繁，且由王正智指導被告丙○○在臺灣發展組織、推動相關統戰工作，並以現金轉交、安排廈門地區旅行社全程落地接待中華婦聯會所招攬之陸配成員，並以補貼資源，或安排第三人捐贈等方式，提供被告丙○○活動經費，以利其在臺灣運作及組織團體。嗣被告丙○○以中華婦聯會名義舉辦「00000000新春聯誼慶祝活動」之內容、致詞稿、採訪單位、相關新聞報導均須陳報王正智，甚於108年1月11日上午6時58分許，草擬感謝王正智協助舉辦上開組織活動之感謝函，並核請王正智批示，經王正智檢視內容認定不妥後，於同日中午12時21分許，親自撰擬感謝函內容，要求被告丙○○尚須感謝「艾奇志」、「民革北京市委」。另於108年1月11日(起訴書誤載為「000年0月間」)，王正智承諾將與兒童慈善基金會領導見面，以談論如何支持被告丙○○，被告丙○○表示感激之意後，即於108年2月14日以微信寄送「中華婦聯會2019年歡慶母親節活動」之企劃案電子檔予王正智，分別提交高偉、王正智審查，並預計組織50至100人前往北京，且要求協助安排：落地接待、活動場地、協助邀請各單位領導出席頒獎（各省相關領導）、授獎獎品、拜訪（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下稱國臺辦】、統戰部、全國婦聯、全國臺聯、民政部、民革等部門座談），以實際行動貫徹落實習主席告臺灣同胞書重點內容。王正智隨即徵得北京市臺聯部長趙宇輝同意，由北京市臺聯提供經費協助被告丙○○籌辦陸配返陸受獎及旅遊活動。王正智則更進一步指示被告丙○○聯繫記者以達宣傳之目的，並由王正智親自與兒童慈善基金會負責人接洽，及協助提供被告丙○○活動經費，以利在臺灣發展組織，足認被告丙○○所成立之中華婦聯會實係由北京市臺辦所掌控，並利用舉辦活動方式提供資金，以掩護發展組織之資金來源及流向，並幫助及指揮被告丙○○在臺發展組織。嗣王正智於108年8月7日，以微信提供我國國人劉正偉撰寫之「兩岸關係的美國因素」網路文章予被告丙○○，並認為該文章內容涉及臺灣獨立，遂要求被告丙○○蒐集劉正偉之相關年籍資料及任教學校，且於同日下午5時59分許以微信發送訊息表示：「可以發動你的姊妹檢舉在大陸撈錢的臺獨分子，讓他們承擔不利後果」等語。嗣被告丙○○旋即依照指示清查劉正偉臉書資訊，且提供相關資料予王正智，王正智並分別於同日下午6時11分許、000年0月0日下午5時7分許，傳送訊息表示：「到底是哪所公立大學？大學名稱要知道很快就讓滾」、「那個臺獨分子從哪來還得回哪去!等著瞧!」等操縱、指揮言論。嗣被告丙○○旋即於000年0月0日下午5時12分許發言「贊」，以表示認同，且為逢迎王正智，更撰寫「請大家協助檢舉綠蛆」、「請檢文章仇恨言論」等文字，並附上劉正偉之臉書連結，且轉發組織成員，要求組織成員依照王正智指示尋找發表臺獨言論者，顯見被告丙○○均係經由王正智操縱、指揮及分派組織成員之任務。嗣被告丙○○將劉正偉於108年8月2日已與大陸地區之廣西壯族自治區百色學院(下稱百色學院)簽約出任副教授，並將於同年9月1日正式任教之訊息傳遞予王正智，經王正智提供予中共國安單位追查，及對該校施以壓迫，致劉正偉於同年8月19日遭校方通知「審核不通過」而取消聘用。又王正智於108年8月19日上午11時19分許、同日上午11時29分許，以微信傳送內容為：「高雄市議員時代力量黃捷的老娘，在大陸賣茶葉大賺人民幣，用賺大陸的人民幣支持她女兒在臺灣搞臺獨，大家呼籲老共：讓黃捷的老娘回臺賣茶葉！！」「那你可否把黃捷老娘在廈門賣普洱茶相關情況反應一下，以統促黨名義也行！她娘叫什麼名字，茶葉店名？還有其他什麼臺獨言論？要有證據！抓緊」之訊息予被告丙○○，指揮被告丙○○協助瞭解發表臺獨言論之高雄市議員黄捷之相關資料，其內容包括在廈門經營茶葉買賣之母親姓名、店家資料等，嗣經被告丙○○依照指示清查後，則於同日晚間10時49分許，以微信提供黃捷之新聞報導予王正智，而以此方式持續深化、滲透與掌握我國內各階層人士，足生危害於國家安全及社會安定。
  ㈢被告丙○○為擴大發展組織，爭取大陸地區統戰機構各方金援，依大陸地區之臺灣同學會指示，於總統大選期間發動陳抗活動，擴大渲染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學歷造假爭議，藉由群眾活動擴大召募成員參加組織，並領取臺灣同學會之金援以利發展組織，而危害國家安全：
    被告丙○○於000年0月間透過姓名年籍不詳之友人「路平」結識臺灣同學會副會長黃信瑜（現任安徽財經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並向黃信瑜徵詢參選建議，黃信瑜除提供「兩岸一家親、團結為和平、陸配要人權、立法六改四」競選宣言及「6都海選」等建議外，另表達將尋求大陸臺商挹注被告丙○○參選保證金等情。為此，被告丙○○與黃信瑜遂於108年11月2日，在中華婦聯會見面，黃信瑜告知被告丙○○以「蔡總統博士學歷造假」議題於蔡英文登記參選總統前後舉辦大型陳抗，以影響選情，並指導被告丙○○訂製印有抗議標語之上衣，及動員民眾上街，被告丙○○若允諾執行，將向臺灣同學會會長爭取動員款項。被告丙○○為圖上開利益供其在臺發展組織之用，遂允諾之，黃信瑜即於108年11月9日，依約由大陸地區中國農業銀行帳戶匯款人民幣3萬元至被告丙○○名下廈門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嗣經被告丙○○領取現款存放於中華婦聯會辦公室內。黃信瑜並以微信指導被告丙○○組織陳抗及謀議於108年11月20日發動相關活動，且提供「2019.11.20拒絕假博士，人民要真相！」新聞稿予被告丙○○，要求轉送予媒體人彭文正、年金改革聯盟、軍公教聯盟等單位，以求於總統大選期間，擴大渲染該等消息製造選舉紛爭。被告丙○○將上開訊息告知王正智後，王正智即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5時55分許以微信發送內容為「可以邀請相關學者到場助陣，以便面對媒體」、「張總裁要在關鍵時出手馳援喔」、「可以讓八百壯士予以配合策應」、「還有軍公教人員也會參與」等訊息予被告丙○○，以營造軍公教人員均積極參與及呼應之作為，企圖以此方式影響臺灣之國家安全及社會安定，開展對臺工作、研究政情、開展心理戰，以達組織目的。嗣被告丙○○即依約定於108年11月12日聯繫全民拔菜總部(統派社團)總司令盧朝財，並告以發動陳抗事宜，及交付抗議上衣、新聞稿。待底定進行陳抗之內容及分工後，被告丙○○即於108年11月20日率眾前往教育部、中央選舉委員會(下稱中選會)及凱達格蘭大道進行集會遊行，利用不實訊息影響總統選情、嚴重危害選舉秩序。
  ㈣被告丙○○為擴大發展組織，爭取大陸地區統戰機構各方金援，依全國臺聯指示，以其所提供優惠旅遊之資源，召募在臺陸配或友人參加免費招待旅遊活動，取得名冊及個人資料而擴大組織成員，並傳達大陸地區對臺情蒐機構統一思想，而影響國家安全：
    全國臺聯欲對在臺陸配傳達統一思想，並影響我國總統選舉選情，遂自108年9月起，指示被告丙○○利用各類交流名義招攬陸配赴陸接受旅遊招待，再由全國臺聯進行「大陸惠臺措施」、「2020年選舉與兩岸關係走向」等思想教育，灌輸反臺獨、支持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等觀念。為此，被告丙○○先於108年9月率團赴大陸地區廈門市參加廈門市臺灣事務辦公室(下稱廈門市臺辦)舉辦(起訴書誤載為全國臺聯舉辦)之「2019兩岸同胞中秋晚會」、「2019相聚廈門臺胞創業研學營」；復於108年11月14日，率團前往大陸地區福建省武夷山參加「全國臺聯2019年兩岸婚姻家庭茶文化產業研習班」，並於課程間教導團員支持兩岸統一之政黨及候選人。被告丙○○咸認率領陸配返陸旅遊接受思想教育將能提升其為統促黨參選不分區立委之勝選機會，遂利用渠與廈門市臺辦關條，與大陸地區之廈門遨遊旅行社合作，接續於108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同年11月11至15日臺北出發、高雄出發、同年11月24至28日，以顯低於市場行情之價格舉辦「金廈五日遊交流團」，親自帶團前往旅遊，並藉由優惠旅遊活動之誘因，召募陸配或友人參加活動藉以擴大發展組織，及憑此取得參加人員名冊與個人基本資料，並交由高偉、李佳等人在大陸地區廈門市實施統戰之思想傳遞，被告丙○○則利用廈門市臺辦提供旅遊補貼活動資源之機會，在臺擴大發展陸配組織，迎合大陸地區對臺情蒐機構及統戰機構之需求，明顯危害國家安全及社會安定。
三、被告丙○○自發展組織時起，並無任何其他正當工作收入，均利用上述方式自大陸地區對臺情蒐機構或相關統戰機構索取款項，並累積存放於臺北市○○區○○路0號12樓之2房屋即中華婦聯會暨其居所內，供作發展組織之用。嗣108年12月18至22日在大陸地區廈門市旅遊團體旅客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2時35分許，自金門搭乘華信航空AE1268號班機返抵臺北松山機場後，在機場為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調查官以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調查；被告丙○○於同日下午3時2分許，經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調查官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票，前往臺北市○○區○○路0號12樓之2即中華婦聯會辦公處所兼其住居所執行搜索而當場查獲，且扣得現金新臺幣（以下未標示幣別者均為新臺幣）40萬元等物。而該筆現金40萬元部分係以銀行綁帶捆妥，顯係被告丙○○自他人處取得，未能證明合法來源之整筆款項。因認被告2人就公訴意旨二之㈠、被告丙○○就公訴意旨二之㈡及㈢所為，均涉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違反108年7月3日修正前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規定罪嫌(按：公訴意旨所述被告丙○○發展組織行為之時間，係橫跨108年7月3日修正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第5條之1公布並施行之前、後，且上開規定之發展組織係屬集合犯，是被告丙○○就公訴意旨二之㈠至㈢部分應係涉及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為大陸地區違反108年7月3日修正後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第1款規定罪嫌)；被告丙○○就公訴意旨二之㈣所為，係涉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為大陸地區違反108年7月3日修正後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第1款規定罪嫌；就公訴意旨三關於獲取財產即現金40萬元部分，則係犯108年7月3日修正後國家安全法第5條之1第9項對於參加組織後取得財產未能證明合法來源罪嫌(按：國家安全法嗣於111年6月8日修正公布全文20條，該次修正前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規定，條次變更為第2條，並為文字修正，且該次修正前國家安全法第5條之1規定，條次變更為第7條，並為文字修正)；嗣公訴檢察官於110年3月15日準備程序中補充被告丙○○於108年7月3日修法後為大陸地區主持、操縱及指揮組織，亦可能涉犯主持、操縱及指揮中華婦聯會罪嫌等語。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原)法定判例意旨參照）。又按108年7月3日修正前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之「發展組織」行為，係包含為外國或大陸地區行政、軍事、黨務或其他公務機關或其設立、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提供機會，提供該機關、機構或團體之人員接觸、拉攏、吸收新的對象，以期該新對象能夠同意該組織之設立目的；所稱「發展組織」，指組織中之成員為該組織之成立目的，對外接觸、招攬、吸收新的成員，以擴大組織中可用人力資源而言，不以有刺探公務秘密等行為為其前提要件(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08號判決意旨參照)，此於108年7月3日修正後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第1款規定「發展組織」要件之解釋，應無不同。
參、公訴人認被告2人涉有上開罪嫌，無非以被告2人之供述、證人丁○○(即中華婦聯會原秘書長)、己○○(即中華婦聯會原副理事長及執行長)、劉正偉、戊○○、甲○○、庚○○、陳怡如(即喜鑽國際旅行社業務助理)之證述、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人民團體資訊管理系統查詢1紙、統促黨網頁截圖資料2紙、中選會網站第10屆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政黨申請候選人名單登記概況表乙份、中華婦聯會106年5月北京訪問團手冊乙份、「106.5.8北京參訪發言稿ok.doc」之檔案乙份、中華婦聯會106年10月15日、107年12月1日工作計畫乙份、中華婦聯會106年5月20日復連字第1060502002號函乙份、被告2人間微信對話紀錄截圖乙份、被告丙○○持用手機內之參加「2017年港澳台青年菁英中華文化研修班」課程表及照片乙份、被告丙○○之筆記本乙份、被告丙○○持用手機內之參加「2018年上饒籍大陸新娘回娘家活動」名冊、報名表及活動實施方案、「2019兩岸同胞中秋晚會」、「2019相聚廈門臺胞創業研學營」、「全國臺聯會2019兩岸婚姻家庭茶文化產業研習班」照片、被告丙○○與全國臺聯成員李佳之微信對話紀錄報告乙份、被告丙○○與王正智微信對話紀錄之截圖乙份、被告丙○○與證人甲○○微信對話紀錄之截圖乙份、被告丙○○持用手機內之「假博士，人民要真相(1120活動新聞稿)」、被告丙○○與黃信瑜微信對話紀錄之截圖及活動照片乙份、中時新聞網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3時9分許發布「赴教育部陳情 全民拔菜總部：拒絕假博士，人民要真相」、同日下午4時5分許發布「拔菜總部要求蔡博士學位證明」之新聞報導列印資料各乙份、法務部調查局109年2月26日數位證據現場蒐證報告乙份、「2019年金廈+鼓浪嶼+客家土樓文化交流之旅報名表」(2019.10.28-11.1)臺北出發、（2019.11.11-11.15）臺北出發、（2019.11.11-11.15高雄出發、（2019.11.24-11.28）臺北出發名冊各乙份、被告丙○○之中華婦聯會所屬幹部辛○與大陸地區人士南岳陳軍微信對話截圖乙張、微信聲音檔光碟乙份及臺北市調查處勘驗微信對話之職務報告乙份、現場扣案之現金40萬元及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調查官職務報告暨扣案現金照片乙份等為其論據。
肆、經查
一、被告丙○○及乙○○分別時任中華婦聯會理事長及秘書；被告丙○○於103年間加入統促黨，復於同年11月3日成立統促黨女媧黨部並任該黨部主委；被告丙○○於103年間參加馮滬祥在北京市舉辦之兩岸婚姻家庭陸配回娘家活動，因而認識全國臺聯副部長高偉，並陸續認識全國臺聯人員李佳、海協會之王小兵及海峽兩岸婚姻家庭服務中心副主任楊文濤等人；被告丙○○於108年11月22日，正式獲統促黨提名為該黨第10屆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候選人第3名後，即代表統促黨參加109年選舉及競選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之事實，業據被告丙○○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供述(見108選他61卷一第48頁，109他2423卷第16至17頁，109偵29919卷第131頁；本院訴卷二第130頁，卷三第317頁)及被告乙○○於調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見109他2423卷第355、441頁，本院訴卷三第335至336頁)，並有全國性團體查詢結果、統促黨網頁截圖資料、中選會網站第10屆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政黨申請候選人名單登記概況表在卷可稽(見108選他61卷二第437至464頁)。是此部分事實，可以認定(按：公訴意旨一所訴被告丙○○之犯行內容概為公訴意旨二內容之摘要，故以下就公訴意旨一部分，分別於公訴意旨二之㈠至㈣之論述部分併予說明)。
二、關於公訴意旨二之㈠認為：「被告丙○○與乙○○共同為大陸地區對臺情蒐機構全國臺聯發展組織，並由被告丙○○指揮組織成員蒐集法輪功等團體在臺活動訊息，進而回報予全國臺聯，以拉攏大陸地區對臺情蒐機構，並期透過渠等之人脈及錢脈發展組織，而危害國家安全」部分，說明如下：
　㈠被告2人之答辯暨被告丙○○之辯護人辯護意旨如下：
　⒈訊據被告丙○○固坦承其製作、撰擬或要求共同被告乙○○撰擬公訴意旨二之㈠所述文件；接受全國臺聯提供之補助，受邀於000年0月間前往北京市參訪；出席「2017年港澳台青年菁英中華文化研修班」等節，惟堅決否認有何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違反108年7月3日修正前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規定(或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為大陸地區違反108年7月3日修正後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第1款規定)之犯行，辯稱：撰寫「希望祖國能夠對在臺的大陸籍人摸底」等文件的目的，是我認為要改善在臺的陸配處境，可以努力的方向有這些，這些文件不是北京訪問團手冊，不是為了該訪問活動寫的，這些文件是我自己寫起來，沒有給任何單位，也沒有做任何運作，只是我自己的工作稿；當時大陸那邊提供補助的主題是陸配回娘家，這種到當地的食宿都是邀請單位會負責；全國臺聯並不是情報蒐集機關，而是在大陸的臺二代；北京參訪發言稿在我的電腦應該可以發現各種不同的版本，我在思考的時候存檔過很多次，但這個發言稿沒有印出來，我也沒有發給與談的各位，也沒有講出的機會，對方是想要瞭解陸配在臺灣的生活，發言稿裡面提到要作陸配人口普查，只是要讓陸配相互聯繫幫助，陸配參政也是維護自己權益的重要手段，此外我也建議要對陸配的單親子女扶助等等；北京訪問團手冊是給參加活動的團員，當時有舉行座談會，成員有我們的團員及對方海峽兩岸婚姻家庭服務中心的人；「中華婦聯會106年10月15日工作計畫」是要交給內政部的，每年要做的事情都要寫工作計畫報備；106年底我有參加「2017年港澳台青年菁英中華文化研修班」，這個活動不是全國臺聯安排的，這個研修班是大陸的中華文化學院舉辦的活動，是我自己花錢去參加，跟全國臺聯或高偉都沒關係，我也沒跟高偉、李佳或國臺辦拿過錢；我講的落地招待是他們要辦一個姊妹回娘家的活動，我們就自己買機票組團回娘家，但食宿是對方招待，這種活動有時我們會跟內政部報告，說明去年幾月份有參加回娘家活動，這種回娘家活動有時是對方的某個國臺辦或全國臺聯辦理，至於對方的經費從那裡來我不知道，對方如果要組團，會發公告說他們需要幾個人、從家裡出發到落地的費用是我們要自己負擔，落地之後就會有落地接待，但也許是購物團或其他經費我就不知道了；我不可能把陸配的電話、家庭狀況提供給全國臺聯，也不會做普查的資料，我也沒有指示己○○蒐集法輪功的資料回報給大陸地區對臺情蒐機構等語。其辯護人辯以：丙○○於106年5月20日致全國臺聯感謝函，係對全國臺聯（民間組織）所發，雖有「要求協會同仁，盡速展開有關作業」之語句，但所稱「有關作業」，均係對陸配服務之項目，並無接受大陸地區資助及操控之意思；丙○○參加之「2017年港澳台青年菁英中華文化研修班」，純屬兩岸文化交流；「通過婦女聯合會把臺灣38萬陸配姊妹凝聚起來，在兩岸交流發揮紐帶作用」，為内部工作方向，並非全國臺聯指示，退一步言，縱該工作方向為全國臺聯指示（非事實），亦屬正面方向，有助兩岸和平穩定，絲毫不影響「國安」；並無證據證明被告丙○○有暗將在臺陸配基資、電話、家庭狀況、收入、住址等訊息提供臺聯運用之行為等語。
　⒉訊據被告乙○○固坦承依丙○○要求而撰擬「106.5.8 北京參訪發言稿」及「中華婦聯會106年10月15日工作計畫」之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何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違反108年7月3日修正前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規定之犯行，辯稱：丙○○委託我寫什麼樣的文稿，然後提供資料，我就寫給她，交給她之後她如何應用我並不知道；印象中丙○○有叫我寫北京參訪發言稿，她有提供這些內容讓我寫；「中華婦聯會106年10月15日工作計畫」這個章不是我蓋的，我只負責文字稿，這些內容我好像有整理過；我幫丙○○寫這些文稿，就我的認知，我不覺得是在幫大陸做事，我只是在幫弱勢的陸配做事；文字工作是我唯一的專長，因為看到丙○○對於陸配很用心，我才以很低廉的稿費協助她們整理這些文件，我不曉得這樣就變成我可能涉嫌背叛中華民國，我無法接受等語。
　㈡被告丙○○於000年0月間製作「希望祖國能夠對在臺的大陸籍人摸底」等文件；被告丙○○接受全國臺聯提供之補助，並受海峽兩岸婚姻家庭服務中心副主任楊文濤之邀請，而於000年0月間與戊○○、丁○○等陸配參訪北京市；被告丙○○指示被告乙○○撰擬「106.5.8 北京參訪發言稿」；被告丙○○向楊文濤提示「中華婦女聯合會北京訪問團手冊」；被告丙○○於106年5月20日以中華婦聯會名義寄發婦聯字第1060502002號函予全國臺聯；被告丙○○指示被告乙○○撰擬「中華婦聯會106年10月15日工作計畫」；被告丙○○自106年11月29日起至同年12月3日止，出席大陸地區中華文化學院舉辦之「2017年港澳台青年菁英中華文化研修班」，並取得結業證書，且其筆記本載有「通過婦女聯合會把臺灣38萬陸配姊妹凝聚起來，在兩岸交流發揮橋梁、紐帶作用」等語之事實，業據被告丙○○於調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見109選偵8卷第29至32頁，109他2423卷第17至20、239至240頁，109偵29919卷第117至120頁；本院訴卷二第52、130至132頁，卷三第323至326頁)，暨被告乙○○於調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見109他2423卷第358、442頁；本院訴卷二第400頁，卷三第339至342、345至346頁)，核與證人即桃園市中華婦女聯合協進會理事長戊○○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見109他2423卷第121至125頁，本院訴卷三第174至177頁)、證人即原中華婦聯會秘書長丁○○於調詢及偵訊時之證述大致相符(見109他2423卷第196、203、253、255至256頁)，並有「中華婦聯會106年10月15日工作計畫」(見108選他61卷二第325至327頁)、中華婦聯會106年5月20日婦聯字第1060502002號函、「希望祖國能夠對在臺的大陸籍人摸底」等文件(見109選偵8卷第77、89至107頁)、「中華婦女聯合會北京訪問團手冊」、「106.5.8 北京參訪發言稿」(見109他2423卷第33至48頁)、「2017年港澳台青年菁英中華文化研修班」課程表、照片及被告丙○○之筆記本在卷可稽(見109偵29919卷第491、503至511、529頁)。是此部分事實，可以認定。
　㈢被告丙○○於000年0月間製作標題為「希望祖國能夠對在臺的大陸籍人摸底」等文件，固如前述。然被告丙○○辯稱：上開文件沒有給任何單位，也沒有做任何運作，只是我自己的工作稿等語，且卷內並無證據足證公訴意旨所指：被告丙○○係為爭取全國臺聯等涉臺單位之經費及政策支持其在臺灣發展陸配組織，而撰寫上開文件，進而要求全國臺聯給予資源及資金幫助，且全國臺聯見聞上開文件後，遂協助被告丙○○在臺灣發展中華婦聯會等節，自難認被告丙○○因此有何為全國臺聯等大陸地區對臺情蒐機構發展組織之情。
　㈣被告丙○○接受全國臺聯提供之補助，並受海峽兩岸婚姻家庭服務中心副主任楊文濤之邀請，而於000年0月間與戊○○、丁○○等陸配參訪北京市等節，固如前認；被告丙○○指示被告乙○○撰擬之「106.5.8 北京參訪發言稿」載有「……"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因素"做為促進兩岸統一的急先鋒，為中華民族的統一大業而努力。」「……期盼早日重回祖國懷抱。」「……『中華婦女聯合會』誓言扮演『娘家』角色，肩負起實質照顧在臺30多萬陸配姊妹們的重責，在黨中央的領導下，以務實的規劃與腳步，統合陸配姊妹們的團結力量，為實現大中華和平統一的目標做出貢獻。」「今天的臺灣，彷彿進入戰國時代，政黨林立，民間社團複雜混亂……我僅(按：為『謹』之誤載)代表我們中華婦女婦合會向祖國陳情……」「最後對陸配工作的政策建議：一、在臺灣進行全面陸配人口普查……九、為年滿18歲的臺灣孩子，在大陸名城舉辦成年禮，強化民族認同。十、栽培能幹可靠能幹陸配，進軍臺灣政壇，爭取陸配家庭權益，壓制臺獨氣焰。」等內容(見109他2423卷第43至44頁)；被告丙○○向楊文濤提示之「中華婦女聯合會北京訪問團手冊」關於簡介中華婦聯會之成立宗旨部分，載有「四、我們追求的願景 結合每1位在臺陸配姊妹，發揮如種子般的效應，落地生根，教育自己的子女，影響自己的夫婿、家人、親友、街坊鄰居，達成兩岸和平的使命與目標。」關於被告丙○○之「心語」部分，則載有「祖國，我的母親，您生我，養我，教我，從苗子長大成樹，而後，我去到海峽彼岸，寶島臺灣……再次撲進母親的懷裡，重溫日夜思念的那愛，那暖和滿滿幸福。」及該手冊末頁記載「中華一統 兩岸雙贏」等內容(見109他2423卷第33至41頁)。惟查，被告丙○○辯稱：我沒有將「106.5.8 北京參訪發言稿」發給與談的各位，也沒有講出的機會等語，是被告丙○○於上開參訪北京市時有無發表上開發言稿？該發言稿之內容是否僅屬其個人之思想內容？已非無疑；況被告丙○○即使指示被告乙○○撰擬「106.5.8 北京參訪發言稿」，甚至於該參訪時發表、提示前揭「106.5.8 北京參訪發言稿」及「中華婦女聯合會北京訪問團手冊」之內容，然此至多僅屬宣言、期盼、建議或個人意向之表達，尚與發展組織之行為有間。
　㈤被告丙○○於000年0月間參訪北京市後，雖於同年5月20日以中華婦聯會名義寄發婦聯字第1060502002號函予全國臺聯，該函表示：「『中華婦女聯合會』率近20位成員赴京，承各位領導殷勤垂詢姊妹在臺生活……回臺後，依據領導們之指示，建華隨即要求協會同仁，盡速展開有關作業……」等語(見109選偵8卷第77頁)。然該函所謂「依據領導們之指示」，其指示內容為何？又所謂「盡速展開有關作業」，係展開何種作業？暨被告丙○○是否確已要求中華婦聯會之成員實際展開何種作業？因上開函文內容語焉不詳，且尚乏證據可佐，自難由此遽認被告丙○○有何接受大陸地區資助及操控而為其發展組織之情。
　㈥依被告丙○○指示被告乙○○撰擬之「中華婦聯會106年10月15日工作計畫」，雖其中之「年度目標」載有「……共同為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經濟繁榮，提升兩岸婦女之國際地位，復興中華民族統一大業貢獻力量」，及其中之「工作方案」記載：「⒋進行詳盡在臺陸配人口普查：由於臺灣施行個資法，造成本會欲詳實建立在臺陸配人口普查工作上的困難，未來除繼續設法尋求臺灣相關部門協助以及透過本會各地姊妹加強查訪之外，亦將正式發函請求大陸有關單位大力協助，提供來臺陸配名單。」等語(見108選他61卷二第325至327頁) 。然此至多僅屬目標、計畫之表達，並無證據可佐被告丙○○依此有何進一步之實際作為，更難即認被告丙○○有何公訴意旨所稱以集體領導、分工合作之模式，而為組織發展之情。
　㈦被告丙○○出席前述「2017年港澳台青年菁英中華文化研修班」之課程題目雖包括「中國共產黨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十九大輔導報告」、「中華文化的核心要義：大一統」、「"一國兩制"的歷史文化基礎和法理依據」(見109偵29919卷第491頁)，且被告丙○○取得結業證書，其筆記本並載「通過婦女聯合會把臺灣38萬陸配姊妹凝聚起來，在兩岸交流發揮橋梁、紐帶作用」等語。惟查，被告丙○○辯稱：這個活動不是全國臺聯安排的，是我自己花錢去參加的等語，卷內復無證據足證被告丙○○係受全國臺聯安排而出席該研修班，或上開筆記所載內容為全國臺聯指示被告丙○○之工作方針等節，是被告丙○○即使藉該研修課程而深化共產主義及統一思想，亦屬其個人之學習範疇，難認與發展組織有何關聯。
　㈧公訴意旨雖泛稱：被告丙○○於106年12月3日完成上開訓練，並取得結業證書後，即在高偉、李佳等指導下，利用大陸地區各省市臺聯資源在臺主持、發展中華婦聯會，並經常以婚姻家庭主題，誘吸陸配赴陸活動，而暗將在臺陸配基資、電話、家庭狀況、收入及住址等訊息提供臺聯運用，以達成全國臺聯「對臺陸配全面人口普查」目標，且利用陸配返陸期間，對之進行思想教育課程及座談，為中共推動「兩岸統一、一國兩制」等對臺政策等語。惟查：
　⒈上開公訴人所指，業為被告丙○○否認，且公訴意旨就此部分並未具體指明被告丙○○於何時、如何依高偉、李佳等人之指導，利用那些省市臺聯之何種資源，而為大陸地區如何在臺主持、發展中華婦聯會？於何時、以婚姻家庭主題，誘吸那些陸配赴陸活動？於何時、以何方式，將那些在臺陸配之基資、電話、家庭狀況、收入及住址等訊息提供那一臺聯運用，以達成全國臺聯「對臺陸配全面人口普查」目標？於何時利用陸配返陸期間，對那些陸配進行思想教育課程及座談，為中共推動「兩岸統一、一國兩制」等對臺政策？等節，暨其分別所憑之具體證據為何，已難認有據。
　⒉況依被告乙○○於本院審理時供稱：中華婦聯會或丙○○本人沒有去做陸配在臺灣的人口普查，她實際上的人力沒辦法去完成這個事情等語(見本院訴卷三第353頁)，核與證人戊○○於調詢時證稱：丙○○沒有要我對在臺陸配進行普查，也沒有要我提供名單等語(見109他2423卷第126頁)，及證人己○○於調詢時證稱：丙○○沒有要求我對在臺陸配進行普查等語相符(見109他2423卷第163頁)，是公訴意旨所謂：被告丙○○暗將在臺陸配基資、電話、家庭狀況、收入及住址等訊息提供臺聯運用，以達成全國臺聯「對臺陸配全面人口普查」目標等節，亦非無疑。
　㈨公訴意旨又認：被告丙○○指示中華婦聯會會員己○○等人蒐報法輪功在臺活動訊息，並將之回報予大陸地區對臺情蒐機構，以利該等單位掌握異己份子之動向等語，雖經證人己○○於調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證稱：106年由姐妹們推選我擔任副理事長，之前也有掛名執行長，但執行長只是丙○○口頭稱的，並不是正式的職位；我記得於106年間在中華婦聯會的辦公室，當時有個成員聊天提到法輪功的問題，丙○○主動表示若我們成員有發現法輪功份子活動的照片，可以想辦法把照片拍下來傳給她，至於丙○○蒐集這些照片的目的我並不清楚等語(見109他2423卷第158、164、266至267頁，本院訴卷三第217至218、221、224頁)。然證人己○○證述丙○○於106年間曾要求中華婦聯會成員蒐集法輪功份子活動照片乙節，業據被告丙○○否認，卷內復無其他證據可佐，尚難逕採；況被告丙○○即使有此行為，亦僅屬資訊之蒐集，與發展組織之行為，尚屬有間，且卷內並無證據證明其目的為何？是否確有中華婦聯會成員因而蒐集法輪功份子活動照片並提供被告丙○○？被告丙○○是否將之回報大陸地區對臺情蒐機構？等節，是公訴意旨所指情節，仍屬有疑。
三、關於公訴意旨二之㈡認為：「被告丙○○為大陸地區對臺情蒐機構北京市臺辦發展組織，並操縱中華婦聯會之運作，且親自及指揮組織成員蒐集臺獨等資訊，並回報予北京市臺辦，以宣揚大陸地區對臺理念，且對異己者予以打壓、抑制，而危害國家安全」部分，說明如下：
　㈠訊據被告丙○○固坦承其認識北京市臺辦調研員王正智，並以微信與王正智聯繫；中華婦聯會受王正智協助舉辦「00000000新春聯誼慶祝活動」，並撰擬感謝函予王正智；透過趙宇輝取得經費補助「中華婦聯會2019年歡慶母親節活動」；於000年0月間以微信與王正智就關於劉正偉、黃捷之事件資訊有所聯繫等節，惟堅決否認有何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違反108年7月3日修正前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規定(或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為大陸地區違反108年7月3日修正後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第1款規定)之犯行，辯稱：我與王正智沒有任何上下隸屬關係，我也沒有在臺負責蒐集臺獨人士資訊的業務，王正智沒有提供我金錢或補貼資源，也沒安排別人捐錢給中華婦聯會；這些是很平常的私下交流，王正智只是介紹他認識的人給我認識，我們要辦新春聯誼藝文活動需要場地及費用，所以他介紹人給我認識，但我實際上沒有跟這些人聯繫，因為王正智介紹他認識的書法家送一些春聯給我，所以我寫了感謝函；關於兒童慈善基金會的領導，是王正智自己的想法，後來也沒有這樣的人聯繫我；關於歡慶母親節活動部分，是落地後對方提供接待，當次的人數約有30幾個人，我們在臺灣頒獎，之後招待她們去北京市，共5天4夜，經費是透過趙宇輝取得補助的，方式就是我們寫好企劃，他們覺得這個活動有價值願意贊助，就用兩岸交流的名義邀請我們到大陸去；在微信對話中，王正智曾拿1篇劉正偉的文章問我有沒有道理，要我提供劉正偉是誰的資料給他，還說可以發動姊妹檢舉在大陸撈錢的臺獨份子，這些都是私人的閒聊，我有將我搜尋到的內容傳給王正智，他有想知道的事情，我就利用網路搜尋，因為王正智看不到臺灣的臉書，我就幫他這個忙，但我沒有撰寫「請大家協助檢舉綠蛆」的文字並附上劉正偉的臉書連結；黃捷的部分，是王正智的一個臺灣朋友傳給他，王正智問我知不知道，我不知道，就上網查詢，發現真的有這麼一件事，就把新聞報導傳給王正智等語。其辯護人則以：丙○○固有安排中華婦聯會會員至大陸旅遊，但絕非受王正智指導，亦無現金轉交之情事；「00000000新春聯誼慶祝活動」為中華婦聯會主辦之活動，丙○○因與王正智為友人關係，將致詞稿、採訪單位、相關新聞報導傳送王正智，乃供其參考，所謂「批示」，並非事實；所謂丙○○以實際行動貫徹落實習主席告臺灣同胞書重點内容，並無實證；所謂中華婦聯會實係由北京市臺辦所掌控及提供資金，均無實證；王正智固於「微信」上書有「請大家協助檢舉綠蛆」、「請檢文章仇恨言論」等文字，但丙○○並無轉發予任何人，亦無要求組織成員依照王正智指示尋找發表臺獨言論者等語置辯。
　㈡公訴意旨認為：被告丙○○與北京市臺辦調研處調研員王正智自000年00月間起，即透過微信密切聯繁，且由王正智指導被告丙○○在臺灣發展組織、推動相關統戰工作，並以現金轉交、安排廈門地區旅行社全程落地接待中華婦聯會所招攬之陸配成員，並以補貼資源，或安排第三人捐贈等方式，提供被告丙○○活動經費，以利其在臺灣運作及組織團體等語，雖據提出被告丙○○與王正智間之微信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在卷為據(見109他2423卷第83至115頁)。然上開公訴人所指，業據被告丙○○否認，且由上開對話紀錄固然可證被告丙○○與王正智密切聯繫之情，然檢察官並未具體指出被告丙○○係於何時、如何由王正智指導而在臺灣發展組織、推動相關統戰工作？王正智係於何時、如何以現金轉交、安排廈門地區旅行社全程落地接待中華婦聯會所招攬之陸配成員，並以補貼資源，或安排第三人捐贈等方式，提供被告丙○○活動經費，以利其在臺灣運作及組織團體？等節，暨其分別所憑之具體證據為何，已難認有據。
　㈢舉辦「00000000新春聯誼慶祝活動」、「中華婦聯會2019年歡慶母親節活動」活動及關於兒童慈善基金會領導部分
　⒈依被告丙○○與王正智間之微信對話紀錄，顯示：⑴關於中華婦聯會舉辦之「00000000新春聯誼慶祝活動」(正式活動名稱為「2019"愛我中華"海峽兩岸新春聯歡會」)部分，王正智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3時34分許以微信傳送該活動之新聞稿予被告丙○○參考、於000年0月0日下午5時18分許傳送「丙○○201918致辭(3).doc」之檔案予被告丙○○、於同年月4日上午某時向被告丙○○表示：「這是中評社臺北記者，安排他去報導！你們主動聯繫他。爭取安排幾位陸配接受專訪！」及於同年月9日上午10時33分許向被告丙○○表示：「給他們提供稿子，還會有後續報導!」等語，嗣被告丙○○於同年月11日上午6時58分許，傳送內容為「感謝函 感謝北京市臺辦王正志處長在我會舉辦2019"愛我中華"新春聯歡會大型活動最困難時伸出援手全力協助，讓活動順利舉辦，圓滿成功。特以此函聊表謝意。中華婦女聯合會 2019年1月10日」之感謝函草稿予王正智，並表示：「內容這樣可以嗎？」「請修正」等語，王正智於同日上午10時41分許回覆：「不這樣發，按我寫稿發」，被告丙○○旋回以：「好的」、「你寫給我」、「我等您的文稿」，王正智復於同日上午11時28分許表示：「附上對民革北京市委，艾奇志等人的感謝函！」等語；⑵關於兒童慈善基金會領導部分，王正智於108年1月11日某時表示：「我後天與兒童慈善基金會領導見面，談如何支持你」，嗣被告丙○○於同日下午5時19分許回以：「太好了，感恩您」等語；⑶關於「中華婦聯會2019年歡慶母親節活動」部分，被告丙○○於108年2月14日上午10時8分許傳送關於該活動之檔案予王正智，並於同時12分許表示：「處長早安好！母親節活動計畫書初稿寫好，請您審核，希望臺灣與北京前後舉辦」，王正智於同年月18日上午10時43分許表示：「北京市臺聯的趙宇輝部長，我們是好朋友！已表態願意支持合作！你把想法先與他說！」被告丙○○於同日上午11時19分許傳送「2019母親節－－海峽兩岸優秀母親北京授獎典禮」之計畫予王正智，其中關於「活動籌備」部分載有：「一、我們擬組織獲獎母親以及演員工作人員50-100人前往北京。以下事項需要各位領導協助安排：①協助落地接待②協助安排活動場地③協助邀請各單位領導出席頒獎（各省相關領導）④協助安排授獎獎品⑤協助安排拜訪（國臺辦、統戰部、全國婦聯、全國臺聯、民政部、民革等部門座談） 以實際行動貫徹落實習主席(告臺灣同胞書)重點內容。」等語，此有該等對話紀錄在卷足憑(見109他2423卷第85至101頁)。又依被告丙○○與高偉間之微信對話紀錄，顯示被告丙○○於108年2月14日上午10時8分許，傳送「中華婦聯會2019年歡慶母親節活動」之計畫書初稿予高偉，並表示「部長早安好！母親節活動計畫書初稿寫好，請您審核，希望臺灣與北京前後舉辦」等語，此有該對話紀錄附卷可參(見109他2423卷第75頁)。而被告丙○○分別與王正智、高偉間有上述對話內容之事實，亦據被告丙○○於調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見109他2423卷第24至25、240頁，109偵29919卷第124頁，本院訴卷二第132、360頁)。是此部分事實，可以認定。
　⒉依前揭對話紀錄內容，雖可認被告丙○○就舉辦中華婦聯會之「00000000新春聯誼慶祝活動」及「中華婦聯會2019年歡慶母親節活動」，前者有受王正智、後者則有受王正智、趙宇輝及高偉等人指導、協助之情，然衡諸被告丙○○之政治理念係主張兩岸統一，此有前述其指示被告乙○○撰擬之「106.5.8 北京參訪發言稿」內容可稽，則其因政治理念及主張而與大陸地區機構或人士親近友好，且易受到大陸地區有相同目標之機構、人員之支持甚或取得優惠資源，不難理解，然本案並無證據足證被告丙○○於舉辦上開活動時有何為北京市臺辦「接觸、拉攏、吸收新的對象，以期該新對象能夠同意該組織之設立目的」之發展組織行為。又卷內並無證據證明王正智實際上已請所稱兒童慈善基金會領導支持被告丙○○，故公訴意旨認為：王正智親自與兒童慈善基金會負責人接洽，及協助提供被告丙○○活動經費，以利在臺灣發展組織等語，亦難採信。從而，尚難僅憑上開事證，遽認被告丙○○所屬中華婦聯會即係由北京市臺辦掌控，並利用舉辦活動方式提供資金，以掩護發展組織之資金來源及流向，幫助及指揮被告丙○○在臺發展組織等節。　
　㈣劉正偉事件部分
　⒈依被告丙○○與王正智間之微信對話紀錄，顯示：王正智於108年8月7日某時，傳送我國國人劉正偉撰寫標題為「兩岸關係的美國因素」網路文章予被告丙○○，並表示：「你看看這篇文章怎麼樣？在理嗎」，嗣於同日下午5時46分許表示：「可否把這人姓名，真實身分，以及廣西哪所高校聘他，告訴我！」被告丙○○回以：「好的」，王正智復於同時59分許表示：「可以發動你的姊妹檢舉在大陸撈錢的臺獨分子，讓他們承擔不利後果！」被告丙○○旋即傳送劉正偉之臉書頁面截圖予王正智，王正智再於同日下午6時11、21分許依序分別表示：「到底是哪所公立大學？大學名稱要知道很快就讓滾！」「那讓廣西查，需要很長時間，查著了，學校也不會承認聘用，而會偷偷辭退了事！」被告丙○○遂於同日下午6時27分許回覆：「有人提起廣西師大」，王正智旋回覆：「好呀！我問問」，又王正智於同年月0日下午5時7分許表示：「那個臺獨分子從哪來還得回哪去!等著瞧!」被告丙○○則於同日下午5時12分許對此表示：「贊」，嗣傳送含有：「請大家協助檢舉綠蛆」、「請檢文章仇恨言論」之文字及臉書連結網路位址之訊息予王正智，此有該對話紀錄在卷足憑(見109他2423卷第103至109頁)，而被告丙○○與王正智有上述對話內容之事實，亦據被告丙○○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見109他2423卷第25至26頁，本院訴卷二第130至131、360至361頁)。又證人劉正偉於108年8月2日經百色學院簽約聘任為該學院之副教授，並預計於同年9月1日起正式任教，然百色學院文學傳播學院院長黃雪婷於同年0月00日下午5時47至53分許以微信向劉正偉表示：「劉老師：因上級相關部門審查未通過，不批准學校錄用您，非常遺憾」、「具體原因沒跟我說(可能在我的層面不便知道)，上級相關部門給學校覆函"不建議錄用"」等語，通知劉正偉不予錄用之事實，業經證人劉正偉於調詢及偵訊時證述在卷(見109他2423卷第339至341、423至425頁)，核與證人劉政偉與黃雪婷間之微信對話紀錄相符(見109他2423卷第429頁)。是以，該等事實均堪認定。
　⒉互核前揭被告丙○○與王正智間之對話時間、內容，以及劉正偉先經百色學院約聘，後又遭通知不予錄用之時間及理由，雖可推論劉正偉事後遭百色學院通知不予錄用，可能係因被告丙○○依王正智之要求而提供劉正偉之相關資訊，以及王正智之干涉、介入所致；惟被告丙○○協助王正智蒐集劉正偉之臉書頁面等公開資訊並提供予王正智，僅屬被告丙○○與王正智間之互動，尚與發展組織之行為有間。至於被告丙○○雖傳送含有：「請大家協助檢舉綠蛆」、「請檢文章仇恨言論」之文字及臉書連結網路位址之訊息予王正智；然依證人戊○○於調詢時證稱：我現在當場檢視我手機微信群組内容，丙○○於108年8月9日前後均未發送任何訊息給我等語(見109他2423卷第127頁)，及證人己○○於調詢時證稱：我沒有印象有看過丙○○於108年8月9日傳送「請大家協助檢舉綠蛆，謝謝喔」、「請檢文章仇恨言論」訊息等語(見109他2423卷第165頁)，且卷內並無證據可證明被告丙○○亦將上開內容之訊息轉發公訴意旨所稱組織成員，並要求組織成員依照王正智指示尋找發表臺獨言論者之情，從而，公訴意旨據此進而認為：被告丙○○均係經由王正智操縱、指揮及分派組織成員之任務等節，自非無疑。
　㈤黃捷事件部分
　⒈依被告丙○○與王正智間之微信對話紀錄，顯示：王正智於108年8月19日上午11時19、29分許，依序表示：「……高雄市議員時代力量黃捷的老娘，在大陸賣臺灣茶葉大賺人民幣，用賺大陸的人民幣支持她女兒在臺灣搞臺獨，大家呼籲老共：讓黃捷的老娘回臺賣茶葉！！」「那你可否把黃捷老娘在廈門賣普洱茶相關情況反應一下，以統促黨名義也行！她娘叫什麼名字，茶葉店名？還有其他什麼臺獨言論？要有證據！抓緊」，被告丙○○則於同日上午11時34分許回以：「好的」等語，嗣於同日晚間10時49分許傳送2則關於黃捷之新聞報導影音檔案予王正智，此有該對話紀錄在卷足憑(見109他2423卷第109至111頁)，而被告丙○○與王正智有上述對話內容之事實，亦據被告丙○○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見109他2423卷第26、28頁，本院訴卷二第133頁)，是此部分事實，可以認定。
　⒉依前揭對話紀錄內容，雖可認被告丙○○依王正智要求而蒐集及提供關於黃捷之新聞報導影音檔案予王正智之情，然此僅屬被告丙○○與王正智間之互動，尚與發展組織之行為有間。又該新聞報導影音檔為任何人於網路上均可搜得之公開資訊，即使係大陸地區人士亦可透過突破網路審查(即俗稱「翻牆」)之方式取得，難認被告丙○○上開行為，有何公訴意旨所認：以此方式持續深化、滲透與掌握我國內各階層人士，足生危害於國家安全及社會安定之情。　　
四、關於公訴意旨二之㈢認為：「被告丙○○為擴大發展組織，爭取大陸地區統戰機構各方金援，依大陸地區之臺灣同學會指示，於總統大選期間發動陳抗活動，擴大渲染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學歷造假爭議，藉由群眾活動擴大召募成員參加組織，並領取臺灣同學會之金援以利發展組織，而危害國家安全」部分，說明如下：
　㈠訊據被告丙○○固坦承其認識黃信瑜，並接受黃信瑜匯款以製作抗議蔡英文總統學歷造假活動用之上衣，並將上衣交付盧朝財等節，惟堅決否認有何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違反108年7月3日修正前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規定(或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為大陸地區違反108年7月3日修正後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第1款規定)之犯行，辯稱：我沒有受黃信瑜的指示散布假訊息，據我所知黃信瑜也是到外國求學的博士，他們自己的朋友圈有認為蔡英文的博士論文是假的，當時已有其他團體發起活動，這個跟中華婦聯會無關，我送了一些衣服過去，我也有以個人身分穿上那件衣服，在場並無中華婦聯會的成員，我不知道臺灣同學會這個組織，我只是認識黃信瑜，他是大陸的教授，他匯款給我只是表示他本人支持這個活動，並且願意贊助衣服的經費，我後來將衣服交給盧朝財，但他不是我聯繫來的，他是透過黃信瑜跟我聯絡的；我有從黃信瑜那邊收到新聞稿，他有叫我發給彭文正、年金改革聯盟、軍公教聯盟，但我後來沒發；108年11月20日的活動是在我參選前，當天我有去教育部、總統府前面，但沒去中選會，人都不是我帶去的，我知道那邊有人在抗議，我去看一下而已，我也沒有在群組裡面揪人去等語。其辯護人辯以：黃信瑜為居住大陸之臺胞，係平民身分，為親藍人士，見臺灣與論對蔡英文之博士論文多所質疑，並支持反蔡活動，乃請丙○○代向廠商訂製於遊行時所穿著之T恤1,000件，共計12萬5,000元，依當時匯率計算，折合人民幣為2萬9,761元，黃信瑜乃將該款以整數人民幣3萬元匯入丙○○之帳戶，並非為丙○○在臺發展組織之用；108年11月20日之集會遊行，並非丙○○率領，況集會遊行為人民基本權利，並不違法，選舉期間乃正常活動，所稱利用不實訊息影響總統選情、嚴重危害選舉秩序，實乃欲嫁之罪等語。
　㈡被告丙○○透過「路平」結識臺灣同學會副會長黃信瑜，嗣被告丙○○於108年7月24日上午8時20分許，以微信向黃信瑜表示：「黃教授早安好！」「請您對發起六都參選2020區域立委提出寶貴的建議」，黃信瑜於同日上午9時31分許回以：「何大姊：目前想到的，尚未成熟，供參考 一、競選宣言……兩岸一家親、團結為和平、陸配要人權、立法六改四。二、六都海選……」「另外，參選保證金，我也會幫忙尋求臺商支持」等語；被告丙○○與黃信瑜於108年11月2日進行討論，黃信瑜告知被告丙○○以蔡英文總統博士學歷造假之議題，於總統選舉前舉辦活動抗議，並建議被告丙○○訂製印有抗議標語之上衣及動員民眾上街，被告丙○○若允諾執行，將向臺灣同學會會長爭取贊助衣服、面具及印製抗議標語之A4紙張，被告丙○○應允之；黃信瑜於108年11月9日由大陸地區中國農業銀行帳戶匯款人民幣3萬元至被告丙○○名下廈門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黃信瑜並以微信與被告丙○○討論於同年月20日發動抗議蔡英文總統博士學歷造假之活動，並於同年月00日下午3時33分許以微信就被告丙○○傳送之「2019.11.20拒絕假博士，人民要真相！」之新聞稿內容提出修改建議，復於同年月12日晚間8時43分許以微信向被告丙○○表示：「可以一併請拔菜發給以下人員 彭文正……年金改革聯盟，軍公教……」等語，嗣被告丙○○交付抗議上衣予全民拔菜總部總司令盧朝財供上開抗議活動使用；被告丙○○於108年11月20日前往教育部及凱達格蘭大道參與抗議蔡英文總統博士學歷造假活動；另王正智於108年10月3日至同年00月00日間某日，以微信傳送標題為「龐建國》監院要查小英學位」文章予被告丙○○，並於同年00月00日下午5時55分許向被告丙○○表示：「可以邀請相關學者到場助陣，以便面對媒體！」「張總裁要在關鍵時刻出手馳援哦」、「可以讓八百壯士予以配合策應」及「還有軍公教人員也會參與」等語之事實，業據被告丙○○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見109偵29919卷第125至129頁，本院訴卷二第131、133、361至362頁)，並有被告丙○○與王正智間之微信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見109他2423卷第113頁)、被告丙○○與黃信瑜間之108年11月2日對話錄音譯文、「拒絕假博士，人民要真相！(1120活動新聞稿)」、中時新聞網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3時9分許發布「赴教育部陳情 全民拔菜總部：拒絕假博士，人民要真相」、同日下午4時5分許發布「拔菜總部要求蔡博士學位證明」之新聞報導及被告丙○○與黃信瑜間之微信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在卷可稽(見109偵29919卷第641至652、721至724、753、765至769頁)，是此部分事實，可以認定。
　㈢惟查，被告丙○○雖向黃信瑜徵詢參選建議，黃信瑜並表示就被告丙○○之參選保證金，其會幫忙尋求臺商支持等語，然並無證據證明黃信瑜事後確有為被告丙○○尋求那些臺商支持並贊助參選保證金之情。另被告丙○○就108年11月20日舉辦之抗議蔡英文總統博士學歷造假活動，雖於事前與黃信瑜及王正智均有所聯繫、討論，收受黃信瑜所匯人民幣3萬元之款項，並交付活動用之抗議上衣予盧朝財，以及於當日至教育部及凱達格蘭大道參與活動。然上開抗議活動為全民拔菜總部所號召，此有檢察官提出之前述「拔菜總部要求蔡博士學位證明」新聞報導記載：「全民拔菜總部總司令盧朝財20日號召群眾到教育部、中選會前靜坐……」等語可參(見109偵29919卷第724頁)，且無證據可證被告丙○○除自己參與外，亦實際動員他人參與該活動。另依被告丙○○於調詢時供稱：黃信瑜有提供我製作抗議衣服的費用，他當時叫我去詢價，我給他報價1件125元，黃信瑜後來就匯款製作1,000件衣服的錢到我指定的大陸銀行帳戶，金額大約是人民幣2萬多元，實際金額我不記得，所以黃信瑜給我的錢全數拿去製作抗議衣服；黃信瑜沒有給我1毛錢；該1,000件衣服我全數交給盧朝財等語(見109偵29919卷第127至129頁)，其中被告丙○○辯稱1件衣服之製作費用為125元，尚符常情，復依1件衣服125元計算，1,000件衣服之製作費用共計12萬5,000元，折合人民幣確與黃信瑜所匯上開人民幣3萬元之款項相近，又依被告丙○○於108年11月2日向黃信瑜表示：「集會遊行的話有些人還是會出來，甚至於給他們一些車馬費」，黃信瑜則回以：「車馬費可能沒有辦法啦！就是衣服啦！還有面具啦！還有A4紙就比較簡單。你看有沒有意願，如果有我再跟我們會長講……」此有該2人間之對話錄音譯文附卷足參(見109偵29919卷第647頁)，可見黃信瑜至多僅願贊助衣服、面具、A4紙張等實際開銷費用，是被告丙○○上開辯稱已將黃信瑜匯付之人民幣3萬元用以製作抗議上衣，並未向黃信瑜收取其他款項等語，並非全然無據，且卷內復無證據足證被告丙○○另藉上開抗議活動獲取臺灣同學會或黃信瑜之何種金援。從而，公訴意旨認為被告丙○○係藉上開群眾活動擴大召募成員參加組織，並圖臺灣同學會會長提供動員款項之利益供其在臺灣發展組織之用，而允諾黃信瑜籌畫上開抗議活動，嗣將黃信瑜匯款之人民幣3萬元領出後存放於中華婦聯會辦公室內等節，均難認定，更難進而認為被告丙○○有何發展組織之行為。　
五、關於公訴意旨二之㈣認為：「被告丙○○為擴大發展組織，爭取大陸地區統戰機構各方金援，依全國臺聯指示，以其所提供優惠旅遊之資源，召募在臺陸配或友人參加免費招待旅遊活動，取得名冊及個人資料而擴大組織成員，並傳達大陸地區對臺情蒐機構統一思想，而影響國家安全」部分，說明如下：
　㈠訊據被告丙○○固坦承其於000年0月間率團參加「2019兩岸同胞中秋晚會」、「2019相聚廈門臺胞創業研學營」，率團於同年11月14日前往大陸地區福建省武夷山參加「全國臺聯2019年兩岸婚姻家庭茶文化產業研習班」，及舉辦108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間、同年11月11至15日間、同年11月24至28日間之「金廈五日遊交流團」等節，惟堅決否認有何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為大陸地區違反108年7月3日修正後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第1款規定之犯行，辯稱：我們去大陸之前的費用都是我們自己負擔，落地之後就是落地接待，那時每天不知道有多少團，兩岸有很多人民團體都會交流，去到那邊就是落地接待，至於落地接待的來源我就不知道，只要是臺灣人去到那邊就都可以享受到落地接待的方案；000年0月間起，我帶大陸團，與全國臺聯沒有任何關係，那是我們跟當地的旅行社接洽，這些團都是我們自己組的，而且旅行期間，不會看到全國臺聯的人，也沒有任何人進行「大陸惠臺措施」、「2020選舉與兩岸關係走向」等思想教育；「2019兩岸同胞中秋晚會」是廈門市臺聯辦的，在某次的旅行團加入這個行程，是因為有位姊妹認識廈門市臺聯的處長，所以我們去做舞蹈交流，隔天他們辦了1個創業研習班；108年11月14日去武夷山的「全國臺聯2019年兩岸婚姻家庭茶文化產業研習班」，就是在講茶文化，沒有叫我們支持兩岸統一的候選人；關於我帶的這些團，我並沒有將參加者的名冊與個資交給高偉與李佳等語。其辯護人則以：並無證據證明全國臺聯有指示丙○○利用各類交流名義招攬陸配赴陸接受旅遊招待，再由全國臺聯進行「大陸惠臺措施」、「2020年選舉與兩岸關係走向」等思想教育，灌輸反臺獨、支持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等觀念之情事；被告於108年9月及同年11月14日率團參加之活動，純屬兩岸文化交流，且無於課程間教導團員支持兩岸統一之政黨及候選人等語置辯。
　㈡被告丙○○於000年0月間率團赴大陸地區廈門市參加廈門市臺聯舉辦之「2019兩岸同胞中秋晚會」、「2019相聚廈門臺胞創業研學營」、於108年11月14日率團前往大陸地區福建省武夷山參加「全國臺聯2019年兩岸婚姻家庭茶文化產業研習班」，以及與廈門遨遊旅行社合作，接續於108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間、同年11月11日至15日間及同年11月24至28日間舉辦「金廈五日遊交流團」之事實，業據被告丙○○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見108選他61卷一第52頁，109選偵8卷第26至27頁，本院訴卷二第362頁)，並有廈門遨遊旅行社帳單2紙（見108選他61卷一第103至105頁）、「2019兩岸同胞中秋晚會」、「2019相聚廈門臺胞創業研學營」、「全國臺聯2019年兩岸婚姻家庭茶文化產業研習班」之相關照片、「《2019金廈+鼓浪嶼+客家土城文化交流之旅報名表》（2019.10.28-11.1）臺北出發」、「《2019金廈+鼓浪嶼+客家土城文化交流之旅》報名表（2019.11.11-11.15）臺北出發」、「《2019金廈+鼓浪嶼+客家土城文化交流之旅報名表》（2019.11.11-11.15）高雄出發」及「《2019金廈+鼓浪嶼+客家土城文化交流之旅》報名表（2019.11.24-11.28）臺北出發」在卷可稽(見109偵29919卷第541至627、725至739頁)，是此部分事實，可以認定。
　㈢「2019兩岸同胞中秋晚會」、「2019相聚廈門臺胞創業研學營」及「全國臺聯2019年兩岸婚姻家庭茶文化產業研習班」部分
　⒈依廈門市臺聯於000年0月間所舉辦「2019兩岸同胞中秋晚會」、「2019相聚廈門臺胞創業研學營」之相關照片，可見有人以簡報報告「2020選舉與兩岸關係走向」等議題，並提及「還有3個多月，韓能否把討厭、不滿民進黨的力量集結起來，好好整合團結國民黨，提出翻轉臺灣的政策、願景，加上進一步走入群眾，接地氣，這些可能是能否勝選的關鍵。當然，做好市政也很重要」、「"臺獨"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路」、「未來10到20年是兩岸統一的關鍵期，祖國一定統一，也必將統一」等語，以及有人以簡報分享「臺胞在廈就業便利化措施」之議題，此有簡報照片在卷足參(見109偵29919卷第545至563頁)。
　⒉依被告丙○○與全國臺聯處長李佳間之微信對話紀錄，顯示：於福建省武夷山之「全國臺聯2019年兩岸婚姻家庭茶文化產業研習班」活動舉行前，李佳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5時37分許傳送名稱為「茶文化研習班行程安排(草案)」及「2019兩岸婚姻家庭活動報名表⑴」之檔案予被告丙○○，並於同年月00日下午3時28分許詢問：「何理事長，請問武夷山活動報名情況怎麼樣？可以發給我了嗎？」被告丙○○於同日晚間10時38至51分許間傳送名稱為「2019兩岸婚姻家庭活動報名表⑴」之檔案予李佳，此有2人間之微信對話紀錄在卷可參(見109偵29919卷第633、635頁)。又依「全國臺聯2019年兩岸婚姻家庭茶文化產業研習班」之相關照片，可見有人以簡報報告「祖國必須統一」、「臺灣是中國神聖的領土」、「臺灣是中國的核心利益」、「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反對"臺獨"」等議題，此有簡報照片在卷可憑(見109偵29919卷第569至627頁)。
　⒊上開活動雖分別為廈門市臺聯及全國臺聯所舉辦，且被告丙○○就前揭⒉之活動亦有於事前與全國臺聯處長李佳聯繫活動行程及報名情形，甚至傳送「2019兩岸婚姻家庭活動報名表⑴」予李佳等情。然而，上開活動相關簡報內容之報告對象為何？是否包括被告丙○○率團參加上開活動之成員？卷內並無其他證據可佐，是公訴意旨所稱：全國臺聯藉機對陸配進行「大陸惠臺措施」、「2020年選舉與兩岸關係走向」等思想教育，灌輸反臺獨、支持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等觀念，以及於課程間教導團員支持兩岸統一之政黨及候選人等情，尚難遽予採認。況且，即使認有公訴意旨所指情節，然除該等思想教育及觀念灌輸外，別無證據可證被告丙○○實際上對那些參與活動之人，有何種為全國臺聯或廈門市臺聯之成立目的，對之接觸、招攬、吸收為新的成員，以擴大該等機構中可用人力資源之發展組織行為，自難因此逕對被告丙○○以發展組織罪相繩。
  ㈣108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間、同年11月11日至15日間及同年11月24至28日間之「金廈五日遊交流團」部分
　⒈依被告丙○○與全國臺聯處長李佳間之微信對話紀錄，顯示於108年10月11日晚間8至9時間：被告丙○○表示：「佳佳處長好！目前以(按：應為「已」之誤)安排①10月28日~11月1日廈門團(45人）②11月11日~15日（100人）③11月24日~28日（45人）報名全滿」，李佳則詢問：「理事長，這是什麼？」被告丙○○回以「就是我們目前要辦的活動，沒有寫清楚」，李佳復詢問：「跟我們茶博會衝突嗎？」被告丙○○答以：「這三個活動是我們跟當地的，廈門那邊合作，然後辦的這個活動，完全就是交流」、「不衝突。也不同參加人員」，李佳則表示：「哦好的呀，那就好」，再詢問：「廈門這個活動是跟當地什麼單位合作接待的呀？」被告丙○○則表示：「廈門這個是屬於民間團體，是一個公司，也有自己的旅行社，所以這個人也對祖國的統一問題上，非常願意來做這個工作，希望我們一起來合作，多把臺灣人帶過來跟他們洗洗腦，跟他談到剛好我們兩個理念很同，所以我就說那真是太好了」等語，此有2人間之微信對話紀錄在卷足參(見109偵29919卷第629至631頁)。又被告丙○○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2時14分許以微信向全國臺聯副部長高偉表示：「部長好!向您報告11月份本會確定行程安排：①10月28日~11月1日廈門團(45~50人）②11月11日~15日金廈團（100人）③11月24日~28日金廈團（50人）」等語，此有2人間微信對話紀錄附卷足憑(見109選偵8卷第57頁)。
　⒉被告丙○○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供稱：我舉辦分別於108年10月28日、同年11月11日、同年00月00日出團之金廈旅行團，團費都是7, 800元；這個旅遊是要自己負擔費用的，是購物團等語(見108選他61卷一第52頁，本院訴卷二第133頁)。
　⒊中華婦聯會之副秘書長辛○於108年12月2日某時以微信向大陸地區人士陳軍表示：「我們聯合會這個月走廈門4個團了，邀約臺灣朋友過來7800臺幣含機票行政費，國內這邊全部落地接待」、「這就是我跟你說的，只要寫申請方案上去，內容是什麼，行程作出來，一層一層遞上去，上面就會撥款下來，臺灣要來多少人我們都可以幫你處理，現在很多地方領導為了作政績，都是要求要我們去臺灣找人過來，所以我們這個社團在臺灣、大陸很有名」等語，此有2人間之對話紀錄及語音譯文在卷可參(見109選偵8卷第119至121頁)。再證人辛○於另案調詢時證稱：前揭發言內容，是我認為的，至於我說「申請方案上去，內容是什麼，行程作出來，一層一層遞上去，上面就會撥款下來」，這是丙○○告訴我的，因為我好奇問他，他告訴我的，但後來回臺灣之後協會的人跟我說這4個團是單純跟旅行社對接等語(見本院訴卷三第34、39頁)。
　⒋證人即我國之喜鑽國際旅行社業務助理陳怡如於調詢時證稱：喜鑽國際旅行社主要承接臺灣、金門、廈門間交通往返的費用，喜鑽國際旅行社的金廈之旅5天行程大約6,990元，但這是有包含購物行程的優惠價格，如果不包含購物行程大約1萬5,000元；中華婦聯會是透過廈門遨遊旅行社辦了4次金廈之旅，喜鑽國際旅行社是依據廈門遨遊旅行社的委託，代訂該4次旅遊行程中臺灣及金門間的機票、金門及廈門間船票等語(見108選他61卷二第417至420頁)。
　⒌綜合上開證據資料，可見如下：
　⑴被告丙○○於108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間、同年11月11日至15日間及同年11月24至28日間共3次之「金廈五日遊交流團」之前，曾分別向全國臺聯處長李佳及副部長高偉報告將舉辦上開旅遊活動。然而，由被告丙○○於向李佳提及上開活動之時，李佳表示：「理事長，這是什麼？」「廈門這個活動是跟當地什麼單位合作接待的呀？」且被告丙○○表示該等活動之合作接待單位為某公司等語，足認李佳就該等活動於事前並不知情，是自難認被告丙○○係依全國臺聯之指示並以全國臺聯或廈門市臺辦提供之資源，而舉辦該等旅遊活動。再被告丙○○於該等旅遊活動前，固向李佳表示預計於該等旅遊活動中安插兩岸統一之洗腦教育活動等語，然被告丙○○實際上是否確實有此作為，並無實證可佐，自難遽認。此外，辛○於上開旅遊活動之後，雖向陳軍表示該等旅遊活動在大陸地區部分全部落地接待，只要寫申請方案上去，上面就會撥款下來等語，然證人辛○嗣已證稱中華婦聯會之人向其說明上開旅遊活動係單純與旅行社對接等語，是自難單憑辛○向陳軍表示之上開內容，而為對被告丙○○不利之認定。
　⑵互核被告丙○○供稱上開旅遊活動含購物行程，團費為每人7,800元，與證人陳怡如證稱喜鑽國際旅行社舉辦含購物行程之金廈之旅5天行程大約6,990元等語，難認被告丙○○舉辦上開旅遊之收費有何明顯低於市價之處，復無證據可證被告丙○○於上開旅遊過程中藉機對旅遊團員有何發展組織之行為，是公訴意旨認為被告丙○○以顯低於市場行情之價格舉辦上開旅遊活動，並藉由優惠旅遊活動之誘因，召募陸配或友人參加活動藉以擴大發展組織等語，尚難採信。
　⑶又即使認為辛○於上開旅遊活動之後，向陳軍表示該等旅遊活動在大陸地區部分全部落地接待等語為真實，且大陸委員會以112年9月20日陸法字第1120003638號函表示：「二、有關陸方『落地招待』或『落地接待』，係指受邀者僅須自行負擔機票等往返費用，在陸期間的住宿、用餐、旅遊、交通，皆由陸方提供招待。三、中共實行黨國體制，即便是學術單位或社會團體，也服膺於中共黨組織領導，並以政府財政撥款為其主要經費來源。因陸方單位預算審查、執行與審計並不全面公開，僅能推論其『落地招待』預算可能來自於各級政府、統戰部以及臺辦，透過官方或轉由外圍組織執行，且無相關資料庫或紀錄可供查核。四、陸方操作『落地招待』的目的，係以交流作為掩護，透過旅遊接待、減少經濟支出之誘因，促使受邀對象增加赴陸意願，以利進行統戰工作，嘗試影響其政治立場或投票意向；同時發掘積極份子，培養成為在地協力者，進一步賦予其對臺工作任務。五、因『落地招待團』有其統戰目的，針對屬意之目標群體規劃特定行程、參加特定活動，故一般人民報名旅行團自行赴陸旅遊，較無可能接受落地招待。」等語，此有該函在卷可查(見本院訴卷四第281至282頁）。然而，大陸委員會上開函文內容，僅係就大陸地區落地招待或落地接待之通常運作情形而論，本案上開旅遊活動即使係落地招待，亦不能僅憑該函文內容，即推認於該等旅遊活動過程中有該函所述「進行統戰工作，嘗試影響其政治立場或投票意向；同時發掘積極份子，培養成為在地協力者，進一步賦予其對臺工作任務」之情。
　⒍此外，上開旅遊活動之報名表，雖均載有每位團員之姓名、性別、出生日期、身分證字號、臺胞證號、臺胞證效期及聯繫電話等個人資訊，此有該等報名表附卷可憑(見109偵29919卷第725至739頁)，然於舉辦團體旅遊時蒐集團員之個人資料，亦可能係為訂購機票、飯店、辦理保險或緊急聯絡等用途所需，無法逕認違反常情，且本案亦無證據足佐被告丙○○曾將上開團員之名冊與個人基本資料交由高偉、李佳等人，自難認被告丙○○有何交付該等個資予高偉、李佳等人，以在大陸地區廈門市實施統戰思想傳遞，甚至藉以發展組織之情。
六、關於公訴意旨三認為：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調查官於108年12月22日在中華婦聯會辦公處所兼被告丙○○住居所搜索而扣得現金40萬元，而該筆現金係以銀行綁帶捆妥，顯係被告丙○○自他人處取得，未能證明合法來源之整筆款項部分，說明如下：
　㈠訊據被告丙○○固坦承於公訴意旨三所述時、地，遭扣得其所有現金40萬元之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何所謂108年7月3日修正後國家安全法第5條之1第9項對於參加組織後取得財產未能證明合法來源之犯行，辯稱：我當時剛好要準備進貨，要交付貨款，才會有1筆40萬元的現金，這筆錢是從我個人銀行的帳戶領出來的等語。其辯護人辯以：該筆現金並非來自大陸任何機關或人士，丙○○非公務人員，並無義務證明該筆現金之來源等語。
　㈡被告丙○○於公訴意旨三所述時、地，遭扣得其所有現金40萬元之事實，業據被告丙○○於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見本院訴卷二第363頁)，並有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職務報告暨扣案現金照片在卷可稽(見109偵29919卷第719至720頁)，固堪認定。惟依108年7月3日修正後國家安全法第5條之1第1、8及9項規定：「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為大陸地區違反第2條之1第1款規定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上1億元以下罰金；為大陸地區以外違反第2條之1第1款規定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犯第1項之罪者，其參加之組織所有之財產，除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外，應予沒收。」「犯第1項之罪者，對於參加組織後取得之財產，未能證明合法來源者，亦同。」暨參該條第8及9項之立法理由所揭：「犯第1項之罪，其參加之組織所有之財產，參考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7條之沒收規定，並配合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之用語，除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外，應予沒收；參加組織後取得之財產，未能證明合法來源者，亦同。爰增訂第8項及第9項規定」等語，足見108年7月3日修正後國家安全法第5條之1第9項為「沒收」之規定，而非「罪刑」之規定。從而，公訴意旨此部分所訴，乃無明文處罰規定，而屬行為不罰者。此外，本案既難認被告丙○○有犯108年7月3日修正後國家安全法第5條之1第1項之罪情形，自無是否應依同條第9項之規定，沒收該現金40萬元之問題，併予說明。
伍、綜上所述，本案依卷存事證，不足以認定被告丙○○有何公訴意旨一及二所指之犯行，抑或公訴檢察官補充之為大陸地區主持、操縱及指揮中華婦聯會之犯行，亦不足以認定被告乙○○有何公訴意旨二之㈠所指之犯行，自無法對被告丙○○遽以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違反108年7月3日修正前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規定，或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為大陸地區違反108年7月3日修正後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第1款規定之罪名，抑或對被告乙○○遽以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違反108年7月3日修正前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規定之罪名相繩；而公訴人既無法為充足之舉證，無從說服本院以形成被告2人有罪之心證，本院本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原則，及依上開規定、判決先例意旨，就此部分自應為有利於被告2人之認定，是本案此部分不能證明被告2人犯罪，依法應為無罪之諭知。另公訴意旨三所指被告丙○○涉嫌所謂108年7月3日修正後國家安全法第5條之1第9項對於參加組織後取得財產未能證明合法來源之犯行，實乃行為不罰，此部分亦應為無罪之諭知。
乙、免訴部分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丙○○因與公訴意旨二之㈣所述3次「金廈五日遊交流團」相同之緣由及方式，於108年12月18日至22日間舉辦「金廈五日遊交流團」，以擴大發展組織，明顯危害國家安全及社會安定等語。因認被告丙○○就此部分，亦涉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為大陸地區違反108年7月3日修正後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第1款規定罪嫌等語。
貳、按案件曾經判決確定者，應諭知免訴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1款定有明文。又在前案業經判決無罪之情形下，為免巧立罪名導致被告一再受訴訟程序之消耗與負擔，並為維持法之安定性，應不止於完全相同之被訴罪名及所涵攝之構成要件事實，若基本社會事實相同，且就成立犯罪與否之重要爭點業經前案實體判決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者，基於一行為僅應受一次審判之原則，自不容法院再予以審判，而為其他有罪或無罪之實體判決（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5959號判決意旨及67年度第10次刑事庭庭推總會決議三，就前案無罪確定情形，均認同一行為之想像競合犯不應再為實體判決，當為免訴判決）。
參、經查，被告丙○○因於108年12月18日至22日間舉辦「金廈五日遊交流團」，經臺灣臺灣地方檢署檢察官認為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不正利益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罪嫌，而以109年度選偵字第8、9號起訴，經本院於109年7月30日以109年度選訴字第1號判決無罪，嗣經檢察官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於109年12月9日以109年度選上訴字第8號判決駁回檢察官之上訴，該案遂於110年1月14日確定，此有該等起訴書、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見109選偵8卷第123至146頁；本院訴卷二第225至234頁，卷四第445頁)。上開判決雖僅就被告丙○○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不正利益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罪嫌部分諭知無罪，然依前揭說明，就本案所涉同一行為(即於108年12月18日至22日間舉辦「金廈五日遊交流團」)之想像競合犯(即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為大陸地區違反108年7月3日修正後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第1款規定罪嫌)，自不應再為實體判決，是本院就此部分自應諭知免訴判決。
丙、本案被告丙○○被訴上開罪嫌既經本院諭知無罪或免訴，則公訴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主張漏未起訴之被告丙○○涉嫌於000年0月間組織群眾參加港獨活動部分(見本院訴卷二第133、191至193頁)，即與本案事實間不具集合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是本院尚無從審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第302條第1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達提起公訴，檢察官李明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9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傑
　　　　　　　　　                  法  官  王沛元
　　　　　　　　　                  法  官  蘇宏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被告丙○○就免訴部分若求為無罪之判決，則得上訴)
                                    書記官  徐鶯尹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1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1228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何建華


選任辯護人  曹大誠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包克明




上列被告因違反國家安全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
偵字第2991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丙○○被訴除舉辦民國108年12月18至22日間金廈旅遊以外之部分
無罪；被訴舉辦民國108年12月18至22日間金廈旅遊之部分免訴
。
乙○○無罪。
    理  由
甲、無罪部分
壹、公訴意旨略以：
一、被告丙○○及乙○○分別時任址設臺北市○○區○○路0號12樓之2(
    起訴書誤載為「12樓之3」)之社團法人中華婦女聯合會（下
    稱中華婦聯會）理事長及秘書。被告丙○○於民國103年間加
    入中華統一促進黨（下稱統促黨），復於同年11月3日成立
    統促黨女媧黨部並任該黨部主委，且將中華婦聯會會員納入
    該黨部內。其間，被告丙○○透過新黨前立法委員馮滬祥引薦
    ，及參加大陸地區北京兩岸婚姻家庭陸配回娘家活動時，結
    識、接觸時任大陸地區之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下稱統
    戰部)所屬對臺灣實施統戰之組織即中華全國臺灣同胞聯誼
    會(下稱全國臺聯)副部長高偉（現為全國臺聯臺胞部部長）
    、處長李佳、海峽兩岸關係協會(下稱海協會)秘書長王小兵
    、民政部海峽兩岸婚姻家庭服務中心(下稱海峽兩岸婚姻家
    庭服務中心)副主任楊文濤等人。嗣高偉指派全國臺聯人員
    李佳與被告丙○○接續聯繫，長期以「在臺陸配回娘家」、「
    兩岸婚姻家庭」等名義舉辦活動，並由全國臺聯提供赴陸落
    地招待等優惠資源予被告丙○○，意使被告丙○○配合中共對臺
    統戰、主持及發展中華婦聯會組織，進而誘吸陸配返陸施予
    統戰及思想教育、支持「兩岸統一、一國兩制」等政治理念
    。被告丙○○另受大陸地區之北京市臺灣事務辦公室（下稱北
    京市臺辦）調研員王正智指導，負責刺探及蒐集具有臺獨理
    念之國人赴陸資料，俾對渠等掌控臺獨資訊。嗣被告丙○○於
    108年11月22日，正式獲統促黨提名為該黨第10屆全國不分
    區立法委員候選人第3名後，即代表統促黨參加109年二合一
    選舉(下稱109年選舉)及競選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於選舉
    期間，被告丙○○依據大陸地區之臺灣同學會副會長黃信瑜指
    示，在臺散布網路假訊息、發動陳抗活動與妨害蔡英文總統
    選情，且受全國臺聯資助招待陸配赴陸旅遊賄選(按：被告
    丙○○本案被訴舉辦108年12月18至22日間之金廈旅遊部分，
    另為免訴之諭知，詳後述)，危害國家安全與社會安定。
二、被告丙○○及乙○○明知全國臺聯及北京市臺辦均係中共對臺工
    作領導小組辦事機構，其下設有政黨局等單位，負責對臺情
    蒐工作任務，範圍主要包含：我國政府之重要對外、對大陸
    政策、重要施政方向；臺灣各個政黨組織、派系、各級選舉
    情況、臺灣社會各界輿論走向、政府財政經濟發展方向、臺
    灣各級重要人士個資及組織資料；且明知現階段中共與我國
    在軍事上仍處於武力對峙狀態，人民不得為大陸地區行政、
    軍事、黨務或其他公務機構或其設立、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
    間團體（下稱大陸地區對臺情蒐機構）刺探、蒐集、交付或
    傳遞關於公務上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或發展
    組織，竟為求全國臺聯或北京市臺辦之金援以壯大中華婦聯
    會，並令其順利進入臺灣政壇，而基於違反國家安全法之犯
    意，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透過中華婦聯會名義在
    臺灣發展陸配組織，在臺灣積極推動統戰活動，以期獲取個
    人政治地位及經濟利益，而分別為以下犯行：
  ㈠被告丙○○與乙○○共同為大陸地區對臺情蒐機構全國臺聯發展
    組織，並由被告丙○○指揮組織成員蒐集法輪功等團體在臺活
    動訊息，進而回報予全國臺聯，以拉攏大陸地區對臺情蒐機
    構，並期透過渠等之人脈及錢脈發展組織，而危害國家安全
    ：
    被告丙○○自000年0月間起，為爭取全國臺聯等涉臺單位之經
    費及政策支持其在臺灣發展陸配組織，遂撰寫「希望祖國能
    夠對在臺的大陸籍人摸底」、「具體的規劃與作法可從五大
    方向著手」、「在臺陸配群體的政治認同與對大陸政府陸配
    工作的政策建議」、「討論事項」等文件(下稱「希望祖國
    能夠對在臺的大陸籍人摸底」等文件)，以提出在臺灣發展
    陸配組織之工作計畫，其包含在臺灣進行全面陸配人口普查
    、栽培可靠陸配幹部進軍臺灣政壇、壓制臺獨氣焰等，並向
    全國臺聯提出可協助對在臺大陸籍人士摸底、提供在臺大陸
    籍子女免費中國文化教育、赴陸經商税收減免、徵召退役軍
    人回內地接受培訓與指導、對陸配進行統戰等政策建議，進
    而要求全國臺聯給予資源及資金幫助。全國臺聯見聞上開資
    料後，遂協助被告丙○○在臺灣發展中華婦聯會，且透過大陸
    地區民政部兩岸婚姻家庭服務中心副主任楊文濤邀請，由被
    告丙○○帶領戊○○、丁○○等陸配參訪大陸地區北京市。為此，
    被告丙○○先行指示被告乙○○撰擬「106.5.8 北京參訪發言稿
    」，並表示「……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可以調
    動的因素，做為促進兩岸統一的急先鋒，為中華民族的統一
    大業而努力……期盼早日重回祖國懷抱……婦聯會誓言扮演娘家
    角色，肩負起實質照顧在臺30多萬陸配姊妹們的重責，在黨
    中央的領導下，以務實的規劃與腳步，統合陸配姊妹們的團
    結力量，為實現大中華和平統一的目標做出貢獻……今天的臺
    灣，彷彿進入戰國時代，政黨林立，民間社團複雜混亂……我
    謹代表我們婦聯會向祖國陳情……最後對陸配工作的政策建議
    ：⒈在臺灣進行全面陸配人口普查、⒐為年滿18歲的臺灣孩子
    ，在大陸名城舉辦成年禮，強化民族認同、⒑栽培能幹可靠
    陸配，進軍臺灣政壇，爭取陸配家庭權益，壓制臺獨氣焰」
    等文字。被告丙○○並向楊文濤提示「中華婦女聯合會北京訪
    問團手冊」，於手冊中發表「我們追求的願景：結合每1位
    在臺陸配姊妹，發揮如種子般的效應，落地生根，教育自己
    的子女，影響自己的夫婿、家人、親友、街坊鄰居，達成兩
    岸和平的使命與目標」、「心語：祖國，我的母親，您生我
    、養我、教我，從苗子長大成樹，而後，我去到海峽彼岸，
    寶島臺灣……再次撲進母親的懷裡，重溫日夜思念的那愛，那
    暖和滿滿幸福」、「中華一統兩岸雙贏」等言論，而傳遞中
    華婦聯會在臺發展計畫，表達反臺獨、支持兩岸統一理念及
    為陸配爭取權益、參與政治等目標。嗣返臺後，被告丙○○更
    於106年5月20日以中華婦聯會名義發函予全國臺聯表示：「
    中華婦聯會率近20位成員赴京，承各位領導殷勤垂詢姊妹在
    臺生活……回臺後，依據領導們之指示，建華隨即要求協會同
    仁，盡速展開有關作業……」等接受大陸地區資助及操控之文
    字，以感謝該會之工作指示，並承諾將儘速依照相關指示展
    開有關作業。又被告丙○○於106年10月15日，指示被告乙○○
    撰寫「社團法人中華婦女聯合會工作計畫」，並載明：「……
    工作方案：4、進行詳盡在臺陸配人口普查:由於臺灣施行個
    資法，造成本會欲詳實建立在臺陸配人口普查工作上的困難
    ，未來除繼續設法尋求臺灣相關部門協助及透過本會各地姊
    妹加強查訪之外，亦將正式發函請求大陸有關單位大力協助
    ，提供來臺陸配名單。……年度目標：共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經濟繁榮，提升兩岸婦女之國際地位，復興中華民族
    統一大業貢獻力量」等組織之工作方案及目標，是認被告丙
    ○○係以集體領導、分工合作之模式，而為組織之發展。又被
    告丙○○自106年11月29日起至12月3日止，接受全國臺聯安排
    出席大陸地區中華文化學院舉辦之「2017年港澳台青年菁英
    中華文化研修班」，使被告丙○○學習「中國共產黨與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十九大輔導報告」、「中華文化的核心要
    義：大一統」、「一國兩制的歷史文化基礎和法理依據」等
    課題，藉之深化共產主義及統一思想，全國臺聯亦指示被告
    丙○○應完成「通過婦女聯合會把臺灣38萬陸配姊妹凝聚起來
    ，在兩岸交流發揮紐帶作用」等工作方針。被告丙○○於106
    年12月3日完成上開訓練，並取得結業證書後，即在高偉、
    李佳等指導下，利用大陸地區各省市臺聯資源在臺主持、發
    展中華婦聯會，並經常以婚姻家庭主題，誘吸陸配赴陸活動
    ，而暗將在臺陸配基資、電話、家庭狀況、收入、住址等訊
    息提供臺聯運用，以達成全國臺聯「對臺陸配全面人口普查
    」目標，且利用陸配返陸期間，對之進行思想教育課程及座
    談，為中共推動「兩岸統一、一國兩制」等對臺政策。被告
    丙○○並指示中華婦聯會會員己○○等人蒐報法輪功在臺活動訊
    息，並將之回報予大陸地區對臺情蒐機構，以利該等單位掌
    握異己份子之動向。
  ㈡被告丙○○為大陸地區對臺情蒐機構北京市臺辦發展組織，並
    操縱中華婦聯會之運作，且親自及指揮組織成員蒐集臺獨等
    資訊，並回報予北京市臺辦，以宣揚大陸地區對臺理念，且
    對異己者予以打壓、抑制，而危害國家安全：
　　被告丙○○與北京市臺辦調研處調研員王正智自000年00月間
    起，即透過通訊軟體微信（下稱微信）密切聯繁，且由王正
    智指導被告丙○○在臺灣發展組織、推動相關統戰工作，並以
    現金轉交、安排廈門地區旅行社全程落地接待中華婦聯會所
    招攬之陸配成員，並以補貼資源，或安排第三人捐贈等方式
    ，提供被告丙○○活動經費，以利其在臺灣運作及組織團體。
    嗣被告丙○○以中華婦聯會名義舉辦「00000000新春聯誼慶祝
    活動」之內容、致詞稿、採訪單位、相關新聞報導均須陳報
    王正智，甚於108年1月11日上午6時58分許，草擬感謝王正
    智協助舉辦上開組織活動之感謝函，並核請王正智批示，經
    王正智檢視內容認定不妥後，於同日中午12時21分許，親自
    撰擬感謝函內容，要求被告丙○○尚須感謝「艾奇志」、「民
    革北京市委」。另於108年1月11日(起訴書誤載為「000年0
    月間」)，王正智承諾將與兒童慈善基金會領導見面，以談
    論如何支持被告丙○○，被告丙○○表示感激之意後，即於108
    年2月14日以微信寄送「中華婦聯會2019年歡慶母親節活動
    」之企劃案電子檔予王正智，分別提交高偉、王正智審查，
    並預計組織50至100人前往北京，且要求協助安排：落地接
    待、活動場地、協助邀請各單位領導出席頒獎（各省相關領
    導）、授獎獎品、拜訪（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下稱國臺
    辦】、統戰部、全國婦聯、全國臺聯、民政部、民革等部門
    座談），以實際行動貫徹落實習主席告臺灣同胞書重點內容
    。王正智隨即徵得北京市臺聯部長趙宇輝同意，由北京市臺
    聯提供經費協助被告丙○○籌辦陸配返陸受獎及旅遊活動。王
    正智則更進一步指示被告丙○○聯繫記者以達宣傳之目的，並
    由王正智親自與兒童慈善基金會負責人接洽，及協助提供被
    告丙○○活動經費，以利在臺灣發展組織，足認被告丙○○所成
    立之中華婦聯會實係由北京市臺辦所掌控，並利用舉辦活動
    方式提供資金，以掩護發展組織之資金來源及流向，並幫助
    及指揮被告丙○○在臺發展組織。嗣王正智於108年8月7日，
    以微信提供我國國人劉正偉撰寫之「兩岸關係的美國因素」
    網路文章予被告丙○○，並認為該文章內容涉及臺灣獨立，遂
    要求被告丙○○蒐集劉正偉之相關年籍資料及任教學校，且於
    同日下午5時59分許以微信發送訊息表示：「可以發動你的
    姊妹檢舉在大陸撈錢的臺獨分子，讓他們承擔不利後果」等
    語。嗣被告丙○○旋即依照指示清查劉正偉臉書資訊，且提供
    相關資料予王正智，王正智並分別於同日下午6時11分許、0
    00年0月0日下午5時7分許，傳送訊息表示：「到底是哪所公
    立大學？大學名稱要知道很快就讓滾」、「那個臺獨分子從
    哪來還得回哪去!等著瞧!」等操縱、指揮言論。嗣被告丙○○
    旋即於000年0月0日下午5時12分許發言「贊」，以表示認同
    ，且為逢迎王正智，更撰寫「請大家協助檢舉綠蛆」、「請
    檢文章仇恨言論」等文字，並附上劉正偉之臉書連結，且轉
    發組織成員，要求組織成員依照王正智指示尋找發表臺獨言
    論者，顯見被告丙○○均係經由王正智操縱、指揮及分派組織
    成員之任務。嗣被告丙○○將劉正偉於108年8月2日已與大陸
    地區之廣西壯族自治區百色學院(下稱百色學院)簽約出任副
    教授，並將於同年9月1日正式任教之訊息傳遞予王正智，經
    王正智提供予中共國安單位追查，及對該校施以壓迫，致劉
    正偉於同年8月19日遭校方通知「審核不通過」而取消聘用
    。又王正智於108年8月19日上午11時19分許、同日上午11時
    29分許，以微信傳送內容為：「高雄市議員時代力量黃捷的
    老娘，在大陸賣茶葉大賺人民幣，用賺大陸的人民幣支持她
    女兒在臺灣搞臺獨，大家呼籲老共：讓黃捷的老娘回臺賣茶
    葉！！」「那你可否把黃捷老娘在廈門賣普洱茶相關情況反
    應一下，以統促黨名義也行！她娘叫什麼名字，茶葉店名？
    還有其他什麼臺獨言論？要有證據！抓緊」之訊息予被告丙
    ○○，指揮被告丙○○協助瞭解發表臺獨言論之高雄市議員黄捷
    之相關資料，其內容包括在廈門經營茶葉買賣之母親姓名、
    店家資料等，嗣經被告丙○○依照指示清查後，則於同日晚間
    10時49分許，以微信提供黃捷之新聞報導予王正智，而以此
    方式持續深化、滲透與掌握我國內各階層人士，足生危害於
    國家安全及社會安定。
  ㈢被告丙○○為擴大發展組織，爭取大陸地區統戰機構各方金援
    ，依大陸地區之臺灣同學會指示，於總統大選期間發動陳抗
    活動，擴大渲染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學歷造假爭議，藉由群眾
    活動擴大召募成員參加組織，並領取臺灣同學會之金援以利
    發展組織，而危害國家安全：
    被告丙○○於000年0月間透過姓名年籍不詳之友人「路平」結
    識臺灣同學會副會長黃信瑜（現任安徽財經大學法學院副教
    授），並向黃信瑜徵詢參選建議，黃信瑜除提供「兩岸一家
    親、團結為和平、陸配要人權、立法六改四」競選宣言及「
    6都海選」等建議外，另表達將尋求大陸臺商挹注被告丙○○
    參選保證金等情。為此，被告丙○○與黃信瑜遂於108年11月2
    日，在中華婦聯會見面，黃信瑜告知被告丙○○以「蔡總統博
    士學歷造假」議題於蔡英文登記參選總統前後舉辦大型陳抗
    ，以影響選情，並指導被告丙○○訂製印有抗議標語之上衣，
    及動員民眾上街，被告丙○○若允諾執行，將向臺灣同學會會
    長爭取動員款項。被告丙○○為圖上開利益供其在臺發展組織
    之用，遂允諾之，黃信瑜即於108年11月9日，依約由大陸地
    區中國農業銀行帳戶匯款人民幣3萬元至被告丙○○名下廈門
    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嗣經被告丙○○領取
    現款存放於中華婦聯會辦公室內。黃信瑜並以微信指導被告
    丙○○組織陳抗及謀議於108年11月20日發動相關活動，且提
    供「2019.11.20拒絕假博士，人民要真相！」新聞稿予被告
    丙○○，要求轉送予媒體人彭文正、年金改革聯盟、軍公教聯
    盟等單位，以求於總統大選期間，擴大渲染該等消息製造選
    舉紛爭。被告丙○○將上開訊息告知王正智後，王正智即於00
    0年00月00日下午5時55分許以微信發送內容為「可以邀請相
    關學者到場助陣，以便面對媒體」、「張總裁要在關鍵時出
    手馳援喔」、「可以讓八百壯士予以配合策應」、「還有軍
    公教人員也會參與」等訊息予被告丙○○，以營造軍公教人員
    均積極參與及呼應之作為，企圖以此方式影響臺灣之國家安
    全及社會安定，開展對臺工作、研究政情、開展心理戰，以
    達組織目的。嗣被告丙○○即依約定於108年11月12日聯繫全
    民拔菜總部(統派社團)總司令盧朝財，並告以發動陳抗事宜
    ，及交付抗議上衣、新聞稿。待底定進行陳抗之內容及分工
    後，被告丙○○即於108年11月20日率眾前往教育部、中央選
    舉委員會(下稱中選會)及凱達格蘭大道進行集會遊行，利用
    不實訊息影響總統選情、嚴重危害選舉秩序。
  ㈣被告丙○○為擴大發展組織，爭取大陸地區統戰機構各方金援
    ，依全國臺聯指示，以其所提供優惠旅遊之資源，召募在臺
    陸配或友人參加免費招待旅遊活動，取得名冊及個人資料而
    擴大組織成員，並傳達大陸地區對臺情蒐機構統一思想，而
    影響國家安全：
    全國臺聯欲對在臺陸配傳達統一思想，並影響我國總統選舉
    選情，遂自108年9月起，指示被告丙○○利用各類交流名義招
    攬陸配赴陸接受旅遊招待，再由全國臺聯進行「大陸惠臺措
    施」、「2020年選舉與兩岸關係走向」等思想教育，灌輸反
    臺獨、支持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等觀念。為此，被告丙
    ○○先於108年9月率團赴大陸地區廈門市參加廈門市臺灣事務
    辦公室(下稱廈門市臺辦)舉辦(起訴書誤載為全國臺聯舉辦)
    之「2019兩岸同胞中秋晚會」、「2019相聚廈門臺胞創業研
    學營」；復於108年11月14日，率團前往大陸地區福建省武
    夷山參加「全國臺聯2019年兩岸婚姻家庭茶文化產業研習班
    」，並於課程間教導團員支持兩岸統一之政黨及候選人。被
    告丙○○咸認率領陸配返陸旅遊接受思想教育將能提升其為統
    促黨參選不分區立委之勝選機會，遂利用渠與廈門市臺辦關
    條，與大陸地區之廈門遨遊旅行社合作，接續於108年10月2
    8日至11月1日、同年11月11至15日臺北出發、高雄出發、同
    年11月24至28日，以顯低於市場行情之價格舉辦「金廈五日
    遊交流團」，親自帶團前往旅遊，並藉由優惠旅遊活動之誘
    因，召募陸配或友人參加活動藉以擴大發展組織，及憑此取
    得參加人員名冊與個人基本資料，並交由高偉、李佳等人在
    大陸地區廈門市實施統戰之思想傳遞，被告丙○○則利用廈門
    市臺辦提供旅遊補貼活動資源之機會，在臺擴大發展陸配組
    織，迎合大陸地區對臺情蒐機構及統戰機構之需求，明顯危
    害國家安全及社會安定。
三、被告丙○○自發展組織時起，並無任何其他正當工作收入，均
    利用上述方式自大陸地區對臺情蒐機構或相關統戰機構索取
    款項，並累積存放於臺北市○○區○○路0號12樓之2房屋即中華
    婦聯會暨其居所內，供作發展組織之用。嗣108年12月18至2
    2日在大陸地區廈門市旅遊團體旅客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2
    時35分許，自金門搭乘華信航空AE1268號班機返抵臺北松山
    機場後，在機場為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調查官以違反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調查；被告丙○○於同日下午3時2分許，
    經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調查官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核
    發之搜索票，前往臺北市○○區○○路0號12樓之2即中華婦聯會
    辦公處所兼其住居所執行搜索而當場查獲，且扣得現金新臺
    幣（以下未標示幣別者均為新臺幣）40萬元等物。而該筆現
    金40萬元部分係以銀行綁帶捆妥，顯係被告丙○○自他人處取
    得，未能證明合法來源之整筆款項。因認被告2人就公訴意
    旨二之㈠、被告丙○○就公訴意旨二之㈡及㈢所為，均涉意圖危
    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違反108年7月3日修正前國家安全
    法第2條之1規定罪嫌(按：公訴意旨所述被告丙○○發展組織
    行為之時間，係橫跨108年7月3日修正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
    、第5條之1公布並施行之前、後，且上開規定之發展組織係
    屬集合犯，是被告丙○○就公訴意旨二之㈠至㈢部分應係涉及意
    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為大陸地區違反108年7月3日
    修正後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第1款規定罪嫌)；被告丙○○就公
    訴意旨二之㈣所為，係涉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為
    大陸地區違反108年7月3日修正後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第1款
    規定罪嫌；就公訴意旨三關於獲取財產即現金40萬元部分，
    則係犯108年7月3日修正後國家安全法第5條之1第9項對於參
    加組織後取得財產未能證明合法來源罪嫌(按：國家安全法
    嗣於111年6月8日修正公布全文20條，該次修正前國家安全
    法第2條之1規定，條次變更為第2條，並為文字修正，且該
    次修正前國家安全法第5條之1規定，條次變更為第7條，並
    為文字修正)；嗣公訴檢察官於110年3月15日準備程序中補
    充被告丙○○於108年7月3日修法後為大陸地區主持、操縱及
    指揮組織，亦可能涉犯主持、操縱及指揮中華婦聯會罪嫌等
    語。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
    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認
    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
    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
    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原)法定判例
    意旨參照）。又按108年7月3日修正前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
    之「發展組織」行為，係包含為外國或大陸地區行政、軍事
    、黨務或其他公務機關或其設立、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
    體提供機會，提供該機關、機構或團體之人員接觸、拉攏、
    吸收新的對象，以期該新對象能夠同意該組織之設立目的；
    所稱「發展組織」，指組織中之成員為該組織之成立目的，
    對外接觸、招攬、吸收新的成員，以擴大組織中可用人力資
    源而言，不以有刺探公務秘密等行為為其前提要件(最高法
    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08號判決意旨參照)，此於108年7月3日
    修正後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第1款規定「發展組織」要件之
    解釋，應無不同。
參、公訴人認被告2人涉有上開罪嫌，無非以被告2人之供述、證
    人丁○○(即中華婦聯會原秘書長)、己○○(即中華婦聯會原副
    理事長及執行長)、劉正偉、戊○○、甲○○、庚○○、陳怡如(即
    喜鑽國際旅行社業務助理)之證述、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
    司籌備處人民團體資訊管理系統查詢1紙、統促黨網頁截圖
    資料2紙、中選會網站第10屆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
    法委員選舉政黨申請候選人名單登記概況表乙份、中華婦聯
    會106年5月北京訪問團手冊乙份、「106.5.8北京參訪發言
    稿ok.doc」之檔案乙份、中華婦聯會106年10月15日、107年
    12月1日工作計畫乙份、中華婦聯會106年5月20日復連字第1
    060502002號函乙份、被告2人間微信對話紀錄截圖乙份、被
    告丙○○持用手機內之參加「2017年港澳台青年菁英中華文化
    研修班」課程表及照片乙份、被告丙○○之筆記本乙份、被告
    丙○○持用手機內之參加「2018年上饒籍大陸新娘回娘家活動
    」名冊、報名表及活動實施方案、「2019兩岸同胞中秋晚會
    」、「2019相聚廈門臺胞創業研學營」、「全國臺聯會2019
    兩岸婚姻家庭茶文化產業研習班」照片、被告丙○○與全國臺
    聯成員李佳之微信對話紀錄報告乙份、被告丙○○與王正智微
    信對話紀錄之截圖乙份、被告丙○○與證人甲○○微信對話紀錄
    之截圖乙份、被告丙○○持用手機內之「假博士，人民要真相
    (1120活動新聞稿)」、被告丙○○與黃信瑜微信對話紀錄之截
    圖及活動照片乙份、中時新聞網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3時9
    分許發布「赴教育部陳情 全民拔菜總部：拒絕假博士，人
    民要真相」、同日下午4時5分許發布「拔菜總部要求蔡博士
    學位證明」之新聞報導列印資料各乙份、法務部調查局109
    年2月26日數位證據現場蒐證報告乙份、「2019年金廈+鼓浪
    嶼+客家土樓文化交流之旅報名表」(2019.10.28-11.1)臺北
    出發、（2019.11.11-11.15）臺北出發、（2019.11.11-11.
    15高雄出發、（2019.11.24-11.28）臺北出發名冊各乙份、
    被告丙○○之中華婦聯會所屬幹部辛○與大陸地區人士南岳陳
    軍微信對話截圖乙張、微信聲音檔光碟乙份及臺北市調查處
    勘驗微信對話之職務報告乙份、現場扣案之現金40萬元及法
    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調查官職務報告暨扣案現金照片乙
    份等為其論據。
肆、經查
一、被告丙○○及乙○○分別時任中華婦聯會理事長及秘書；被告丙
    ○○於103年間加入統促黨，復於同年11月3日成立統促黨女媧
    黨部並任該黨部主委；被告丙○○於103年間參加馮滬祥在北
    京市舉辦之兩岸婚姻家庭陸配回娘家活動，因而認識全國臺
    聯副部長高偉，並陸續認識全國臺聯人員李佳、海協會之王
    小兵及海峽兩岸婚姻家庭服務中心副主任楊文濤等人；被告
    丙○○於108年11月22日，正式獲統促黨提名為該黨第10屆全
    國不分區立法委員候選人第3名後，即代表統促黨參加109年
    選舉及競選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之事實，業據被告丙○○於調
    詢及本院審理時供述(見108選他61卷一第48頁，109他2423
    卷第16至17頁，109偵29919卷第131頁；本院訴卷二第130頁
    ，卷三第317頁)及被告乙○○於調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供述
    在卷(見109他2423卷第355、441頁，本院訴卷三第335至336
    頁)，並有全國性團體查詢結果、統促黨網頁截圖資料、中
    選會網站第10屆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政
    黨申請候選人名單登記概況表在卷可稽(見108選他61卷二第
    437至464頁)。是此部分事實，可以認定(按：公訴意旨一所
    訴被告丙○○之犯行內容概為公訴意旨二內容之摘要，故以下
    就公訴意旨一部分，分別於公訴意旨二之㈠至㈣之論述部分併
    予說明)。
二、關於公訴意旨二之㈠認為：「被告丙○○與乙○○共同為大陸地
    區對臺情蒐機構全國臺聯發展組織，並由被告丙○○指揮組織
    成員蒐集法輪功等團體在臺活動訊息，進而回報予全國臺聯
    ，以拉攏大陸地區對臺情蒐機構，並期透過渠等之人脈及錢
    脈發展組織，而危害國家安全」部分，說明如下：
　㈠被告2人之答辯暨被告丙○○之辯護人辯護意旨如下：
　⒈訊據被告丙○○固坦承其製作、撰擬或要求共同被告乙○○撰擬
    公訴意旨二之㈠所述文件；接受全國臺聯提供之補助，受邀
    於000年0月間前往北京市參訪；出席「2017年港澳台青年菁
    英中華文化研修班」等節，惟堅決否認有何意圖危害國家安
    全或社會安定，違反108年7月3日修正前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
    1規定(或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為大陸地區違反10
    8年7月3日修正後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第1款規定)之犯行，
    辯稱：撰寫「希望祖國能夠對在臺的大陸籍人摸底」等文件
    的目的，是我認為要改善在臺的陸配處境，可以努力的方向
    有這些，這些文件不是北京訪問團手冊，不是為了該訪問活
    動寫的，這些文件是我自己寫起來，沒有給任何單位，也沒
    有做任何運作，只是我自己的工作稿；當時大陸那邊提供補
    助的主題是陸配回娘家，這種到當地的食宿都是邀請單位會
    負責；全國臺聯並不是情報蒐集機關，而是在大陸的臺二代
    ；北京參訪發言稿在我的電腦應該可以發現各種不同的版本
    ，我在思考的時候存檔過很多次，但這個發言稿沒有印出來
    ，我也沒有發給與談的各位，也沒有講出的機會，對方是想
    要瞭解陸配在臺灣的生活，發言稿裡面提到要作陸配人口普
    查，只是要讓陸配相互聯繫幫助，陸配參政也是維護自己權
    益的重要手段，此外我也建議要對陸配的單親子女扶助等等
    ；北京訪問團手冊是給參加活動的團員，當時有舉行座談會
    ，成員有我們的團員及對方海峽兩岸婚姻家庭服務中心的人
    ；「中華婦聯會106年10月15日工作計畫」是要交給內政部
    的，每年要做的事情都要寫工作計畫報備；106年底我有參
    加「2017年港澳台青年菁英中華文化研修班」，這個活動不
    是全國臺聯安排的，這個研修班是大陸的中華文化學院舉辦
    的活動，是我自己花錢去參加，跟全國臺聯或高偉都沒關係
    ，我也沒跟高偉、李佳或國臺辦拿過錢；我講的落地招待是
    他們要辦一個姊妹回娘家的活動，我們就自己買機票組團回
    娘家，但食宿是對方招待，這種活動有時我們會跟內政部報
    告，說明去年幾月份有參加回娘家活動，這種回娘家活動有
    時是對方的某個國臺辦或全國臺聯辦理，至於對方的經費從
    那裡來我不知道，對方如果要組團，會發公告說他們需要幾
    個人、從家裡出發到落地的費用是我們要自己負擔，落地之
    後就會有落地接待，但也許是購物團或其他經費我就不知道
    了；我不可能把陸配的電話、家庭狀況提供給全國臺聯，也
    不會做普查的資料，我也沒有指示己○○蒐集法輪功的資料回
    報給大陸地區對臺情蒐機構等語。其辯護人辯以：丙○○於10
    6年5月20日致全國臺聯感謝函，係對全國臺聯（民間組織）
    所發，雖有「要求協會同仁，盡速展開有關作業」之語句，
    但所稱「有關作業」，均係對陸配服務之項目，並無接受大
    陸地區資助及操控之意思；丙○○參加之「2017年港澳台青年
    菁英中華文化研修班」，純屬兩岸文化交流；「通過婦女聯
    合會把臺灣38萬陸配姊妹凝聚起來，在兩岸交流發揮紐帶作
    用」，為内部工作方向，並非全國臺聯指示，退一步言，縱
    該工作方向為全國臺聯指示（非事實），亦屬正面方向，有
    助兩岸和平穩定，絲毫不影響「國安」；並無證據證明被告
    丙○○有暗將在臺陸配基資、電話、家庭狀況、收入、住址等
    訊息提供臺聯運用之行為等語。
　⒉訊據被告乙○○固坦承依丙○○要求而撰擬「106.5.8 北京參訪
    發言稿」及「中華婦聯會106年10月15日工作計畫」之事實
    ，惟堅決否認有何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違反108
    年7月3日修正前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規定之犯行，辯稱：丙
    ○○委託我寫什麼樣的文稿，然後提供資料，我就寫給她，交
    給她之後她如何應用我並不知道；印象中丙○○有叫我寫北京
    參訪發言稿，她有提供這些內容讓我寫；「中華婦聯會106
    年10月15日工作計畫」這個章不是我蓋的，我只負責文字稿
    ，這些內容我好像有整理過；我幫丙○○寫這些文稿，就我的
    認知，我不覺得是在幫大陸做事，我只是在幫弱勢的陸配做
    事；文字工作是我唯一的專長，因為看到丙○○對於陸配很用
    心，我才以很低廉的稿費協助她們整理這些文件，我不曉得
    這樣就變成我可能涉嫌背叛中華民國，我無法接受等語。
　㈡被告丙○○於000年0月間製作「希望祖國能夠對在臺的大陸籍
    人摸底」等文件；被告丙○○接受全國臺聯提供之補助，並受
    海峽兩岸婚姻家庭服務中心副主任楊文濤之邀請，而於000
    年0月間與戊○○、丁○○等陸配參訪北京市；被告丙○○指示被
    告乙○○撰擬「106.5.8 北京參訪發言稿」；被告丙○○向楊文
    濤提示「中華婦女聯合會北京訪問團手冊」；被告丙○○於10
    6年5月20日以中華婦聯會名義寄發婦聯字第1060502002號函
    予全國臺聯；被告丙○○指示被告乙○○撰擬「中華婦聯會106
    年10月15日工作計畫」；被告丙○○自106年11月29日起至同
    年12月3日止，出席大陸地區中華文化學院舉辦之「2017年
    港澳台青年菁英中華文化研修班」，並取得結業證書，且其
    筆記本載有「通過婦女聯合會把臺灣38萬陸配姊妹凝聚起來
    ，在兩岸交流發揮橋梁、紐帶作用」等語之事實，業據被告
    丙○○於調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見109選偵8卷第2
    9至32頁，109他2423卷第17至20、239至240頁，109偵29919
    卷第117至120頁；本院訴卷二第52、130至132頁，卷三第32
    3至326頁)，暨被告乙○○於調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供述在
    卷(見109他2423卷第358、442頁；本院訴卷二第400頁，卷
    三第339至342、345至346頁)，核與證人即桃園市中華婦女
    聯合協進會理事長戊○○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見109他
    2423卷第121至125頁，本院訴卷三第174至177頁)、證人即
    原中華婦聯會秘書長丁○○於調詢及偵訊時之證述大致相符(
    見109他2423卷第196、203、253、255至256頁)，並有「中
    華婦聯會106年10月15日工作計畫」(見108選他61卷二第325
    至327頁)、中華婦聯會106年5月20日婦聯字第1060502002號
    函、「希望祖國能夠對在臺的大陸籍人摸底」等文件(見109
    選偵8卷第77、89至107頁)、「中華婦女聯合會北京訪問團
    手冊」、「106.5.8 北京參訪發言稿」(見109他2423卷第33
    至48頁)、「2017年港澳台青年菁英中華文化研修班」課程
    表、照片及被告丙○○之筆記本在卷可稽(見109偵29919卷第4
    91、503至511、529頁)。是此部分事實，可以認定。
　㈢被告丙○○於000年0月間製作標題為「希望祖國能夠對在臺的
    大陸籍人摸底」等文件，固如前述。然被告丙○○辯稱：上開
    文件沒有給任何單位，也沒有做任何運作，只是我自己的工
    作稿等語，且卷內並無證據足證公訴意旨所指：被告丙○○係
    為爭取全國臺聯等涉臺單位之經費及政策支持其在臺灣發展
    陸配組織，而撰寫上開文件，進而要求全國臺聯給予資源及
    資金幫助，且全國臺聯見聞上開文件後，遂協助被告丙○○在
    臺灣發展中華婦聯會等節，自難認被告丙○○因此有何為全國
    臺聯等大陸地區對臺情蒐機構發展組織之情。
　㈣被告丙○○接受全國臺聯提供之補助，並受海峽兩岸婚姻家庭
    服務中心副主任楊文濤之邀請，而於000年0月間與戊○○、丁
    ○○等陸配參訪北京市等節，固如前認；被告丙○○指示被告乙
    ○○撰擬之「106.5.8 北京參訪發言稿」載有「……"團結一切
    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因素"做為促進兩岸
    統一的急先鋒，為中華民族的統一大業而努力。」「……期盼
    早日重回祖國懷抱。」「……『中華婦女聯合會』誓言扮演『娘
    家』角色，肩負起實質照顧在臺30多萬陸配姊妹們的重責，
    在黨中央的領導下，以務實的規劃與腳步，統合陸配姊妹們
    的團結力量，為實現大中華和平統一的目標做出貢獻。」「
    今天的臺灣，彷彿進入戰國時代，政黨林立，民間社團複雜
    混亂……我僅(按：為『謹』之誤載)代表我們中華婦女婦合會向
    祖國陳情……」「最後對陸配工作的政策建議：一、在臺灣進
    行全面陸配人口普查……九、為年滿18歲的臺灣孩子，在大陸
    名城舉辦成年禮，強化民族認同。十、栽培能幹可靠能幹陸
    配，進軍臺灣政壇，爭取陸配家庭權益，壓制臺獨氣焰。」
    等內容(見109他2423卷第43至44頁)；被告丙○○向楊文濤提
    示之「中華婦女聯合會北京訪問團手冊」關於簡介中華婦聯
    會之成立宗旨部分，載有「四、我們追求的願景 結合每1位
    在臺陸配姊妹，發揮如種子般的效應，落地生根，教育自己
    的子女，影響自己的夫婿、家人、親友、街坊鄰居，達成兩
    岸和平的使命與目標。」關於被告丙○○之「心語」部分，則
    載有「祖國，我的母親，您生我，養我，教我，從苗子長大
    成樹，而後，我去到海峽彼岸，寶島臺灣……再次撲進母親的
    懷裡，重溫日夜思念的那愛，那暖和滿滿幸福。」及該手冊
    末頁記載「中華一統 兩岸雙贏」等內容(見109他2423卷第3
    3至41頁)。惟查，被告丙○○辯稱：我沒有將「106.5.8 北京
    參訪發言稿」發給與談的各位，也沒有講出的機會等語，是
    被告丙○○於上開參訪北京市時有無發表上開發言稿？該發言
    稿之內容是否僅屬其個人之思想內容？已非無疑；況被告丙
    ○○即使指示被告乙○○撰擬「106.5.8 北京參訪發言稿」，甚
    至於該參訪時發表、提示前揭「106.5.8 北京參訪發言稿」
    及「中華婦女聯合會北京訪問團手冊」之內容，然此至多僅
    屬宣言、期盼、建議或個人意向之表達，尚與發展組織之行
    為有間。
　㈤被告丙○○於000年0月間參訪北京市後，雖於同年5月20日以中
    華婦聯會名義寄發婦聯字第1060502002號函予全國臺聯，該
    函表示：「『中華婦女聯合會』率近20位成員赴京，承各位領
    導殷勤垂詢姊妹在臺生活……回臺後，依據領導們之指示，建
    華隨即要求協會同仁，盡速展開有關作業……」等語(見109選
    偵8卷第77頁)。然該函所謂「依據領導們之指示」，其指示
    內容為何？又所謂「盡速展開有關作業」，係展開何種作業
    ？暨被告丙○○是否確已要求中華婦聯會之成員實際展開何種
    作業？因上開函文內容語焉不詳，且尚乏證據可佐，自難由
    此遽認被告丙○○有何接受大陸地區資助及操控而為其發展組
    織之情。
　㈥依被告丙○○指示被告乙○○撰擬之「中華婦聯會106年10月15日
    工作計畫」，雖其中之「年度目標」載有「……共同為推動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經濟繁榮，提升兩岸婦女之國際地位，復
    興中華民族統一大業貢獻力量」，及其中之「工作方案」記
    載：「⒋進行詳盡在臺陸配人口普查：由於臺灣施行個資法
    ，造成本會欲詳實建立在臺陸配人口普查工作上的困難，未
    來除繼續設法尋求臺灣相關部門協助以及透過本會各地姊妹
    加強查訪之外，亦將正式發函請求大陸有關單位大力協助，
    提供來臺陸配名單。」等語(見108選他61卷二第325至327頁
    ) 。然此至多僅屬目標、計畫之表達，並無證據可佐被告丙
    ○○依此有何進一步之實際作為，更難即認被告丙○○有何公訴
    意旨所稱以集體領導、分工合作之模式，而為組織發展之情
    。
　㈦被告丙○○出席前述「2017年港澳台青年菁英中華文化研修班
    」之課程題目雖包括「中國共產黨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十九大輔導報告」、「中華文化的核心要義：大一統」、
    「"一國兩制"的歷史文化基礎和法理依據」(見109偵29919
    卷第491頁)，且被告丙○○取得結業證書，其筆記本並載「通
    過婦女聯合會把臺灣38萬陸配姊妹凝聚起來，在兩岸交流發
    揮橋梁、紐帶作用」等語。惟查，被告丙○○辯稱：這個活動
    不是全國臺聯安排的，是我自己花錢去參加的等語，卷內復
    無證據足證被告丙○○係受全國臺聯安排而出席該研修班，或
    上開筆記所載內容為全國臺聯指示被告丙○○之工作方針等節
    ，是被告丙○○即使藉該研修課程而深化共產主義及統一思想
    ，亦屬其個人之學習範疇，難認與發展組織有何關聯。
　㈧公訴意旨雖泛稱：被告丙○○於106年12月3日完成上開訓練，
    並取得結業證書後，即在高偉、李佳等指導下，利用大陸地
    區各省市臺聯資源在臺主持、發展中華婦聯會，並經常以婚
    姻家庭主題，誘吸陸配赴陸活動，而暗將在臺陸配基資、電
    話、家庭狀況、收入及住址等訊息提供臺聯運用，以達成全
    國臺聯「對臺陸配全面人口普查」目標，且利用陸配返陸期
    間，對之進行思想教育課程及座談，為中共推動「兩岸統一
    、一國兩制」等對臺政策等語。惟查：
　⒈上開公訴人所指，業為被告丙○○否認，且公訴意旨就此部分
    並未具體指明被告丙○○於何時、如何依高偉、李佳等人之指
    導，利用那些省市臺聯之何種資源，而為大陸地區如何在臺
    主持、發展中華婦聯會？於何時、以婚姻家庭主題，誘吸那
    些陸配赴陸活動？於何時、以何方式，將那些在臺陸配之基
    資、電話、家庭狀況、收入及住址等訊息提供那一臺聯運用
    ，以達成全國臺聯「對臺陸配全面人口普查」目標？於何時
    利用陸配返陸期間，對那些陸配進行思想教育課程及座談，
    為中共推動「兩岸統一、一國兩制」等對臺政策？等節，暨
    其分別所憑之具體證據為何，已難認有據。
　⒉況依被告乙○○於本院審理時供稱：中華婦聯會或丙○○本人沒
    有去做陸配在臺灣的人口普查，她實際上的人力沒辦法去完
    成這個事情等語(見本院訴卷三第353頁)，核與證人戊○○於
    調詢時證稱：丙○○沒有要我對在臺陸配進行普查，也沒有要
    我提供名單等語(見109他2423卷第126頁)，及證人己○○於調
    詢時證稱：丙○○沒有要求我對在臺陸配進行普查等語相符(
    見109他2423卷第163頁)，是公訴意旨所謂：被告丙○○暗將
    在臺陸配基資、電話、家庭狀況、收入及住址等訊息提供臺
    聯運用，以達成全國臺聯「對臺陸配全面人口普查」目標等
    節，亦非無疑。
　㈨公訴意旨又認：被告丙○○指示中華婦聯會會員己○○等人蒐報
    法輪功在臺活動訊息，並將之回報予大陸地區對臺情蒐機構
    ，以利該等單位掌握異己份子之動向等語，雖經證人己○○於
    調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證稱：106年由姐妹們推選我擔任
    副理事長，之前也有掛名執行長，但執行長只是丙○○口頭稱
    的，並不是正式的職位；我記得於106年間在中華婦聯會的
    辦公室，當時有個成員聊天提到法輪功的問題，丙○○主動表
    示若我們成員有發現法輪功份子活動的照片，可以想辦法把
    照片拍下來傳給她，至於丙○○蒐集這些照片的目的我並不清
    楚等語(見109他2423卷第158、164、266至267頁，本院訴卷
    三第217至218、221、224頁)。然證人己○○證述丙○○於106年
    間曾要求中華婦聯會成員蒐集法輪功份子活動照片乙節，業
    據被告丙○○否認，卷內復無其他證據可佐，尚難逕採；況被
    告丙○○即使有此行為，亦僅屬資訊之蒐集，與發展組織之行
    為，尚屬有間，且卷內並無證據證明其目的為何？是否確有
    中華婦聯會成員因而蒐集法輪功份子活動照片並提供被告丙
    ○○？被告丙○○是否將之回報大陸地區對臺情蒐機構？等節，
    是公訴意旨所指情節，仍屬有疑。
三、關於公訴意旨二之㈡認為：「被告丙○○為大陸地區對臺情蒐
    機構北京市臺辦發展組織，並操縱中華婦聯會之運作，且親
    自及指揮組織成員蒐集臺獨等資訊，並回報予北京市臺辦，
    以宣揚大陸地區對臺理念，且對異己者予以打壓、抑制，而
    危害國家安全」部分，說明如下：
　㈠訊據被告丙○○固坦承其認識北京市臺辦調研員王正智，並以
    微信與王正智聯繫；中華婦聯會受王正智協助舉辦「000000
    00新春聯誼慶祝活動」，並撰擬感謝函予王正智；透過趙宇
    輝取得經費補助「中華婦聯會2019年歡慶母親節活動」；於
    000年0月間以微信與王正智就關於劉正偉、黃捷之事件資訊
    有所聯繫等節，惟堅決否認有何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
    定，違反108年7月3日修正前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規定(或意
    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為大陸地區違反108年7月3日
    修正後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第1款規定)之犯行，辯稱：我與
    王正智沒有任何上下隸屬關係，我也沒有在臺負責蒐集臺獨
    人士資訊的業務，王正智沒有提供我金錢或補貼資源，也沒
    安排別人捐錢給中華婦聯會；這些是很平常的私下交流，王
    正智只是介紹他認識的人給我認識，我們要辦新春聯誼藝文
    活動需要場地及費用，所以他介紹人給我認識，但我實際上
    沒有跟這些人聯繫，因為王正智介紹他認識的書法家送一些
    春聯給我，所以我寫了感謝函；關於兒童慈善基金會的領導
    ，是王正智自己的想法，後來也沒有這樣的人聯繫我；關於
    歡慶母親節活動部分，是落地後對方提供接待，當次的人數
    約有30幾個人，我們在臺灣頒獎，之後招待她們去北京市，
    共5天4夜，經費是透過趙宇輝取得補助的，方式就是我們寫
    好企劃，他們覺得這個活動有價值願意贊助，就用兩岸交流
    的名義邀請我們到大陸去；在微信對話中，王正智曾拿1篇
    劉正偉的文章問我有沒有道理，要我提供劉正偉是誰的資料
    給他，還說可以發動姊妹檢舉在大陸撈錢的臺獨份子，這些
    都是私人的閒聊，我有將我搜尋到的內容傳給王正智，他有
    想知道的事情，我就利用網路搜尋，因為王正智看不到臺灣
    的臉書，我就幫他這個忙，但我沒有撰寫「請大家協助檢舉
    綠蛆」的文字並附上劉正偉的臉書連結；黃捷的部分，是王
    正智的一個臺灣朋友傳給他，王正智問我知不知道，我不知
    道，就上網查詢，發現真的有這麼一件事，就把新聞報導傳
    給王正智等語。其辯護人則以：丙○○固有安排中華婦聯會會
    員至大陸旅遊，但絕非受王正智指導，亦無現金轉交之情事
    ；「00000000新春聯誼慶祝活動」為中華婦聯會主辦之活動
    ，丙○○因與王正智為友人關係，將致詞稿、採訪單位、相關
    新聞報導傳送王正智，乃供其參考，所謂「批示」，並非事
    實；所謂丙○○以實際行動貫徹落實習主席告臺灣同胞書重點
    内容，並無實證；所謂中華婦聯會實係由北京市臺辦所掌控
    及提供資金，均無實證；王正智固於「微信」上書有「請大
    家協助檢舉綠蛆」、「請檢文章仇恨言論」等文字，但丙○○
    並無轉發予任何人，亦無要求組織成員依照王正智指示尋找
    發表臺獨言論者等語置辯。
　㈡公訴意旨認為：被告丙○○與北京市臺辦調研處調研員王正智
    自000年00月間起，即透過微信密切聯繁，且由王正智指導
    被告丙○○在臺灣發展組織、推動相關統戰工作，並以現金轉
    交、安排廈門地區旅行社全程落地接待中華婦聯會所招攬之
    陸配成員，並以補貼資源，或安排第三人捐贈等方式，提供
    被告丙○○活動經費，以利其在臺灣運作及組織團體等語，雖
    據提出被告丙○○與王正智間之微信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在卷為
    據(見109他2423卷第83至115頁)。然上開公訴人所指，業據
    被告丙○○否認，且由上開對話紀錄固然可證被告丙○○與王正
    智密切聯繫之情，然檢察官並未具體指出被告丙○○係於何時
    、如何由王正智指導而在臺灣發展組織、推動相關統戰工作
    ？王正智係於何時、如何以現金轉交、安排廈門地區旅行社
    全程落地接待中華婦聯會所招攬之陸配成員，並以補貼資源
    ，或安排第三人捐贈等方式，提供被告丙○○活動經費，以利
    其在臺灣運作及組織團體？等節，暨其分別所憑之具體證據
    為何，已難認有據。
　㈢舉辦「00000000新春聯誼慶祝活動」、「中華婦聯會2019年
    歡慶母親節活動」活動及關於兒童慈善基金會領導部分
　⒈依被告丙○○與王正智間之微信對話紀錄，顯示：⑴關於中華婦
    聯會舉辦之「00000000新春聯誼慶祝活動」(正式活動名稱
    為「2019"愛我中華"海峽兩岸新春聯歡會」)部分，王正智
    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3時34分許以微信傳送該活動之新聞稿
    予被告丙○○參考、於000年0月0日下午5時18分許傳送「丙○○
    201918致辭(3).doc」之檔案予被告丙○○、於同年月4日上午
    某時向被告丙○○表示：「這是中評社臺北記者，安排他去報
    導！你們主動聯繫他。爭取安排幾位陸配接受專訪！」及於
    同年月9日上午10時33分許向被告丙○○表示：「給他們提供
    稿子，還會有後續報導!」等語，嗣被告丙○○於同年月11日
    上午6時58分許，傳送內容為「感謝函 感謝北京市臺辦王正
    志處長在我會舉辦2019"愛我中華"新春聯歡會大型活動最困
    難時伸出援手全力協助，讓活動順利舉辦，圓滿成功。特以
    此函聊表謝意。中華婦女聯合會 2019年1月10日」之感謝函
    草稿予王正智，並表示：「內容這樣可以嗎？」「請修正」
    等語，王正智於同日上午10時41分許回覆：「不這樣發，按
    我寫稿發」，被告丙○○旋回以：「好的」、「你寫給我」、
    「我等您的文稿」，王正智復於同日上午11時28分許表示：
    「附上對民革北京市委，艾奇志等人的感謝函！」等語；⑵
    關於兒童慈善基金會領導部分，王正智於108年1月11日某時
    表示：「我後天與兒童慈善基金會領導見面，談如何支持你
    」，嗣被告丙○○於同日下午5時19分許回以：「太好了，感
    恩您」等語；⑶關於「中華婦聯會2019年歡慶母親節活動」
    部分，被告丙○○於108年2月14日上午10時8分許傳送關於該
    活動之檔案予王正智，並於同時12分許表示：「處長早安好
    ！母親節活動計畫書初稿寫好，請您審核，希望臺灣與北京
    前後舉辦」，王正智於同年月18日上午10時43分許表示：「
    北京市臺聯的趙宇輝部長，我們是好朋友！已表態願意支持
    合作！你把想法先與他說！」被告丙○○於同日上午11時19分
    許傳送「2019母親節－－海峽兩岸優秀母親北京授獎典禮」之
    計畫予王正智，其中關於「活動籌備」部分載有：「一、我
    們擬組織獲獎母親以及演員工作人員50-100人前往北京。以
    下事項需要各位領導協助安排：①協助落地接待②協助安排活
    動場地③協助邀請各單位領導出席頒獎（各省相關領導）④協
    助安排授獎獎品⑤協助安排拜訪（國臺辦、統戰部、全國婦
    聯、全國臺聯、民政部、民革等部門座談） 以實際行動貫
    徹落實習主席(告臺灣同胞書)重點內容。」等語，此有該等
    對話紀錄在卷足憑(見109他2423卷第85至101頁)。又依被告
    丙○○與高偉間之微信對話紀錄，顯示被告丙○○於108年2月14
    日上午10時8分許，傳送「中華婦聯會2019年歡慶母親節活
    動」之計畫書初稿予高偉，並表示「部長早安好！母親節活
    動計畫書初稿寫好，請您審核，希望臺灣與北京前後舉辦」
    等語，此有該對話紀錄附卷可參(見109他2423卷第75頁)。
    而被告丙○○分別與王正智、高偉間有上述對話內容之事實，
    亦據被告丙○○於調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見109他
    2423卷第24至25、240頁，109偵29919卷第124頁，本院訴卷
    二第132、360頁)。是此部分事實，可以認定。
　⒉依前揭對話紀錄內容，雖可認被告丙○○就舉辦中華婦聯會之
    「00000000新春聯誼慶祝活動」及「中華婦聯會2019年歡慶
    母親節活動」，前者有受王正智、後者則有受王正智、趙宇
    輝及高偉等人指導、協助之情，然衡諸被告丙○○之政治理念
    係主張兩岸統一，此有前述其指示被告乙○○撰擬之「106.5.
    8 北京參訪發言稿」內容可稽，則其因政治理念及主張而與
    大陸地區機構或人士親近友好，且易受到大陸地區有相同目
    標之機構、人員之支持甚或取得優惠資源，不難理解，然本
    案並無證據足證被告丙○○於舉辦上開活動時有何為北京市臺
    辦「接觸、拉攏、吸收新的對象，以期該新對象能夠同意該
    組織之設立目的」之發展組織行為。又卷內並無證據證明王
    正智實際上已請所稱兒童慈善基金會領導支持被告丙○○，故
    公訴意旨認為：王正智親自與兒童慈善基金會負責人接洽，
    及協助提供被告丙○○活動經費，以利在臺灣發展組織等語，
    亦難採信。從而，尚難僅憑上開事證，遽認被告丙○○所屬中
    華婦聯會即係由北京市臺辦掌控，並利用舉辦活動方式提供
    資金，以掩護發展組織之資金來源及流向，幫助及指揮被告
    丙○○在臺發展組織等節。　
　㈣劉正偉事件部分
　⒈依被告丙○○與王正智間之微信對話紀錄，顯示：王正智於108
    年8月7日某時，傳送我國國人劉正偉撰寫標題為「兩岸關係
    的美國因素」網路文章予被告丙○○，並表示：「你看看這篇
    文章怎麼樣？在理嗎」，嗣於同日下午5時46分許表示：「
    可否把這人姓名，真實身分，以及廣西哪所高校聘他，告訴
    我！」被告丙○○回以：「好的」，王正智復於同時59分許表
    示：「可以發動你的姊妹檢舉在大陸撈錢的臺獨分子，讓他
    們承擔不利後果！」被告丙○○旋即傳送劉正偉之臉書頁面截
    圖予王正智，王正智再於同日下午6時11、21分許依序分別
    表示：「到底是哪所公立大學？大學名稱要知道很快就讓滾
    ！」「那讓廣西查，需要很長時間，查著了，學校也不會承
    認聘用，而會偷偷辭退了事！」被告丙○○遂於同日下午6時2
    7分許回覆：「有人提起廣西師大」，王正智旋回覆：「好
    呀！我問問」，又王正智於同年月0日下午5時7分許表示：
    「那個臺獨分子從哪來還得回哪去!等著瞧!」被告丙○○則於
    同日下午5時12分許對此表示：「贊」，嗣傳送含有：「請
    大家協助檢舉綠蛆」、「請檢文章仇恨言論」之文字及臉書
    連結網路位址之訊息予王正智，此有該對話紀錄在卷足憑(
    見109他2423卷第103至109頁)，而被告丙○○與王正智有上述
    對話內容之事實，亦據被告丙○○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供述在
    卷(見109他2423卷第25至26頁，本院訴卷二第130至131、36
    0至361頁)。又證人劉正偉於108年8月2日經百色學院簽約聘
    任為該學院之副教授，並預計於同年9月1日起正式任教，然
    百色學院文學傳播學院院長黃雪婷於同年0月00日下午5時47
    至53分許以微信向劉正偉表示：「劉老師：因上級相關部門
    審查未通過，不批准學校錄用您，非常遺憾」、「具體原因
    沒跟我說(可能在我的層面不便知道)，上級相關部門給學校
    覆函"不建議錄用"」等語，通知劉正偉不予錄用之事實，業
    經證人劉正偉於調詢及偵訊時證述在卷(見109他2423卷第33
    9至341、423至425頁)，核與證人劉政偉與黃雪婷間之微信
    對話紀錄相符(見109他2423卷第429頁)。是以，該等事實均
    堪認定。
　⒉互核前揭被告丙○○與王正智間之對話時間、內容，以及劉正
    偉先經百色學院約聘，後又遭通知不予錄用之時間及理由，
    雖可推論劉正偉事後遭百色學院通知不予錄用，可能係因被
    告丙○○依王正智之要求而提供劉正偉之相關資訊，以及王正
    智之干涉、介入所致；惟被告丙○○協助王正智蒐集劉正偉之
    臉書頁面等公開資訊並提供予王正智，僅屬被告丙○○與王正
    智間之互動，尚與發展組織之行為有間。至於被告丙○○雖傳
    送含有：「請大家協助檢舉綠蛆」、「請檢文章仇恨言論」
    之文字及臉書連結網路位址之訊息予王正智；然依證人戊○○
    於調詢時證稱：我現在當場檢視我手機微信群組内容，丙○○
    於108年8月9日前後均未發送任何訊息給我等語(見109他242
    3卷第127頁)，及證人己○○於調詢時證稱：我沒有印象有看
    過丙○○於108年8月9日傳送「請大家協助檢舉綠蛆，謝謝喔
    」、「請檢文章仇恨言論」訊息等語(見109他2423卷第165
    頁)，且卷內並無證據可證明被告丙○○亦將上開內容之訊息
    轉發公訴意旨所稱組織成員，並要求組織成員依照王正智指
    示尋找發表臺獨言論者之情，從而，公訴意旨據此進而認為
    ：被告丙○○均係經由王正智操縱、指揮及分派組織成員之任
    務等節，自非無疑。
　㈤黃捷事件部分
　⒈依被告丙○○與王正智間之微信對話紀錄，顯示：王正智於108
    年8月19日上午11時19、29分許，依序表示：「……高雄市議
    員時代力量黃捷的老娘，在大陸賣臺灣茶葉大賺人民幣，用
    賺大陸的人民幣支持她女兒在臺灣搞臺獨，大家呼籲老共：
    讓黃捷的老娘回臺賣茶葉！！」「那你可否把黃捷老娘在廈
    門賣普洱茶相關情況反應一下，以統促黨名義也行！她娘叫
    什麼名字，茶葉店名？還有其他什麼臺獨言論？要有證據！
    抓緊」，被告丙○○則於同日上午11時34分許回以：「好的」
    等語，嗣於同日晚間10時49分許傳送2則關於黃捷之新聞報
    導影音檔案予王正智，此有該對話紀錄在卷足憑(見109他24
    23卷第109至111頁)，而被告丙○○與王正智有上述對話內容
    之事實，亦據被告丙○○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見109
    他2423卷第26、28頁，本院訴卷二第133頁)，是此部分事實
    ，可以認定。
　⒉依前揭對話紀錄內容，雖可認被告丙○○依王正智要求而蒐集
    及提供關於黃捷之新聞報導影音檔案予王正智之情，然此僅
    屬被告丙○○與王正智間之互動，尚與發展組織之行為有間。
    又該新聞報導影音檔為任何人於網路上均可搜得之公開資訊
    ，即使係大陸地區人士亦可透過突破網路審查(即俗稱「翻
    牆」)之方式取得，難認被告丙○○上開行為，有何公訴意旨
    所認：以此方式持續深化、滲透與掌握我國內各階層人士，
    足生危害於國家安全及社會安定之情。　　
四、關於公訴意旨二之㈢認為：「被告丙○○為擴大發展組織，爭
    取大陸地區統戰機構各方金援，依大陸地區之臺灣同學會指
    示，於總統大選期間發動陳抗活動，擴大渲染總統候選人蔡
    英文學歷造假爭議，藉由群眾活動擴大召募成員參加組織，
    並領取臺灣同學會之金援以利發展組織，而危害國家安全」
    部分，說明如下：
　㈠訊據被告丙○○固坦承其認識黃信瑜，並接受黃信瑜匯款以製
    作抗議蔡英文總統學歷造假活動用之上衣，並將上衣交付盧
    朝財等節，惟堅決否認有何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
    違反108年7月3日修正前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規定(或意圖危
    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為大陸地區違反108年7月3日修正
    後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第1款規定)之犯行，辯稱：我沒有受
    黃信瑜的指示散布假訊息，據我所知黃信瑜也是到外國求學
    的博士，他們自己的朋友圈有認為蔡英文的博士論文是假的
    ，當時已有其他團體發起活動，這個跟中華婦聯會無關，我
    送了一些衣服過去，我也有以個人身分穿上那件衣服，在場
    並無中華婦聯會的成員，我不知道臺灣同學會這個組織，我
    只是認識黃信瑜，他是大陸的教授，他匯款給我只是表示他
    本人支持這個活動，並且願意贊助衣服的經費，我後來將衣
    服交給盧朝財，但他不是我聯繫來的，他是透過黃信瑜跟我
    聯絡的；我有從黃信瑜那邊收到新聞稿，他有叫我發給彭文
    正、年金改革聯盟、軍公教聯盟，但我後來沒發；108年11
    月20日的活動是在我參選前，當天我有去教育部、總統府前
    面，但沒去中選會，人都不是我帶去的，我知道那邊有人在
    抗議，我去看一下而已，我也沒有在群組裡面揪人去等語。
    其辯護人辯以：黃信瑜為居住大陸之臺胞，係平民身分，為
    親藍人士，見臺灣與論對蔡英文之博士論文多所質疑，並支
    持反蔡活動，乃請丙○○代向廠商訂製於遊行時所穿著之T恤1
    ,000件，共計12萬5,000元，依當時匯率計算，折合人民幣
    為2萬9,761元，黃信瑜乃將該款以整數人民幣3萬元匯入丙○
    ○之帳戶，並非為丙○○在臺發展組織之用；108年11月20日之
    集會遊行，並非丙○○率領，況集會遊行為人民基本權利，並
    不違法，選舉期間乃正常活動，所稱利用不實訊息影響總統
    選情、嚴重危害選舉秩序，實乃欲嫁之罪等語。
　㈡被告丙○○透過「路平」結識臺灣同學會副會長黃信瑜，嗣被
    告丙○○於108年7月24日上午8時20分許，以微信向黃信瑜表
    示：「黃教授早安好！」「請您對發起六都參選2020區域立
    委提出寶貴的建議」，黃信瑜於同日上午9時31分許回以：
    「何大姊：目前想到的，尚未成熟，供參考 一、競選宣言…
    …兩岸一家親、團結為和平、陸配要人權、立法六改四。二
    、六都海選……」「另外，參選保證金，我也會幫忙尋求臺商
    支持」等語；被告丙○○與黃信瑜於108年11月2日進行討論，
    黃信瑜告知被告丙○○以蔡英文總統博士學歷造假之議題，於
    總統選舉前舉辦活動抗議，並建議被告丙○○訂製印有抗議標
    語之上衣及動員民眾上街，被告丙○○若允諾執行，將向臺灣
    同學會會長爭取贊助衣服、面具及印製抗議標語之A4紙張，
    被告丙○○應允之；黃信瑜於108年11月9日由大陸地區中國農
    業銀行帳戶匯款人民幣3萬元至被告丙○○名下廈門銀行帳號0
    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黃信瑜並以微信與被告丙○○討
    論於同年月20日發動抗議蔡英文總統博士學歷造假之活動，
    並於同年月00日下午3時33分許以微信就被告丙○○傳送之「2
    019.11.20拒絕假博士，人民要真相！」之新聞稿內容提出
    修改建議，復於同年月12日晚間8時43分許以微信向被告丙○
    ○表示：「可以一併請拔菜發給以下人員 彭文正……年金改革
    聯盟，軍公教……」等語，嗣被告丙○○交付抗議上衣予全民拔
    菜總部總司令盧朝財供上開抗議活動使用；被告丙○○於108
    年11月20日前往教育部及凱達格蘭大道參與抗議蔡英文總統
    博士學歷造假活動；另王正智於108年10月3日至同年00月00
    日間某日，以微信傳送標題為「龐建國》監院要查小英學位
    」文章予被告丙○○，並於同年00月00日下午5時55分許向被
    告丙○○表示：「可以邀請相關學者到場助陣，以便面對媒體
    ！」「張總裁要在關鍵時刻出手馳援哦」、「可以讓八百壯
    士予以配合策應」及「還有軍公教人員也會參與」等語之事
    實，業據被告丙○○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見109偵29
    919卷第125至129頁，本院訴卷二第131、133、361至362頁)
    ，並有被告丙○○與王正智間之微信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見109
    他2423卷第113頁)、被告丙○○與黃信瑜間之108年11月2日對
    話錄音譯文、「拒絕假博士，人民要真相！(1120活動新聞
    稿)」、中時新聞網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3時9分許發布「赴
    教育部陳情 全民拔菜總部：拒絕假博士，人民要真相」、
    同日下午4時5分許發布「拔菜總部要求蔡博士學位證明」之
    新聞報導及被告丙○○與黃信瑜間之微信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在
    卷可稽(見109偵29919卷第641至652、721至724、753、765
    至769頁)，是此部分事實，可以認定。
　㈢惟查，被告丙○○雖向黃信瑜徵詢參選建議，黃信瑜並表示就
    被告丙○○之參選保證金，其會幫忙尋求臺商支持等語，然並
    無證據證明黃信瑜事後確有為被告丙○○尋求那些臺商支持並
    贊助參選保證金之情。另被告丙○○就108年11月20日舉辦之
    抗議蔡英文總統博士學歷造假活動，雖於事前與黃信瑜及王
    正智均有所聯繫、討論，收受黃信瑜所匯人民幣3萬元之款
    項，並交付活動用之抗議上衣予盧朝財，以及於當日至教育
    部及凱達格蘭大道參與活動。然上開抗議活動為全民拔菜總
    部所號召，此有檢察官提出之前述「拔菜總部要求蔡博士學
    位證明」新聞報導記載：「全民拔菜總部總司令盧朝財20日
    號召群眾到教育部、中選會前靜坐……」等語可參(見109偵29
    919卷第724頁)，且無證據可證被告丙○○除自己參與外，亦
    實際動員他人參與該活動。另依被告丙○○於調詢時供稱：黃
    信瑜有提供我製作抗議衣服的費用，他當時叫我去詢價，我
    給他報價1件125元，黃信瑜後來就匯款製作1,000件衣服的
    錢到我指定的大陸銀行帳戶，金額大約是人民幣2萬多元，
    實際金額我不記得，所以黃信瑜給我的錢全數拿去製作抗議
    衣服；黃信瑜沒有給我1毛錢；該1,000件衣服我全數交給盧
    朝財等語(見109偵29919卷第127至129頁)，其中被告丙○○辯
    稱1件衣服之製作費用為125元，尚符常情，復依1件衣服125
    元計算，1,000件衣服之製作費用共計12萬5,000元，折合人
    民幣確與黃信瑜所匯上開人民幣3萬元之款項相近，又依被
    告丙○○於108年11月2日向黃信瑜表示：「集會遊行的話有些
    人還是會出來，甚至於給他們一些車馬費」，黃信瑜則回以
    ：「車馬費可能沒有辦法啦！就是衣服啦！還有面具啦！還
    有A4紙就比較簡單。你看有沒有意願，如果有我再跟我們會
    長講……」此有該2人間之對話錄音譯文附卷足參(見109偵299
    19卷第647頁)，可見黃信瑜至多僅願贊助衣服、面具、A4紙
    張等實際開銷費用，是被告丙○○上開辯稱已將黃信瑜匯付之
    人民幣3萬元用以製作抗議上衣，並未向黃信瑜收取其他款
    項等語，並非全然無據，且卷內復無證據足證被告丙○○另藉
    上開抗議活動獲取臺灣同學會或黃信瑜之何種金援。從而，
    公訴意旨認為被告丙○○係藉上開群眾活動擴大召募成員參加
    組織，並圖臺灣同學會會長提供動員款項之利益供其在臺灣
    發展組織之用，而允諾黃信瑜籌畫上開抗議活動，嗣將黃信
    瑜匯款之人民幣3萬元領出後存放於中華婦聯會辦公室內等
    節，均難認定，更難進而認為被告丙○○有何發展組織之行為
    。　
五、關於公訴意旨二之㈣認為：「被告丙○○為擴大發展組織，爭
    取大陸地區統戰機構各方金援，依全國臺聯指示，以其所提
    供優惠旅遊之資源，召募在臺陸配或友人參加免費招待旅遊
    活動，取得名冊及個人資料而擴大組織成員，並傳達大陸地
    區對臺情蒐機構統一思想，而影響國家安全」部分，說明如
    下：
　㈠訊據被告丙○○固坦承其於000年0月間率團參加「2019兩岸同
    胞中秋晚會」、「2019相聚廈門臺胞創業研學營」，率團於
    同年11月14日前往大陸地區福建省武夷山參加「全國臺聯20
    19年兩岸婚姻家庭茶文化產業研習班」，及舉辦108年10月2
    8日至11月1日間、同年11月11至15日間、同年11月24至28日
    間之「金廈五日遊交流團」等節，惟堅決否認有何意圖危害
    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為大陸地區違反108年7月3日修正後
    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第1款規定之犯行，辯稱：我們去大陸
    之前的費用都是我們自己負擔，落地之後就是落地接待，那
    時每天不知道有多少團，兩岸有很多人民團體都會交流，去
    到那邊就是落地接待，至於落地接待的來源我就不知道，只
    要是臺灣人去到那邊就都可以享受到落地接待的方案；000
    年0月間起，我帶大陸團，與全國臺聯沒有任何關係，那是
    我們跟當地的旅行社接洽，這些團都是我們自己組的，而且
    旅行期間，不會看到全國臺聯的人，也沒有任何人進行「大
    陸惠臺措施」、「2020選舉與兩岸關係走向」等思想教育；
    「2019兩岸同胞中秋晚會」是廈門市臺聯辦的，在某次的旅
    行團加入這個行程，是因為有位姊妹認識廈門市臺聯的處長
    ，所以我們去做舞蹈交流，隔天他們辦了1個創業研習班；1
    08年11月14日去武夷山的「全國臺聯2019年兩岸婚姻家庭茶
    文化產業研習班」，就是在講茶文化，沒有叫我們支持兩岸
    統一的候選人；關於我帶的這些團，我並沒有將參加者的名
    冊與個資交給高偉與李佳等語。其辯護人則以：並無證據證
    明全國臺聯有指示丙○○利用各類交流名義招攬陸配赴陸接受
    旅遊招待，再由全國臺聯進行「大陸惠臺措施」、「2020年
    選舉與兩岸關係走向」等思想教育，灌輸反臺獨、支持國民
    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等觀念之情事；被告於108年9月及同年
    11月14日率團參加之活動，純屬兩岸文化交流，且無於課程
    間教導團員支持兩岸統一之政黨及候選人等語置辯。
　㈡被告丙○○於000年0月間率團赴大陸地區廈門市參加廈門市臺
    聯舉辦之「2019兩岸同胞中秋晚會」、「2019相聚廈門臺胞
    創業研學營」、於108年11月14日率團前往大陸地區福建省
    武夷山參加「全國臺聯2019年兩岸婚姻家庭茶文化產業研習
    班」，以及與廈門遨遊旅行社合作，接續於108年10月28日
    至11月1日間、同年11月11日至15日間及同年11月24至28日
    間舉辦「金廈五日遊交流團」之事實，業據被告丙○○於調詢
    及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見108選他61卷一第52頁，109選偵8
    卷第26至27頁，本院訴卷二第362頁)，並有廈門遨遊旅行社
    帳單2紙（見108選他61卷一第103至105頁）、「2019兩岸同
    胞中秋晚會」、「2019相聚廈門臺胞創業研學營」、「全國
    臺聯2019年兩岸婚姻家庭茶文化產業研習班」之相關照片、
    「《2019金廈+鼓浪嶼+客家土城文化交流之旅報名表》（2019
    .10.28-11.1）臺北出發」、「《2019金廈+鼓浪嶼+客家土城
    文化交流之旅》報名表（2019.11.11-11.15）臺北出發」、
    「《2019金廈+鼓浪嶼+客家土城文化交流之旅報名表》（2019
    .11.11-11.15）高雄出發」及「《2019金廈+鼓浪嶼+客家土
    城文化交流之旅》報名表（2019.11.24-11.28）臺北出發」
    在卷可稽(見109偵29919卷第541至627、725至739頁)，是此
    部分事實，可以認定。
　㈢「2019兩岸同胞中秋晚會」、「2019相聚廈門臺胞創業研學
    營」及「全國臺聯2019年兩岸婚姻家庭茶文化產業研習班」
    部分
　⒈依廈門市臺聯於000年0月間所舉辦「2019兩岸同胞中秋晚會
    」、「2019相聚廈門臺胞創業研學營」之相關照片，可見有
    人以簡報報告「2020選舉與兩岸關係走向」等議題，並提及
    「還有3個多月，韓能否把討厭、不滿民進黨的力量集結起
    來，好好整合團結國民黨，提出翻轉臺灣的政策、願景，加
    上進一步走入群眾，接地氣，這些可能是能否勝選的關鍵。
    當然，做好市政也很重要」、「"臺獨"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路
    」、「未來10到20年是兩岸統一的關鍵期，祖國一定統一，
    也必將統一」等語，以及有人以簡報分享「臺胞在廈就業便
    利化措施」之議題，此有簡報照片在卷足參(見109偵29919
    卷第545至563頁)。
　⒉依被告丙○○與全國臺聯處長李佳間之微信對話紀錄，顯示：
    於福建省武夷山之「全國臺聯2019年兩岸婚姻家庭茶文化產
    業研習班」活動舉行前，李佳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5時37分
    許傳送名稱為「茶文化研習班行程安排(草案)」及「2019兩
    岸婚姻家庭活動報名表⑴」之檔案予被告丙○○，並於同年月0
    0日下午3時28分許詢問：「何理事長，請問武夷山活動報名
    情況怎麼樣？可以發給我了嗎？」被告丙○○於同日晚間10時
    38至51分許間傳送名稱為「2019兩岸婚姻家庭活動報名表⑴
    」之檔案予李佳，此有2人間之微信對話紀錄在卷可參(見10
    9偵29919卷第633、635頁)。又依「全國臺聯2019年兩岸婚
    姻家庭茶文化產業研習班」之相關照片，可見有人以簡報報
    告「祖國必須統一」、「臺灣是中國神聖的領土」、「臺灣
    是中國的核心利益」、「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反對"臺獨"」
    等議題，此有簡報照片在卷可憑(見109偵29919卷第569至62
    7頁)。
　⒊上開活動雖分別為廈門市臺聯及全國臺聯所舉辦，且被告丙○
    ○就前揭⒉之活動亦有於事前與全國臺聯處長李佳聯繫活動行
    程及報名情形，甚至傳送「2019兩岸婚姻家庭活動報名表⑴
    」予李佳等情。然而，上開活動相關簡報內容之報告對象為
    何？是否包括被告丙○○率團參加上開活動之成員？卷內並無
    其他證據可佐，是公訴意旨所稱：全國臺聯藉機對陸配進行
    「大陸惠臺措施」、「2020年選舉與兩岸關係走向」等思想
    教育，灌輸反臺獨、支持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等觀念，
    以及於課程間教導團員支持兩岸統一之政黨及候選人等情，
    尚難遽予採認。況且，即使認有公訴意旨所指情節，然除該
    等思想教育及觀念灌輸外，別無證據可證被告丙○○實際上對
    那些參與活動之人，有何種為全國臺聯或廈門市臺聯之成立
    目的，對之接觸、招攬、吸收為新的成員，以擴大該等機構
    中可用人力資源之發展組織行為，自難因此逕對被告丙○○以
    發展組織罪相繩。
  ㈣108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間、同年11月11日至15日間及同年1
    1月24至28日間之「金廈五日遊交流團」部分
　⒈依被告丙○○與全國臺聯處長李佳間之微信對話紀錄，顯示於1
    08年10月11日晚間8至9時間：被告丙○○表示：「佳佳處長好
    ！目前以(按：應為「已」之誤)安排①10月28日~11月1日廈
    門團(45人）②11月11日~15日（100人）③11月24日~28日（45
    人）報名全滿」，李佳則詢問：「理事長，這是什麼？」被
    告丙○○回以「就是我們目前要辦的活動，沒有寫清楚」，李
    佳復詢問：「跟我們茶博會衝突嗎？」被告丙○○答以：「這
    三個活動是我們跟當地的，廈門那邊合作，然後辦的這個活
    動，完全就是交流」、「不衝突。也不同參加人員」，李佳
    則表示：「哦好的呀，那就好」，再詢問：「廈門這個活動
    是跟當地什麼單位合作接待的呀？」被告丙○○則表示：「廈
    門這個是屬於民間團體，是一個公司，也有自己的旅行社，
    所以這個人也對祖國的統一問題上，非常願意來做這個工作
    ，希望我們一起來合作，多把臺灣人帶過來跟他們洗洗腦，
    跟他談到剛好我們兩個理念很同，所以我就說那真是太好了
    」等語，此有2人間之微信對話紀錄在卷足參(見109偵29919
    卷第629至631頁)。又被告丙○○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2時14
    分許以微信向全國臺聯副部長高偉表示：「部長好!向您報
    告11月份本會確定行程安排：①10月28日~11月1日廈門團(45
    ~50人）②11月11日~15日金廈團（100人）③11月24日~28日金
    廈團（50人）」等語，此有2人間微信對話紀錄附卷足憑(見
    109選偵8卷第57頁)。
　⒉被告丙○○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供稱：我舉辦分別於108年10月
    28日、同年11月11日、同年00月00日出團之金廈旅行團，團
    費都是7, 800元；這個旅遊是要自己負擔費用的，是購物團
    等語(見108選他61卷一第52頁，本院訴卷二第133頁)。
　⒊中華婦聯會之副秘書長辛○於108年12月2日某時以微信向大陸
    地區人士陳軍表示：「我們聯合會這個月走廈門4個團了，
    邀約臺灣朋友過來7800臺幣含機票行政費，國內這邊全部落
    地接待」、「這就是我跟你說的，只要寫申請方案上去，內
    容是什麼，行程作出來，一層一層遞上去，上面就會撥款下
    來，臺灣要來多少人我們都可以幫你處理，現在很多地方領
    導為了作政績，都是要求要我們去臺灣找人過來，所以我們
    這個社團在臺灣、大陸很有名」等語，此有2人間之對話紀
    錄及語音譯文在卷可參(見109選偵8卷第119至121頁)。再證
    人辛○於另案調詢時證稱：前揭發言內容，是我認為的，至
    於我說「申請方案上去，內容是什麼，行程作出來，一層一
    層遞上去，上面就會撥款下來」，這是丙○○告訴我的，因為
    我好奇問他，他告訴我的，但後來回臺灣之後協會的人跟我
    說這4個團是單純跟旅行社對接等語(見本院訴卷三第34、39
    頁)。
　⒋證人即我國之喜鑽國際旅行社業務助理陳怡如於調詢時證稱
    ：喜鑽國際旅行社主要承接臺灣、金門、廈門間交通往返的
    費用，喜鑽國際旅行社的金廈之旅5天行程大約6,990元，但
    這是有包含購物行程的優惠價格，如果不包含購物行程大約
    1萬5,000元；中華婦聯會是透過廈門遨遊旅行社辦了4次金
    廈之旅，喜鑽國際旅行社是依據廈門遨遊旅行社的委託，代
    訂該4次旅遊行程中臺灣及金門間的機票、金門及廈門間船
    票等語(見108選他61卷二第417至420頁)。
　⒌綜合上開證據資料，可見如下：
　⑴被告丙○○於108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間、同年11月11日至15
    日間及同年11月24至28日間共3次之「金廈五日遊交流團」
    之前，曾分別向全國臺聯處長李佳及副部長高偉報告將舉辦
    上開旅遊活動。然而，由被告丙○○於向李佳提及上開活動之
    時，李佳表示：「理事長，這是什麼？」「廈門這個活動是
    跟當地什麼單位合作接待的呀？」且被告丙○○表示該等活動
    之合作接待單位為某公司等語，足認李佳就該等活動於事前
    並不知情，是自難認被告丙○○係依全國臺聯之指示並以全國
    臺聯或廈門市臺辦提供之資源，而舉辦該等旅遊活動。再被
    告丙○○於該等旅遊活動前，固向李佳表示預計於該等旅遊活
    動中安插兩岸統一之洗腦教育活動等語，然被告丙○○實際上
    是否確實有此作為，並無實證可佐，自難遽認。此外，辛○
    於上開旅遊活動之後，雖向陳軍表示該等旅遊活動在大陸地
    區部分全部落地接待，只要寫申請方案上去，上面就會撥款
    下來等語，然證人辛○嗣已證稱中華婦聯會之人向其說明上
    開旅遊活動係單純與旅行社對接等語，是自難單憑辛○向陳
    軍表示之上開內容，而為對被告丙○○不利之認定。
　⑵互核被告丙○○供稱上開旅遊活動含購物行程，團費為每人7,8
    00元，與證人陳怡如證稱喜鑽國際旅行社舉辦含購物行程之
    金廈之旅5天行程大約6,990元等語，難認被告丙○○舉辦上開
    旅遊之收費有何明顯低於市價之處，復無證據可證被告丙○○
    於上開旅遊過程中藉機對旅遊團員有何發展組織之行為，是
    公訴意旨認為被告丙○○以顯低於市場行情之價格舉辦上開旅
    遊活動，並藉由優惠旅遊活動之誘因，召募陸配或友人參加
    活動藉以擴大發展組織等語，尚難採信。
　⑶又即使認為辛○於上開旅遊活動之後，向陳軍表示該等旅遊活
    動在大陸地區部分全部落地接待等語為真實，且大陸委員會
    以112年9月20日陸法字第1120003638號函表示：「二、有關
    陸方『落地招待』或『落地接待』，係指受邀者僅須自行負擔機
    票等往返費用，在陸期間的住宿、用餐、旅遊、交通，皆由
    陸方提供招待。三、中共實行黨國體制，即便是學術單位或
    社會團體，也服膺於中共黨組織領導，並以政府財政撥款為
    其主要經費來源。因陸方單位預算審查、執行與審計並不全
    面公開，僅能推論其『落地招待』預算可能來自於各級政府、
    統戰部以及臺辦，透過官方或轉由外圍組織執行，且無相關
    資料庫或紀錄可供查核。四、陸方操作『落地招待』的目的，
    係以交流作為掩護，透過旅遊接待、減少經濟支出之誘因，
    促使受邀對象增加赴陸意願，以利進行統戰工作，嘗試影響
    其政治立場或投票意向；同時發掘積極份子，培養成為在地
    協力者，進一步賦予其對臺工作任務。五、因『落地招待團』
    有其統戰目的，針對屬意之目標群體規劃特定行程、參加特
    定活動，故一般人民報名旅行團自行赴陸旅遊，較無可能接
    受落地招待。」等語，此有該函在卷可查(見本院訴卷四第2
    81至282頁）。然而，大陸委員會上開函文內容，僅係就大
    陸地區落地招待或落地接待之通常運作情形而論，本案上開
    旅遊活動即使係落地招待，亦不能僅憑該函文內容，即推認
    於該等旅遊活動過程中有該函所述「進行統戰工作，嘗試影
    響其政治立場或投票意向；同時發掘積極份子，培養成為在
    地協力者，進一步賦予其對臺工作任務」之情。
　⒍此外，上開旅遊活動之報名表，雖均載有每位團員之姓名、
    性別、出生日期、身分證字號、臺胞證號、臺胞證效期及聯
    繫電話等個人資訊，此有該等報名表附卷可憑(見109偵2991
    9卷第725至739頁)，然於舉辦團體旅遊時蒐集團員之個人資
    料，亦可能係為訂購機票、飯店、辦理保險或緊急聯絡等用
    途所需，無法逕認違反常情，且本案亦無證據足佐被告丙○○
    曾將上開團員之名冊與個人基本資料交由高偉、李佳等人，
    自難認被告丙○○有何交付該等個資予高偉、李佳等人，以在
    大陸地區廈門市實施統戰思想傳遞，甚至藉以發展組織之情
    。
六、關於公訴意旨三認為：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調查官於
    108年12月22日在中華婦聯會辦公處所兼被告丙○○住居所搜
    索而扣得現金40萬元，而該筆現金係以銀行綁帶捆妥，顯係
    被告丙○○自他人處取得，未能證明合法來源之整筆款項部分
    ，說明如下：
　㈠訊據被告丙○○固坦承於公訴意旨三所述時、地，遭扣得其所
    有現金40萬元之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何所謂108年7月3日修
    正後國家安全法第5條之1第9項對於參加組織後取得財產未
    能證明合法來源之犯行，辯稱：我當時剛好要準備進貨，要
    交付貨款，才會有1筆40萬元的現金，這筆錢是從我個人銀
    行的帳戶領出來的等語。其辯護人辯以：該筆現金並非來自
    大陸任何機關或人士，丙○○非公務人員，並無義務證明該筆
    現金之來源等語。
　㈡被告丙○○於公訴意旨三所述時、地，遭扣得其所有現金40萬
    元之事實，業據被告丙○○於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見本院訴
    卷二第363頁)，並有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職務報告暨
    扣案現金照片在卷可稽(見109偵29919卷第719至720頁)，固
    堪認定。惟依108年7月3日修正後國家安全法第5條之1第1、
    8及9項規定：「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為大陸地區
    違反第2條之1第1款規定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5千萬元以上1億元以下罰金；為大陸地區以外違反第2
    條之1第1款規定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犯第1項之罪者，其參加之組
    織所有之財產，除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外，應予沒收。」
    「犯第1項之罪者，對於參加組織後取得之財產，未能證明
    合法來源者，亦同。」暨參該條第8及9項之立法理由所揭：
    「犯第1項之罪，其參加之組織所有之財產，參考組織犯罪
    防制條例第7條之沒收規定，並配合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之
    用語，除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外，應予沒收；參加組織後
    取得之財產，未能證明合法來源者，亦同。爰增訂第8項及
    第9項規定」等語，足見108年7月3日修正後國家安全法第5
    條之1第9項為「沒收」之規定，而非「罪刑」之規定。從而
    ，公訴意旨此部分所訴，乃無明文處罰規定，而屬行為不罰
    者。此外，本案既難認被告丙○○有犯108年7月3日修正後國
    家安全法第5條之1第1項之罪情形，自無是否應依同條第9項
    之規定，沒收該現金40萬元之問題，併予說明。
伍、綜上所述，本案依卷存事證，不足以認定被告丙○○有何公訴
    意旨一及二所指之犯行，抑或公訴檢察官補充之為大陸地區
    主持、操縱及指揮中華婦聯會之犯行，亦不足以認定被告乙
    ○○有何公訴意旨二之㈠所指之犯行，自無法對被告丙○○遽以
    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違反108年7月3日修正前國
    家安全法第2條之1規定，或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
    為大陸地區違反108年7月3日修正後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第1
    款規定之罪名，抑或對被告乙○○遽以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
    會安定，違反108年7月3日修正前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規定
    之罪名相繩；而公訴人既無法為充足之舉證，無從說服本院
    以形成被告2人有罪之心證，本院本於「罪證有疑、利於被
    告」之原則，及依上開規定、判決先例意旨，就此部分自應
    為有利於被告2人之認定，是本案此部分不能證明被告2人犯
    罪，依法應為無罪之諭知。另公訴意旨三所指被告丙○○涉嫌
    所謂108年7月3日修正後國家安全法第5條之1第9項對於參加
    組織後取得財產未能證明合法來源之犯行，實乃行為不罰，
    此部分亦應為無罪之諭知。
乙、免訴部分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丙○○因與公訴意旨二之㈣所述3次「金廈
    五日遊交流團」相同之緣由及方式，於108年12月18日至22
    日間舉辦「金廈五日遊交流團」，以擴大發展組織，明顯危
    害國家安全及社會安定等語。因認被告丙○○就此部分，亦涉
    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為大陸地區違反108年7月3
    日修正後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第1款規定罪嫌等語。
貳、按案件曾經判決確定者，應諭知免訴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302條第1款定有明文。又在前案業經判決無罪之情形下，為
    免巧立罪名導致被告一再受訴訟程序之消耗與負擔，並為維
    持法之安定性，應不止於完全相同之被訴罪名及所涵攝之構
    成要件事實，若基本社會事實相同，且就成立犯罪與否之重
    要爭點業經前案實體判決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者，基於一行
    為僅應受一次審判之原則，自不容法院再予以審判，而為其
    他有罪或無罪之實體判決（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5959號
    判決意旨及67年度第10次刑事庭庭推總會決議三，就前案無
    罪確定情形，均認同一行為之想像競合犯不應再為實體判決
    ，當為免訴判決）。
參、經查，被告丙○○因於108年12月18日至22日間舉辦「金廈五
    日遊交流團」，經臺灣臺灣地方檢署檢察官認為涉犯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不正利
    益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罪嫌，而以109年度選偵字第8
    、9號起訴，經本院於109年7月30日以109年度選訴字第1號
    判決無罪，嗣經檢察官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於109年12月9
    日以109年度選上訴字第8號判決駁回檢察官之上訴，該案遂
    於110年1月14日確定，此有該等起訴書、判決及臺灣高等法
    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見109選偵8卷第123至146頁；
    本院訴卷二第225至234頁，卷四第445頁)。上開判決雖僅就
    被告丙○○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對於有投
    票權之人交付不正利益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罪嫌部分
    諭知無罪，然依前揭說明，就本案所涉同一行為(即於108年
    12月18日至22日間舉辦「金廈五日遊交流團」)之想像競合
    犯(即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為大陸地區違反108年
    7月3日修正後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第1款規定罪嫌)，自不應
    再為實體判決，是本院就此部分自應諭知免訴判決。
丙、本案被告丙○○被訴上開罪嫌既經本院諭知無罪或免訴，則公
    訴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主張漏未起訴之被告丙○○涉嫌於000
    年0月間組織群眾參加港獨活動部分(見本院訴卷二第133、1
    91至193頁)，即與本案事實間不具集合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
    ，是本院尚無從審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第302條第1款，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達提起公訴，檢察官李明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9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傑
　　　　　　　　　                  法  官  王沛元
　　　　　　　　　                  法  官  蘇宏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被告丙○○就免訴部分若求為無罪之判決，則
得上訴)
                                    書記官  徐鶯尹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1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1228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何建華


選任辯護人  曹大誠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包克明




上列被告因違反國家安全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第2991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丙○○被訴除舉辦民國108年12月18至22日間金廈旅遊以外之部分無罪；被訴舉辦民國108年12月18至22日間金廈旅遊之部分免訴。
乙○○無罪。
    理  由
甲、無罪部分
壹、公訴意旨略以：
一、被告丙○○及乙○○分別時任址設臺北市○○區○○路0號12樓之2(起訴書誤載為「12樓之3」)之社團法人中華婦女聯合會（下稱中華婦聯會）理事長及秘書。被告丙○○於民國103年間加入中華統一促進黨（下稱統促黨），復於同年11月3日成立統促黨女媧黨部並任該黨部主委，且將中華婦聯會會員納入該黨部內。其間，被告丙○○透過新黨前立法委員馮滬祥引薦，及參加大陸地區北京兩岸婚姻家庭陸配回娘家活動時，結識、接觸時任大陸地區之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下稱統戰部)所屬對臺灣實施統戰之組織即中華全國臺灣同胞聯誼會(下稱全國臺聯)副部長高偉（現為全國臺聯臺胞部部長）、處長李佳、海峽兩岸關係協會(下稱海協會)秘書長王小兵、民政部海峽兩岸婚姻家庭服務中心(下稱海峽兩岸婚姻家庭服務中心)副主任楊文濤等人。嗣高偉指派全國臺聯人員李佳與被告丙○○接續聯繫，長期以「在臺陸配回娘家」、「兩岸婚姻家庭」等名義舉辦活動，並由全國臺聯提供赴陸落地招待等優惠資源予被告丙○○，意使被告丙○○配合中共對臺統戰、主持及發展中華婦聯會組織，進而誘吸陸配返陸施予統戰及思想教育、支持「兩岸統一、一國兩制」等政治理念。被告丙○○另受大陸地區之北京市臺灣事務辦公室（下稱北京市臺辦）調研員王正智指導，負責刺探及蒐集具有臺獨理念之國人赴陸資料，俾對渠等掌控臺獨資訊。嗣被告丙○○於108年11月22日，正式獲統促黨提名為該黨第10屆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候選人第3名後，即代表統促黨參加109年二合一選舉(下稱109年選舉)及競選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於選舉期間，被告丙○○依據大陸地區之臺灣同學會副會長黃信瑜指示，在臺散布網路假訊息、發動陳抗活動與妨害蔡英文總統選情，且受全國臺聯資助招待陸配赴陸旅遊賄選(按：被告丙○○本案被訴舉辦108年12月18至22日間之金廈旅遊部分，另為免訴之諭知，詳後述)，危害國家安全與社會安定。
二、被告丙○○及乙○○明知全國臺聯及北京市臺辦均係中共對臺工作領導小組辦事機構，其下設有政黨局等單位，負責對臺情蒐工作任務，範圍主要包含：我國政府之重要對外、對大陸政策、重要施政方向；臺灣各個政黨組織、派系、各級選舉情況、臺灣社會各界輿論走向、政府財政經濟發展方向、臺灣各級重要人士個資及組織資料；且明知現階段中共與我國在軍事上仍處於武力對峙狀態，人民不得為大陸地區行政、軍事、黨務或其他公務機構或其設立、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下稱大陸地區對臺情蒐機構）刺探、蒐集、交付或傳遞關於公務上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或發展組織，竟為求全國臺聯或北京市臺辦之金援以壯大中華婦聯會，並令其順利進入臺灣政壇，而基於違反國家安全法之犯意，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透過中華婦聯會名義在臺灣發展陸配組織，在臺灣積極推動統戰活動，以期獲取個人政治地位及經濟利益，而分別為以下犯行：
  ㈠被告丙○○與乙○○共同為大陸地區對臺情蒐機構全國臺聯發展組織，並由被告丙○○指揮組織成員蒐集法輪功等團體在臺活動訊息，進而回報予全國臺聯，以拉攏大陸地區對臺情蒐機構，並期透過渠等之人脈及錢脈發展組織，而危害國家安全：
    被告丙○○自000年0月間起，為爭取全國臺聯等涉臺單位之經費及政策支持其在臺灣發展陸配組織，遂撰寫「希望祖國能夠對在臺的大陸籍人摸底」、「具體的規劃與作法可從五大方向著手」、「在臺陸配群體的政治認同與對大陸政府陸配工作的政策建議」、「討論事項」等文件(下稱「希望祖國能夠對在臺的大陸籍人摸底」等文件)，以提出在臺灣發展陸配組織之工作計畫，其包含在臺灣進行全面陸配人口普查、栽培可靠陸配幹部進軍臺灣政壇、壓制臺獨氣焰等，並向全國臺聯提出可協助對在臺大陸籍人士摸底、提供在臺大陸籍子女免費中國文化教育、赴陸經商税收減免、徵召退役軍人回內地接受培訓與指導、對陸配進行統戰等政策建議，進而要求全國臺聯給予資源及資金幫助。全國臺聯見聞上開資料後，遂協助被告丙○○在臺灣發展中華婦聯會，且透過大陸地區民政部兩岸婚姻家庭服務中心副主任楊文濤邀請，由被告丙○○帶領戊○○、丁○○等陸配參訪大陸地區北京市。為此，被告丙○○先行指示被告乙○○撰擬「106.5.8 北京參訪發言稿」，並表示「……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因素，做為促進兩岸統一的急先鋒，為中華民族的統一大業而努力……期盼早日重回祖國懷抱……婦聯會誓言扮演娘家角色，肩負起實質照顧在臺30多萬陸配姊妹們的重責，在黨中央的領導下，以務實的規劃與腳步，統合陸配姊妹們的團結力量，為實現大中華和平統一的目標做出貢獻……今天的臺灣，彷彿進入戰國時代，政黨林立，民間社團複雜混亂……我謹代表我們婦聯會向祖國陳情……最後對陸配工作的政策建議：⒈在臺灣進行全面陸配人口普查、⒐為年滿18歲的臺灣孩子，在大陸名城舉辦成年禮，強化民族認同、⒑栽培能幹可靠陸配，進軍臺灣政壇，爭取陸配家庭權益，壓制臺獨氣焰」等文字。被告丙○○並向楊文濤提示「中華婦女聯合會北京訪問團手冊」，於手冊中發表「我們追求的願景：結合每1位在臺陸配姊妹，發揮如種子般的效應，落地生根，教育自己的子女，影響自己的夫婿、家人、親友、街坊鄰居，達成兩岸和平的使命與目標」、「心語：祖國，我的母親，您生我、養我、教我，從苗子長大成樹，而後，我去到海峽彼岸，寶島臺灣……再次撲進母親的懷裡，重溫日夜思念的那愛，那暖和滿滿幸福」、「中華一統兩岸雙贏」等言論，而傳遞中華婦聯會在臺發展計畫，表達反臺獨、支持兩岸統一理念及為陸配爭取權益、參與政治等目標。嗣返臺後，被告丙○○更於106年5月20日以中華婦聯會名義發函予全國臺聯表示：「中華婦聯會率近20位成員赴京，承各位領導殷勤垂詢姊妹在臺生活……回臺後，依據領導們之指示，建華隨即要求協會同仁，盡速展開有關作業……」等接受大陸地區資助及操控之文字，以感謝該會之工作指示，並承諾將儘速依照相關指示展開有關作業。又被告丙○○於106年10月15日，指示被告乙○○撰寫「社團法人中華婦女聯合會工作計畫」，並載明：「……工作方案：4、進行詳盡在臺陸配人口普查:由於臺灣施行個資法，造成本會欲詳實建立在臺陸配人口普查工作上的困難，未來除繼續設法尋求臺灣相關部門協助及透過本會各地姊妹加強查訪之外，亦將正式發函請求大陸有關單位大力協助，提供來臺陸配名單。……年度目標：共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經濟繁榮，提升兩岸婦女之國際地位，復興中華民族統一大業貢獻力量」等組織之工作方案及目標，是認被告丙○○係以集體領導、分工合作之模式，而為組織之發展。又被告丙○○自106年11月29日起至12月3日止，接受全國臺聯安排出席大陸地區中華文化學院舉辦之「2017年港澳台青年菁英中華文化研修班」，使被告丙○○學習「中國共產黨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十九大輔導報告」、「中華文化的核心要義：大一統」、「一國兩制的歷史文化基礎和法理依據」等課題，藉之深化共產主義及統一思想，全國臺聯亦指示被告丙○○應完成「通過婦女聯合會把臺灣38萬陸配姊妹凝聚起來，在兩岸交流發揮紐帶作用」等工作方針。被告丙○○於106年12月3日完成上開訓練，並取得結業證書後，即在高偉、李佳等指導下，利用大陸地區各省市臺聯資源在臺主持、發展中華婦聯會，並經常以婚姻家庭主題，誘吸陸配赴陸活動，而暗將在臺陸配基資、電話、家庭狀況、收入、住址等訊息提供臺聯運用，以達成全國臺聯「對臺陸配全面人口普查」目標，且利用陸配返陸期間，對之進行思想教育課程及座談，為中共推動「兩岸統一、一國兩制」等對臺政策。被告丙○○並指示中華婦聯會會員己○○等人蒐報法輪功在臺活動訊息，並將之回報予大陸地區對臺情蒐機構，以利該等單位掌握異己份子之動向。
  ㈡被告丙○○為大陸地區對臺情蒐機構北京市臺辦發展組織，並操縱中華婦聯會之運作，且親自及指揮組織成員蒐集臺獨等資訊，並回報予北京市臺辦，以宣揚大陸地區對臺理念，且對異己者予以打壓、抑制，而危害國家安全：
　　被告丙○○與北京市臺辦調研處調研員王正智自000年00月間起，即透過通訊軟體微信（下稱微信）密切聯繁，且由王正智指導被告丙○○在臺灣發展組織、推動相關統戰工作，並以現金轉交、安排廈門地區旅行社全程落地接待中華婦聯會所招攬之陸配成員，並以補貼資源，或安排第三人捐贈等方式，提供被告丙○○活動經費，以利其在臺灣運作及組織團體。嗣被告丙○○以中華婦聯會名義舉辦「00000000新春聯誼慶祝活動」之內容、致詞稿、採訪單位、相關新聞報導均須陳報王正智，甚於108年1月11日上午6時58分許，草擬感謝王正智協助舉辦上開組織活動之感謝函，並核請王正智批示，經王正智檢視內容認定不妥後，於同日中午12時21分許，親自撰擬感謝函內容，要求被告丙○○尚須感謝「艾奇志」、「民革北京市委」。另於108年1月11日(起訴書誤載為「000年0月間」)，王正智承諾將與兒童慈善基金會領導見面，以談論如何支持被告丙○○，被告丙○○表示感激之意後，即於108年2月14日以微信寄送「中華婦聯會2019年歡慶母親節活動」之企劃案電子檔予王正智，分別提交高偉、王正智審查，並預計組織50至100人前往北京，且要求協助安排：落地接待、活動場地、協助邀請各單位領導出席頒獎（各省相關領導）、授獎獎品、拜訪（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下稱國臺辦】、統戰部、全國婦聯、全國臺聯、民政部、民革等部門座談），以實際行動貫徹落實習主席告臺灣同胞書重點內容。王正智隨即徵得北京市臺聯部長趙宇輝同意，由北京市臺聯提供經費協助被告丙○○籌辦陸配返陸受獎及旅遊活動。王正智則更進一步指示被告丙○○聯繫記者以達宣傳之目的，並由王正智親自與兒童慈善基金會負責人接洽，及協助提供被告丙○○活動經費，以利在臺灣發展組織，足認被告丙○○所成立之中華婦聯會實係由北京市臺辦所掌控，並利用舉辦活動方式提供資金，以掩護發展組織之資金來源及流向，並幫助及指揮被告丙○○在臺發展組織。嗣王正智於108年8月7日，以微信提供我國國人劉正偉撰寫之「兩岸關係的美國因素」網路文章予被告丙○○，並認為該文章內容涉及臺灣獨立，遂要求被告丙○○蒐集劉正偉之相關年籍資料及任教學校，且於同日下午5時59分許以微信發送訊息表示：「可以發動你的姊妹檢舉在大陸撈錢的臺獨分子，讓他們承擔不利後果」等語。嗣被告丙○○旋即依照指示清查劉正偉臉書資訊，且提供相關資料予王正智，王正智並分別於同日下午6時11分許、000年0月0日下午5時7分許，傳送訊息表示：「到底是哪所公立大學？大學名稱要知道很快就讓滾」、「那個臺獨分子從哪來還得回哪去!等著瞧!」等操縱、指揮言論。嗣被告丙○○旋即於000年0月0日下午5時12分許發言「贊」，以表示認同，且為逢迎王正智，更撰寫「請大家協助檢舉綠蛆」、「請檢文章仇恨言論」等文字，並附上劉正偉之臉書連結，且轉發組織成員，要求組織成員依照王正智指示尋找發表臺獨言論者，顯見被告丙○○均係經由王正智操縱、指揮及分派組織成員之任務。嗣被告丙○○將劉正偉於108年8月2日已與大陸地區之廣西壯族自治區百色學院(下稱百色學院)簽約出任副教授，並將於同年9月1日正式任教之訊息傳遞予王正智，經王正智提供予中共國安單位追查，及對該校施以壓迫，致劉正偉於同年8月19日遭校方通知「審核不通過」而取消聘用。又王正智於108年8月19日上午11時19分許、同日上午11時29分許，以微信傳送內容為：「高雄市議員時代力量黃捷的老娘，在大陸賣茶葉大賺人民幣，用賺大陸的人民幣支持她女兒在臺灣搞臺獨，大家呼籲老共：讓黃捷的老娘回臺賣茶葉！！」「那你可否把黃捷老娘在廈門賣普洱茶相關情況反應一下，以統促黨名義也行！她娘叫什麼名字，茶葉店名？還有其他什麼臺獨言論？要有證據！抓緊」之訊息予被告丙○○，指揮被告丙○○協助瞭解發表臺獨言論之高雄市議員黄捷之相關資料，其內容包括在廈門經營茶葉買賣之母親姓名、店家資料等，嗣經被告丙○○依照指示清查後，則於同日晚間10時49分許，以微信提供黃捷之新聞報導予王正智，而以此方式持續深化、滲透與掌握我國內各階層人士，足生危害於國家安全及社會安定。
  ㈢被告丙○○為擴大發展組織，爭取大陸地區統戰機構各方金援，依大陸地區之臺灣同學會指示，於總統大選期間發動陳抗活動，擴大渲染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學歷造假爭議，藉由群眾活動擴大召募成員參加組織，並領取臺灣同學會之金援以利發展組織，而危害國家安全：
    被告丙○○於000年0月間透過姓名年籍不詳之友人「路平」結識臺灣同學會副會長黃信瑜（現任安徽財經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並向黃信瑜徵詢參選建議，黃信瑜除提供「兩岸一家親、團結為和平、陸配要人權、立法六改四」競選宣言及「6都海選」等建議外，另表達將尋求大陸臺商挹注被告丙○○參選保證金等情。為此，被告丙○○與黃信瑜遂於108年11月2日，在中華婦聯會見面，黃信瑜告知被告丙○○以「蔡總統博士學歷造假」議題於蔡英文登記參選總統前後舉辦大型陳抗，以影響選情，並指導被告丙○○訂製印有抗議標語之上衣，及動員民眾上街，被告丙○○若允諾執行，將向臺灣同學會會長爭取動員款項。被告丙○○為圖上開利益供其在臺發展組織之用，遂允諾之，黃信瑜即於108年11月9日，依約由大陸地區中國農業銀行帳戶匯款人民幣3萬元至被告丙○○名下廈門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嗣經被告丙○○領取現款存放於中華婦聯會辦公室內。黃信瑜並以微信指導被告丙○○組織陳抗及謀議於108年11月20日發動相關活動，且提供「2019.11.20拒絕假博士，人民要真相！」新聞稿予被告丙○○，要求轉送予媒體人彭文正、年金改革聯盟、軍公教聯盟等單位，以求於總統大選期間，擴大渲染該等消息製造選舉紛爭。被告丙○○將上開訊息告知王正智後，王正智即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5時55分許以微信發送內容為「可以邀請相關學者到場助陣，以便面對媒體」、「張總裁要在關鍵時出手馳援喔」、「可以讓八百壯士予以配合策應」、「還有軍公教人員也會參與」等訊息予被告丙○○，以營造軍公教人員均積極參與及呼應之作為，企圖以此方式影響臺灣之國家安全及社會安定，開展對臺工作、研究政情、開展心理戰，以達組織目的。嗣被告丙○○即依約定於108年11月12日聯繫全民拔菜總部(統派社團)總司令盧朝財，並告以發動陳抗事宜，及交付抗議上衣、新聞稿。待底定進行陳抗之內容及分工後，被告丙○○即於108年11月20日率眾前往教育部、中央選舉委員會(下稱中選會)及凱達格蘭大道進行集會遊行，利用不實訊息影響總統選情、嚴重危害選舉秩序。
  ㈣被告丙○○為擴大發展組織，爭取大陸地區統戰機構各方金援，依全國臺聯指示，以其所提供優惠旅遊之資源，召募在臺陸配或友人參加免費招待旅遊活動，取得名冊及個人資料而擴大組織成員，並傳達大陸地區對臺情蒐機構統一思想，而影響國家安全：
    全國臺聯欲對在臺陸配傳達統一思想，並影響我國總統選舉選情，遂自108年9月起，指示被告丙○○利用各類交流名義招攬陸配赴陸接受旅遊招待，再由全國臺聯進行「大陸惠臺措施」、「2020年選舉與兩岸關係走向」等思想教育，灌輸反臺獨、支持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等觀念。為此，被告丙○○先於108年9月率團赴大陸地區廈門市參加廈門市臺灣事務辦公室(下稱廈門市臺辦)舉辦(起訴書誤載為全國臺聯舉辦)之「2019兩岸同胞中秋晚會」、「2019相聚廈門臺胞創業研學營」；復於108年11月14日，率團前往大陸地區福建省武夷山參加「全國臺聯2019年兩岸婚姻家庭茶文化產業研習班」，並於課程間教導團員支持兩岸統一之政黨及候選人。被告丙○○咸認率領陸配返陸旅遊接受思想教育將能提升其為統促黨參選不分區立委之勝選機會，遂利用渠與廈門市臺辦關條，與大陸地區之廈門遨遊旅行社合作，接續於108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同年11月11至15日臺北出發、高雄出發、同年11月24至28日，以顯低於市場行情之價格舉辦「金廈五日遊交流團」，親自帶團前往旅遊，並藉由優惠旅遊活動之誘因，召募陸配或友人參加活動藉以擴大發展組織，及憑此取得參加人員名冊與個人基本資料，並交由高偉、李佳等人在大陸地區廈門市實施統戰之思想傳遞，被告丙○○則利用廈門市臺辦提供旅遊補貼活動資源之機會，在臺擴大發展陸配組織，迎合大陸地區對臺情蒐機構及統戰機構之需求，明顯危害國家安全及社會安定。
三、被告丙○○自發展組織時起，並無任何其他正當工作收入，均利用上述方式自大陸地區對臺情蒐機構或相關統戰機構索取款項，並累積存放於臺北市○○區○○路0號12樓之2房屋即中華婦聯會暨其居所內，供作發展組織之用。嗣108年12月18至22日在大陸地區廈門市旅遊團體旅客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2時35分許，自金門搭乘華信航空AE1268號班機返抵臺北松山機場後，在機場為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調查官以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調查；被告丙○○於同日下午3時2分許，經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調查官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票，前往臺北市○○區○○路0號12樓之2即中華婦聯會辦公處所兼其住居所執行搜索而當場查獲，且扣得現金新臺幣（以下未標示幣別者均為新臺幣）40萬元等物。而該筆現金40萬元部分係以銀行綁帶捆妥，顯係被告丙○○自他人處取得，未能證明合法來源之整筆款項。因認被告2人就公訴意旨二之㈠、被告丙○○就公訴意旨二之㈡及㈢所為，均涉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違反108年7月3日修正前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規定罪嫌(按：公訴意旨所述被告丙○○發展組織行為之時間，係橫跨108年7月3日修正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第5條之1公布並施行之前、後，且上開規定之發展組織係屬集合犯，是被告丙○○就公訴意旨二之㈠至㈢部分應係涉及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為大陸地區違反108年7月3日修正後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第1款規定罪嫌)；被告丙○○就公訴意旨二之㈣所為，係涉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為大陸地區違反108年7月3日修正後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第1款規定罪嫌；就公訴意旨三關於獲取財產即現金40萬元部分，則係犯108年7月3日修正後國家安全法第5條之1第9項對於參加組織後取得財產未能證明合法來源罪嫌(按：國家安全法嗣於111年6月8日修正公布全文20條，該次修正前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規定，條次變更為第2條，並為文字修正，且該次修正前國家安全法第5條之1規定，條次變更為第7條，並為文字修正)；嗣公訴檢察官於110年3月15日準備程序中補充被告丙○○於108年7月3日修法後為大陸地區主持、操縱及指揮組織，亦可能涉犯主持、操縱及指揮中華婦聯會罪嫌等語。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原)法定判例意旨參照）。又按108年7月3日修正前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之「發展組織」行為，係包含為外國或大陸地區行政、軍事、黨務或其他公務機關或其設立、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提供機會，提供該機關、機構或團體之人員接觸、拉攏、吸收新的對象，以期該新對象能夠同意該組織之設立目的；所稱「發展組織」，指組織中之成員為該組織之成立目的，對外接觸、招攬、吸收新的成員，以擴大組織中可用人力資源而言，不以有刺探公務秘密等行為為其前提要件(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08號判決意旨參照)，此於108年7月3日修正後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第1款規定「發展組織」要件之解釋，應無不同。
參、公訴人認被告2人涉有上開罪嫌，無非以被告2人之供述、證人丁○○(即中華婦聯會原秘書長)、己○○(即中華婦聯會原副理事長及執行長)、劉正偉、戊○○、甲○○、庚○○、陳怡如(即喜鑽國際旅行社業務助理)之證述、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人民團體資訊管理系統查詢1紙、統促黨網頁截圖資料2紙、中選會網站第10屆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政黨申請候選人名單登記概況表乙份、中華婦聯會106年5月北京訪問團手冊乙份、「106.5.8北京參訪發言稿ok.doc」之檔案乙份、中華婦聯會106年10月15日、107年12月1日工作計畫乙份、中華婦聯會106年5月20日復連字第1060502002號函乙份、被告2人間微信對話紀錄截圖乙份、被告丙○○持用手機內之參加「2017年港澳台青年菁英中華文化研修班」課程表及照片乙份、被告丙○○之筆記本乙份、被告丙○○持用手機內之參加「2018年上饒籍大陸新娘回娘家活動」名冊、報名表及活動實施方案、「2019兩岸同胞中秋晚會」、「2019相聚廈門臺胞創業研學營」、「全國臺聯會2019兩岸婚姻家庭茶文化產業研習班」照片、被告丙○○與全國臺聯成員李佳之微信對話紀錄報告乙份、被告丙○○與王正智微信對話紀錄之截圖乙份、被告丙○○與證人甲○○微信對話紀錄之截圖乙份、被告丙○○持用手機內之「假博士，人民要真相(1120活動新聞稿)」、被告丙○○與黃信瑜微信對話紀錄之截圖及活動照片乙份、中時新聞網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3時9分許發布「赴教育部陳情 全民拔菜總部：拒絕假博士，人民要真相」、同日下午4時5分許發布「拔菜總部要求蔡博士學位證明」之新聞報導列印資料各乙份、法務部調查局109年2月26日數位證據現場蒐證報告乙份、「2019年金廈+鼓浪嶼+客家土樓文化交流之旅報名表」(2019.10.28-11.1)臺北出發、（2019.11.11-11.15）臺北出發、（2019.11.11-11.15高雄出發、（2019.11.24-11.28）臺北出發名冊各乙份、被告丙○○之中華婦聯會所屬幹部辛○與大陸地區人士南岳陳軍微信對話截圖乙張、微信聲音檔光碟乙份及臺北市調查處勘驗微信對話之職務報告乙份、現場扣案之現金40萬元及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調查官職務報告暨扣案現金照片乙份等為其論據。
肆、經查
一、被告丙○○及乙○○分別時任中華婦聯會理事長及秘書；被告丙○○於103年間加入統促黨，復於同年11月3日成立統促黨女媧黨部並任該黨部主委；被告丙○○於103年間參加馮滬祥在北京市舉辦之兩岸婚姻家庭陸配回娘家活動，因而認識全國臺聯副部長高偉，並陸續認識全國臺聯人員李佳、海協會之王小兵及海峽兩岸婚姻家庭服務中心副主任楊文濤等人；被告丙○○於108年11月22日，正式獲統促黨提名為該黨第10屆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候選人第3名後，即代表統促黨參加109年選舉及競選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之事實，業據被告丙○○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供述(見108選他61卷一第48頁，109他2423卷第16至17頁，109偵29919卷第131頁；本院訴卷二第130頁，卷三第317頁)及被告乙○○於調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見109他2423卷第355、441頁，本院訴卷三第335至336頁)，並有全國性團體查詢結果、統促黨網頁截圖資料、中選會網站第10屆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政黨申請候選人名單登記概況表在卷可稽(見108選他61卷二第437至464頁)。是此部分事實，可以認定(按：公訴意旨一所訴被告丙○○之犯行內容概為公訴意旨二內容之摘要，故以下就公訴意旨一部分，分別於公訴意旨二之㈠至㈣之論述部分併予說明)。
二、關於公訴意旨二之㈠認為：「被告丙○○與乙○○共同為大陸地區對臺情蒐機構全國臺聯發展組織，並由被告丙○○指揮組織成員蒐集法輪功等團體在臺活動訊息，進而回報予全國臺聯，以拉攏大陸地區對臺情蒐機構，並期透過渠等之人脈及錢脈發展組織，而危害國家安全」部分，說明如下：
　㈠被告2人之答辯暨被告丙○○之辯護人辯護意旨如下：
　⒈訊據被告丙○○固坦承其製作、撰擬或要求共同被告乙○○撰擬公訴意旨二之㈠所述文件；接受全國臺聯提供之補助，受邀於000年0月間前往北京市參訪；出席「2017年港澳台青年菁英中華文化研修班」等節，惟堅決否認有何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違反108年7月3日修正前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規定(或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為大陸地區違反108年7月3日修正後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第1款規定)之犯行，辯稱：撰寫「希望祖國能夠對在臺的大陸籍人摸底」等文件的目的，是我認為要改善在臺的陸配處境，可以努力的方向有這些，這些文件不是北京訪問團手冊，不是為了該訪問活動寫的，這些文件是我自己寫起來，沒有給任何單位，也沒有做任何運作，只是我自己的工作稿；當時大陸那邊提供補助的主題是陸配回娘家，這種到當地的食宿都是邀請單位會負責；全國臺聯並不是情報蒐集機關，而是在大陸的臺二代；北京參訪發言稿在我的電腦應該可以發現各種不同的版本，我在思考的時候存檔過很多次，但這個發言稿沒有印出來，我也沒有發給與談的各位，也沒有講出的機會，對方是想要瞭解陸配在臺灣的生活，發言稿裡面提到要作陸配人口普查，只是要讓陸配相互聯繫幫助，陸配參政也是維護自己權益的重要手段，此外我也建議要對陸配的單親子女扶助等等；北京訪問團手冊是給參加活動的團員，當時有舉行座談會，成員有我們的團員及對方海峽兩岸婚姻家庭服務中心的人；「中華婦聯會106年10月15日工作計畫」是要交給內政部的，每年要做的事情都要寫工作計畫報備；106年底我有參加「2017年港澳台青年菁英中華文化研修班」，這個活動不是全國臺聯安排的，這個研修班是大陸的中華文化學院舉辦的活動，是我自己花錢去參加，跟全國臺聯或高偉都沒關係，我也沒跟高偉、李佳或國臺辦拿過錢；我講的落地招待是他們要辦一個姊妹回娘家的活動，我們就自己買機票組團回娘家，但食宿是對方招待，這種活動有時我們會跟內政部報告，說明去年幾月份有參加回娘家活動，這種回娘家活動有時是對方的某個國臺辦或全國臺聯辦理，至於對方的經費從那裡來我不知道，對方如果要組團，會發公告說他們需要幾個人、從家裡出發到落地的費用是我們要自己負擔，落地之後就會有落地接待，但也許是購物團或其他經費我就不知道了；我不可能把陸配的電話、家庭狀況提供給全國臺聯，也不會做普查的資料，我也沒有指示己○○蒐集法輪功的資料回報給大陸地區對臺情蒐機構等語。其辯護人辯以：丙○○於106年5月20日致全國臺聯感謝函，係對全國臺聯（民間組織）所發，雖有「要求協會同仁，盡速展開有關作業」之語句，但所稱「有關作業」，均係對陸配服務之項目，並無接受大陸地區資助及操控之意思；丙○○參加之「2017年港澳台青年菁英中華文化研修班」，純屬兩岸文化交流；「通過婦女聯合會把臺灣38萬陸配姊妹凝聚起來，在兩岸交流發揮紐帶作用」，為内部工作方向，並非全國臺聯指示，退一步言，縱該工作方向為全國臺聯指示（非事實），亦屬正面方向，有助兩岸和平穩定，絲毫不影響「國安」；並無證據證明被告丙○○有暗將在臺陸配基資、電話、家庭狀況、收入、住址等訊息提供臺聯運用之行為等語。
　⒉訊據被告乙○○固坦承依丙○○要求而撰擬「106.5.8 北京參訪發言稿」及「中華婦聯會106年10月15日工作計畫」之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何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違反108年7月3日修正前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規定之犯行，辯稱：丙○○委託我寫什麼樣的文稿，然後提供資料，我就寫給她，交給她之後她如何應用我並不知道；印象中丙○○有叫我寫北京參訪發言稿，她有提供這些內容讓我寫；「中華婦聯會106年10月15日工作計畫」這個章不是我蓋的，我只負責文字稿，這些內容我好像有整理過；我幫丙○○寫這些文稿，就我的認知，我不覺得是在幫大陸做事，我只是在幫弱勢的陸配做事；文字工作是我唯一的專長，因為看到丙○○對於陸配很用心，我才以很低廉的稿費協助她們整理這些文件，我不曉得這樣就變成我可能涉嫌背叛中華民國，我無法接受等語。
　㈡被告丙○○於000年0月間製作「希望祖國能夠對在臺的大陸籍人摸底」等文件；被告丙○○接受全國臺聯提供之補助，並受海峽兩岸婚姻家庭服務中心副主任楊文濤之邀請，而於000年0月間與戊○○、丁○○等陸配參訪北京市；被告丙○○指示被告乙○○撰擬「106.5.8 北京參訪發言稿」；被告丙○○向楊文濤提示「中華婦女聯合會北京訪問團手冊」；被告丙○○於106年5月20日以中華婦聯會名義寄發婦聯字第1060502002號函予全國臺聯；被告丙○○指示被告乙○○撰擬「中華婦聯會106年10月15日工作計畫」；被告丙○○自106年11月29日起至同年12月3日止，出席大陸地區中華文化學院舉辦之「2017年港澳台青年菁英中華文化研修班」，並取得結業證書，且其筆記本載有「通過婦女聯合會把臺灣38萬陸配姊妹凝聚起來，在兩岸交流發揮橋梁、紐帶作用」等語之事實，業據被告丙○○於調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見109選偵8卷第29至32頁，109他2423卷第17至20、239至240頁，109偵29919卷第117至120頁；本院訴卷二第52、130至132頁，卷三第323至326頁)，暨被告乙○○於調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見109他2423卷第358、442頁；本院訴卷二第400頁，卷三第339至342、345至346頁)，核與證人即桃園市中華婦女聯合協進會理事長戊○○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見109他2423卷第121至125頁，本院訴卷三第174至177頁)、證人即原中華婦聯會秘書長丁○○於調詢及偵訊時之證述大致相符(見109他2423卷第196、203、253、255至256頁)，並有「中華婦聯會106年10月15日工作計畫」(見108選他61卷二第325至327頁)、中華婦聯會106年5月20日婦聯字第1060502002號函、「希望祖國能夠對在臺的大陸籍人摸底」等文件(見109選偵8卷第77、89至107頁)、「中華婦女聯合會北京訪問團手冊」、「106.5.8 北京參訪發言稿」(見109他2423卷第33至48頁)、「2017年港澳台青年菁英中華文化研修班」課程表、照片及被告丙○○之筆記本在卷可稽(見109偵29919卷第491、503至511、529頁)。是此部分事實，可以認定。
　㈢被告丙○○於000年0月間製作標題為「希望祖國能夠對在臺的大陸籍人摸底」等文件，固如前述。然被告丙○○辯稱：上開文件沒有給任何單位，也沒有做任何運作，只是我自己的工作稿等語，且卷內並無證據足證公訴意旨所指：被告丙○○係為爭取全國臺聯等涉臺單位之經費及政策支持其在臺灣發展陸配組織，而撰寫上開文件，進而要求全國臺聯給予資源及資金幫助，且全國臺聯見聞上開文件後，遂協助被告丙○○在臺灣發展中華婦聯會等節，自難認被告丙○○因此有何為全國臺聯等大陸地區對臺情蒐機構發展組織之情。
　㈣被告丙○○接受全國臺聯提供之補助，並受海峽兩岸婚姻家庭服務中心副主任楊文濤之邀請，而於000年0月間與戊○○、丁○○等陸配參訪北京市等節，固如前認；被告丙○○指示被告乙○○撰擬之「106.5.8 北京參訪發言稿」載有「……"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因素"做為促進兩岸統一的急先鋒，為中華民族的統一大業而努力。」「……期盼早日重回祖國懷抱。」「……『中華婦女聯合會』誓言扮演『娘家』角色，肩負起實質照顧在臺30多萬陸配姊妹們的重責，在黨中央的領導下，以務實的規劃與腳步，統合陸配姊妹們的團結力量，為實現大中華和平統一的目標做出貢獻。」「今天的臺灣，彷彿進入戰國時代，政黨林立，民間社團複雜混亂……我僅(按：為『謹』之誤載)代表我們中華婦女婦合會向祖國陳情……」「最後對陸配工作的政策建議：一、在臺灣進行全面陸配人口普查……九、為年滿18歲的臺灣孩子，在大陸名城舉辦成年禮，強化民族認同。十、栽培能幹可靠能幹陸配，進軍臺灣政壇，爭取陸配家庭權益，壓制臺獨氣焰。」等內容(見109他2423卷第43至44頁)；被告丙○○向楊文濤提示之「中華婦女聯合會北京訪問團手冊」關於簡介中華婦聯會之成立宗旨部分，載有「四、我們追求的願景 結合每1位在臺陸配姊妹，發揮如種子般的效應，落地生根，教育自己的子女，影響自己的夫婿、家人、親友、街坊鄰居，達成兩岸和平的使命與目標。」關於被告丙○○之「心語」部分，則載有「祖國，我的母親，您生我，養我，教我，從苗子長大成樹，而後，我去到海峽彼岸，寶島臺灣……再次撲進母親的懷裡，重溫日夜思念的那愛，那暖和滿滿幸福。」及該手冊末頁記載「中華一統 兩岸雙贏」等內容(見109他2423卷第33至41頁)。惟查，被告丙○○辯稱：我沒有將「106.5.8 北京參訪發言稿」發給與談的各位，也沒有講出的機會等語，是被告丙○○於上開參訪北京市時有無發表上開發言稿？該發言稿之內容是否僅屬其個人之思想內容？已非無疑；況被告丙○○即使指示被告乙○○撰擬「106.5.8 北京參訪發言稿」，甚至於該參訪時發表、提示前揭「106.5.8 北京參訪發言稿」及「中華婦女聯合會北京訪問團手冊」之內容，然此至多僅屬宣言、期盼、建議或個人意向之表達，尚與發展組織之行為有間。
　㈤被告丙○○於000年0月間參訪北京市後，雖於同年5月20日以中華婦聯會名義寄發婦聯字第1060502002號函予全國臺聯，該函表示：「『中華婦女聯合會』率近20位成員赴京，承各位領導殷勤垂詢姊妹在臺生活……回臺後，依據領導們之指示，建華隨即要求協會同仁，盡速展開有關作業……」等語(見109選偵8卷第77頁)。然該函所謂「依據領導們之指示」，其指示內容為何？又所謂「盡速展開有關作業」，係展開何種作業？暨被告丙○○是否確已要求中華婦聯會之成員實際展開何種作業？因上開函文內容語焉不詳，且尚乏證據可佐，自難由此遽認被告丙○○有何接受大陸地區資助及操控而為其發展組織之情。
　㈥依被告丙○○指示被告乙○○撰擬之「中華婦聯會106年10月15日工作計畫」，雖其中之「年度目標」載有「……共同為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經濟繁榮，提升兩岸婦女之國際地位，復興中華民族統一大業貢獻力量」，及其中之「工作方案」記載：「⒋進行詳盡在臺陸配人口普查：由於臺灣施行個資法，造成本會欲詳實建立在臺陸配人口普查工作上的困難，未來除繼續設法尋求臺灣相關部門協助以及透過本會各地姊妹加強查訪之外，亦將正式發函請求大陸有關單位大力協助，提供來臺陸配名單。」等語(見108選他61卷二第325至327頁) 。然此至多僅屬目標、計畫之表達，並無證據可佐被告丙○○依此有何進一步之實際作為，更難即認被告丙○○有何公訴意旨所稱以集體領導、分工合作之模式，而為組織發展之情。
　㈦被告丙○○出席前述「2017年港澳台青年菁英中華文化研修班」之課程題目雖包括「中國共產黨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十九大輔導報告」、「中華文化的核心要義：大一統」、「"一國兩制"的歷史文化基礎和法理依據」(見109偵29919卷第491頁)，且被告丙○○取得結業證書，其筆記本並載「通過婦女聯合會把臺灣38萬陸配姊妹凝聚起來，在兩岸交流發揮橋梁、紐帶作用」等語。惟查，被告丙○○辯稱：這個活動不是全國臺聯安排的，是我自己花錢去參加的等語，卷內復無證據足證被告丙○○係受全國臺聯安排而出席該研修班，或上開筆記所載內容為全國臺聯指示被告丙○○之工作方針等節，是被告丙○○即使藉該研修課程而深化共產主義及統一思想，亦屬其個人之學習範疇，難認與發展組織有何關聯。
　㈧公訴意旨雖泛稱：被告丙○○於106年12月3日完成上開訓練，並取得結業證書後，即在高偉、李佳等指導下，利用大陸地區各省市臺聯資源在臺主持、發展中華婦聯會，並經常以婚姻家庭主題，誘吸陸配赴陸活動，而暗將在臺陸配基資、電話、家庭狀況、收入及住址等訊息提供臺聯運用，以達成全國臺聯「對臺陸配全面人口普查」目標，且利用陸配返陸期間，對之進行思想教育課程及座談，為中共推動「兩岸統一、一國兩制」等對臺政策等語。惟查：
　⒈上開公訴人所指，業為被告丙○○否認，且公訴意旨就此部分並未具體指明被告丙○○於何時、如何依高偉、李佳等人之指導，利用那些省市臺聯之何種資源，而為大陸地區如何在臺主持、發展中華婦聯會？於何時、以婚姻家庭主題，誘吸那些陸配赴陸活動？於何時、以何方式，將那些在臺陸配之基資、電話、家庭狀況、收入及住址等訊息提供那一臺聯運用，以達成全國臺聯「對臺陸配全面人口普查」目標？於何時利用陸配返陸期間，對那些陸配進行思想教育課程及座談，為中共推動「兩岸統一、一國兩制」等對臺政策？等節，暨其分別所憑之具體證據為何，已難認有據。
　⒉況依被告乙○○於本院審理時供稱：中華婦聯會或丙○○本人沒有去做陸配在臺灣的人口普查，她實際上的人力沒辦法去完成這個事情等語(見本院訴卷三第353頁)，核與證人戊○○於調詢時證稱：丙○○沒有要我對在臺陸配進行普查，也沒有要我提供名單等語(見109他2423卷第126頁)，及證人己○○於調詢時證稱：丙○○沒有要求我對在臺陸配進行普查等語相符(見109他2423卷第163頁)，是公訴意旨所謂：被告丙○○暗將在臺陸配基資、電話、家庭狀況、收入及住址等訊息提供臺聯運用，以達成全國臺聯「對臺陸配全面人口普查」目標等節，亦非無疑。
　㈨公訴意旨又認：被告丙○○指示中華婦聯會會員己○○等人蒐報法輪功在臺活動訊息，並將之回報予大陸地區對臺情蒐機構，以利該等單位掌握異己份子之動向等語，雖經證人己○○於調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證稱：106年由姐妹們推選我擔任副理事長，之前也有掛名執行長，但執行長只是丙○○口頭稱的，並不是正式的職位；我記得於106年間在中華婦聯會的辦公室，當時有個成員聊天提到法輪功的問題，丙○○主動表示若我們成員有發現法輪功份子活動的照片，可以想辦法把照片拍下來傳給她，至於丙○○蒐集這些照片的目的我並不清楚等語(見109他2423卷第158、164、266至267頁，本院訴卷三第217至218、221、224頁)。然證人己○○證述丙○○於106年間曾要求中華婦聯會成員蒐集法輪功份子活動照片乙節，業據被告丙○○否認，卷內復無其他證據可佐，尚難逕採；況被告丙○○即使有此行為，亦僅屬資訊之蒐集，與發展組織之行為，尚屬有間，且卷內並無證據證明其目的為何？是否確有中華婦聯會成員因而蒐集法輪功份子活動照片並提供被告丙○○？被告丙○○是否將之回報大陸地區對臺情蒐機構？等節，是公訴意旨所指情節，仍屬有疑。
三、關於公訴意旨二之㈡認為：「被告丙○○為大陸地區對臺情蒐機構北京市臺辦發展組織，並操縱中華婦聯會之運作，且親自及指揮組織成員蒐集臺獨等資訊，並回報予北京市臺辦，以宣揚大陸地區對臺理念，且對異己者予以打壓、抑制，而危害國家安全」部分，說明如下：
　㈠訊據被告丙○○固坦承其認識北京市臺辦調研員王正智，並以微信與王正智聯繫；中華婦聯會受王正智協助舉辦「00000000新春聯誼慶祝活動」，並撰擬感謝函予王正智；透過趙宇輝取得經費補助「中華婦聯會2019年歡慶母親節活動」；於000年0月間以微信與王正智就關於劉正偉、黃捷之事件資訊有所聯繫等節，惟堅決否認有何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違反108年7月3日修正前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規定(或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為大陸地區違反108年7月3日修正後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第1款規定)之犯行，辯稱：我與王正智沒有任何上下隸屬關係，我也沒有在臺負責蒐集臺獨人士資訊的業務，王正智沒有提供我金錢或補貼資源，也沒安排別人捐錢給中華婦聯會；這些是很平常的私下交流，王正智只是介紹他認識的人給我認識，我們要辦新春聯誼藝文活動需要場地及費用，所以他介紹人給我認識，但我實際上沒有跟這些人聯繫，因為王正智介紹他認識的書法家送一些春聯給我，所以我寫了感謝函；關於兒童慈善基金會的領導，是王正智自己的想法，後來也沒有這樣的人聯繫我；關於歡慶母親節活動部分，是落地後對方提供接待，當次的人數約有30幾個人，我們在臺灣頒獎，之後招待她們去北京市，共5天4夜，經費是透過趙宇輝取得補助的，方式就是我們寫好企劃，他們覺得這個活動有價值願意贊助，就用兩岸交流的名義邀請我們到大陸去；在微信對話中，王正智曾拿1篇劉正偉的文章問我有沒有道理，要我提供劉正偉是誰的資料給他，還說可以發動姊妹檢舉在大陸撈錢的臺獨份子，這些都是私人的閒聊，我有將我搜尋到的內容傳給王正智，他有想知道的事情，我就利用網路搜尋，因為王正智看不到臺灣的臉書，我就幫他這個忙，但我沒有撰寫「請大家協助檢舉綠蛆」的文字並附上劉正偉的臉書連結；黃捷的部分，是王正智的一個臺灣朋友傳給他，王正智問我知不知道，我不知道，就上網查詢，發現真的有這麼一件事，就把新聞報導傳給王正智等語。其辯護人則以：丙○○固有安排中華婦聯會會員至大陸旅遊，但絕非受王正智指導，亦無現金轉交之情事；「00000000新春聯誼慶祝活動」為中華婦聯會主辦之活動，丙○○因與王正智為友人關係，將致詞稿、採訪單位、相關新聞報導傳送王正智，乃供其參考，所謂「批示」，並非事實；所謂丙○○以實際行動貫徹落實習主席告臺灣同胞書重點内容，並無實證；所謂中華婦聯會實係由北京市臺辦所掌控及提供資金，均無實證；王正智固於「微信」上書有「請大家協助檢舉綠蛆」、「請檢文章仇恨言論」等文字，但丙○○並無轉發予任何人，亦無要求組織成員依照王正智指示尋找發表臺獨言論者等語置辯。
　㈡公訴意旨認為：被告丙○○與北京市臺辦調研處調研員王正智自000年00月間起，即透過微信密切聯繁，且由王正智指導被告丙○○在臺灣發展組織、推動相關統戰工作，並以現金轉交、安排廈門地區旅行社全程落地接待中華婦聯會所招攬之陸配成員，並以補貼資源，或安排第三人捐贈等方式，提供被告丙○○活動經費，以利其在臺灣運作及組織團體等語，雖據提出被告丙○○與王正智間之微信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在卷為據(見109他2423卷第83至115頁)。然上開公訴人所指，業據被告丙○○否認，且由上開對話紀錄固然可證被告丙○○與王正智密切聯繫之情，然檢察官並未具體指出被告丙○○係於何時、如何由王正智指導而在臺灣發展組織、推動相關統戰工作？王正智係於何時、如何以現金轉交、安排廈門地區旅行社全程落地接待中華婦聯會所招攬之陸配成員，並以補貼資源，或安排第三人捐贈等方式，提供被告丙○○活動經費，以利其在臺灣運作及組織團體？等節，暨其分別所憑之具體證據為何，已難認有據。
　㈢舉辦「00000000新春聯誼慶祝活動」、「中華婦聯會2019年歡慶母親節活動」活動及關於兒童慈善基金會領導部分
　⒈依被告丙○○與王正智間之微信對話紀錄，顯示：⑴關於中華婦聯會舉辦之「00000000新春聯誼慶祝活動」(正式活動名稱為「2019"愛我中華"海峽兩岸新春聯歡會」)部分，王正智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3時34分許以微信傳送該活動之新聞稿予被告丙○○參考、於000年0月0日下午5時18分許傳送「丙○○201918致辭(3).doc」之檔案予被告丙○○、於同年月4日上午某時向被告丙○○表示：「這是中評社臺北記者，安排他去報導！你們主動聯繫他。爭取安排幾位陸配接受專訪！」及於同年月9日上午10時33分許向被告丙○○表示：「給他們提供稿子，還會有後續報導!」等語，嗣被告丙○○於同年月11日上午6時58分許，傳送內容為「感謝函 感謝北京市臺辦王正志處長在我會舉辦2019"愛我中華"新春聯歡會大型活動最困難時伸出援手全力協助，讓活動順利舉辦，圓滿成功。特以此函聊表謝意。中華婦女聯合會 2019年1月10日」之感謝函草稿予王正智，並表示：「內容這樣可以嗎？」「請修正」等語，王正智於同日上午10時41分許回覆：「不這樣發，按我寫稿發」，被告丙○○旋回以：「好的」、「你寫給我」、「我等您的文稿」，王正智復於同日上午11時28分許表示：「附上對民革北京市委，艾奇志等人的感謝函！」等語；⑵關於兒童慈善基金會領導部分，王正智於108年1月11日某時表示：「我後天與兒童慈善基金會領導見面，談如何支持你」，嗣被告丙○○於同日下午5時19分許回以：「太好了，感恩您」等語；⑶關於「中華婦聯會2019年歡慶母親節活動」部分，被告丙○○於108年2月14日上午10時8分許傳送關於該活動之檔案予王正智，並於同時12分許表示：「處長早安好！母親節活動計畫書初稿寫好，請您審核，希望臺灣與北京前後舉辦」，王正智於同年月18日上午10時43分許表示：「北京市臺聯的趙宇輝部長，我們是好朋友！已表態願意支持合作！你把想法先與他說！」被告丙○○於同日上午11時19分許傳送「2019母親節－－海峽兩岸優秀母親北京授獎典禮」之計畫予王正智，其中關於「活動籌備」部分載有：「一、我們擬組織獲獎母親以及演員工作人員50-100人前往北京。以下事項需要各位領導協助安排：①協助落地接待②協助安排活動場地③協助邀請各單位領導出席頒獎（各省相關領導）④協助安排授獎獎品⑤協助安排拜訪（國臺辦、統戰部、全國婦聯、全國臺聯、民政部、民革等部門座談） 以實際行動貫徹落實習主席(告臺灣同胞書)重點內容。」等語，此有該等對話紀錄在卷足憑(見109他2423卷第85至101頁)。又依被告丙○○與高偉間之微信對話紀錄，顯示被告丙○○於108年2月14日上午10時8分許，傳送「中華婦聯會2019年歡慶母親節活動」之計畫書初稿予高偉，並表示「部長早安好！母親節活動計畫書初稿寫好，請您審核，希望臺灣與北京前後舉辦」等語，此有該對話紀錄附卷可參(見109他2423卷第75頁)。而被告丙○○分別與王正智、高偉間有上述對話內容之事實，亦據被告丙○○於調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見109他2423卷第24至25、240頁，109偵29919卷第124頁，本院訴卷二第132、360頁)。是此部分事實，可以認定。
　⒉依前揭對話紀錄內容，雖可認被告丙○○就舉辦中華婦聯會之「00000000新春聯誼慶祝活動」及「中華婦聯會2019年歡慶母親節活動」，前者有受王正智、後者則有受王正智、趙宇輝及高偉等人指導、協助之情，然衡諸被告丙○○之政治理念係主張兩岸統一，此有前述其指示被告乙○○撰擬之「106.5.8 北京參訪發言稿」內容可稽，則其因政治理念及主張而與大陸地區機構或人士親近友好，且易受到大陸地區有相同目標之機構、人員之支持甚或取得優惠資源，不難理解，然本案並無證據足證被告丙○○於舉辦上開活動時有何為北京市臺辦「接觸、拉攏、吸收新的對象，以期該新對象能夠同意該組織之設立目的」之發展組織行為。又卷內並無證據證明王正智實際上已請所稱兒童慈善基金會領導支持被告丙○○，故公訴意旨認為：王正智親自與兒童慈善基金會負責人接洽，及協助提供被告丙○○活動經費，以利在臺灣發展組織等語，亦難採信。從而，尚難僅憑上開事證，遽認被告丙○○所屬中華婦聯會即係由北京市臺辦掌控，並利用舉辦活動方式提供資金，以掩護發展組織之資金來源及流向，幫助及指揮被告丙○○在臺發展組織等節。　
　㈣劉正偉事件部分
　⒈依被告丙○○與王正智間之微信對話紀錄，顯示：王正智於108年8月7日某時，傳送我國國人劉正偉撰寫標題為「兩岸關係的美國因素」網路文章予被告丙○○，並表示：「你看看這篇文章怎麼樣？在理嗎」，嗣於同日下午5時46分許表示：「可否把這人姓名，真實身分，以及廣西哪所高校聘他，告訴我！」被告丙○○回以：「好的」，王正智復於同時59分許表示：「可以發動你的姊妹檢舉在大陸撈錢的臺獨分子，讓他們承擔不利後果！」被告丙○○旋即傳送劉正偉之臉書頁面截圖予王正智，王正智再於同日下午6時11、21分許依序分別表示：「到底是哪所公立大學？大學名稱要知道很快就讓滾！」「那讓廣西查，需要很長時間，查著了，學校也不會承認聘用，而會偷偷辭退了事！」被告丙○○遂於同日下午6時27分許回覆：「有人提起廣西師大」，王正智旋回覆：「好呀！我問問」，又王正智於同年月0日下午5時7分許表示：「那個臺獨分子從哪來還得回哪去!等著瞧!」被告丙○○則於同日下午5時12分許對此表示：「贊」，嗣傳送含有：「請大家協助檢舉綠蛆」、「請檢文章仇恨言論」之文字及臉書連結網路位址之訊息予王正智，此有該對話紀錄在卷足憑(見109他2423卷第103至109頁)，而被告丙○○與王正智有上述對話內容之事實，亦據被告丙○○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見109他2423卷第25至26頁，本院訴卷二第130至131、360至361頁)。又證人劉正偉於108年8月2日經百色學院簽約聘任為該學院之副教授，並預計於同年9月1日起正式任教，然百色學院文學傳播學院院長黃雪婷於同年0月00日下午5時47至53分許以微信向劉正偉表示：「劉老師：因上級相關部門審查未通過，不批准學校錄用您，非常遺憾」、「具體原因沒跟我說(可能在我的層面不便知道)，上級相關部門給學校覆函"不建議錄用"」等語，通知劉正偉不予錄用之事實，業經證人劉正偉於調詢及偵訊時證述在卷(見109他2423卷第339至341、423至425頁)，核與證人劉政偉與黃雪婷間之微信對話紀錄相符(見109他2423卷第429頁)。是以，該等事實均堪認定。
　⒉互核前揭被告丙○○與王正智間之對話時間、內容，以及劉正偉先經百色學院約聘，後又遭通知不予錄用之時間及理由，雖可推論劉正偉事後遭百色學院通知不予錄用，可能係因被告丙○○依王正智之要求而提供劉正偉之相關資訊，以及王正智之干涉、介入所致；惟被告丙○○協助王正智蒐集劉正偉之臉書頁面等公開資訊並提供予王正智，僅屬被告丙○○與王正智間之互動，尚與發展組織之行為有間。至於被告丙○○雖傳送含有：「請大家協助檢舉綠蛆」、「請檢文章仇恨言論」之文字及臉書連結網路位址之訊息予王正智；然依證人戊○○於調詢時證稱：我現在當場檢視我手機微信群組内容，丙○○於108年8月9日前後均未發送任何訊息給我等語(見109他2423卷第127頁)，及證人己○○於調詢時證稱：我沒有印象有看過丙○○於108年8月9日傳送「請大家協助檢舉綠蛆，謝謝喔」、「請檢文章仇恨言論」訊息等語(見109他2423卷第165頁)，且卷內並無證據可證明被告丙○○亦將上開內容之訊息轉發公訴意旨所稱組織成員，並要求組織成員依照王正智指示尋找發表臺獨言論者之情，從而，公訴意旨據此進而認為：被告丙○○均係經由王正智操縱、指揮及分派組織成員之任務等節，自非無疑。
　㈤黃捷事件部分
　⒈依被告丙○○與王正智間之微信對話紀錄，顯示：王正智於108年8月19日上午11時19、29分許，依序表示：「……高雄市議員時代力量黃捷的老娘，在大陸賣臺灣茶葉大賺人民幣，用賺大陸的人民幣支持她女兒在臺灣搞臺獨，大家呼籲老共：讓黃捷的老娘回臺賣茶葉！！」「那你可否把黃捷老娘在廈門賣普洱茶相關情況反應一下，以統促黨名義也行！她娘叫什麼名字，茶葉店名？還有其他什麼臺獨言論？要有證據！抓緊」，被告丙○○則於同日上午11時34分許回以：「好的」等語，嗣於同日晚間10時49分許傳送2則關於黃捷之新聞報導影音檔案予王正智，此有該對話紀錄在卷足憑(見109他2423卷第109至111頁)，而被告丙○○與王正智有上述對話內容之事實，亦據被告丙○○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見109他2423卷第26、28頁，本院訴卷二第133頁)，是此部分事實，可以認定。
　⒉依前揭對話紀錄內容，雖可認被告丙○○依王正智要求而蒐集及提供關於黃捷之新聞報導影音檔案予王正智之情，然此僅屬被告丙○○與王正智間之互動，尚與發展組織之行為有間。又該新聞報導影音檔為任何人於網路上均可搜得之公開資訊，即使係大陸地區人士亦可透過突破網路審查(即俗稱「翻牆」)之方式取得，難認被告丙○○上開行為，有何公訴意旨所認：以此方式持續深化、滲透與掌握我國內各階層人士，足生危害於國家安全及社會安定之情。　　
四、關於公訴意旨二之㈢認為：「被告丙○○為擴大發展組織，爭取大陸地區統戰機構各方金援，依大陸地區之臺灣同學會指示，於總統大選期間發動陳抗活動，擴大渲染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學歷造假爭議，藉由群眾活動擴大召募成員參加組織，並領取臺灣同學會之金援以利發展組織，而危害國家安全」部分，說明如下：
　㈠訊據被告丙○○固坦承其認識黃信瑜，並接受黃信瑜匯款以製作抗議蔡英文總統學歷造假活動用之上衣，並將上衣交付盧朝財等節，惟堅決否認有何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違反108年7月3日修正前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規定(或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為大陸地區違反108年7月3日修正後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第1款規定)之犯行，辯稱：我沒有受黃信瑜的指示散布假訊息，據我所知黃信瑜也是到外國求學的博士，他們自己的朋友圈有認為蔡英文的博士論文是假的，當時已有其他團體發起活動，這個跟中華婦聯會無關，我送了一些衣服過去，我也有以個人身分穿上那件衣服，在場並無中華婦聯會的成員，我不知道臺灣同學會這個組織，我只是認識黃信瑜，他是大陸的教授，他匯款給我只是表示他本人支持這個活動，並且願意贊助衣服的經費，我後來將衣服交給盧朝財，但他不是我聯繫來的，他是透過黃信瑜跟我聯絡的；我有從黃信瑜那邊收到新聞稿，他有叫我發給彭文正、年金改革聯盟、軍公教聯盟，但我後來沒發；108年11月20日的活動是在我參選前，當天我有去教育部、總統府前面，但沒去中選會，人都不是我帶去的，我知道那邊有人在抗議，我去看一下而已，我也沒有在群組裡面揪人去等語。其辯護人辯以：黃信瑜為居住大陸之臺胞，係平民身分，為親藍人士，見臺灣與論對蔡英文之博士論文多所質疑，並支持反蔡活動，乃請丙○○代向廠商訂製於遊行時所穿著之T恤1,000件，共計12萬5,000元，依當時匯率計算，折合人民幣為2萬9,761元，黃信瑜乃將該款以整數人民幣3萬元匯入丙○○之帳戶，並非為丙○○在臺發展組織之用；108年11月20日之集會遊行，並非丙○○率領，況集會遊行為人民基本權利，並不違法，選舉期間乃正常活動，所稱利用不實訊息影響總統選情、嚴重危害選舉秩序，實乃欲嫁之罪等語。
　㈡被告丙○○透過「路平」結識臺灣同學會副會長黃信瑜，嗣被告丙○○於108年7月24日上午8時20分許，以微信向黃信瑜表示：「黃教授早安好！」「請您對發起六都參選2020區域立委提出寶貴的建議」，黃信瑜於同日上午9時31分許回以：「何大姊：目前想到的，尚未成熟，供參考 一、競選宣言……兩岸一家親、團結為和平、陸配要人權、立法六改四。二、六都海選……」「另外，參選保證金，我也會幫忙尋求臺商支持」等語；被告丙○○與黃信瑜於108年11月2日進行討論，黃信瑜告知被告丙○○以蔡英文總統博士學歷造假之議題，於總統選舉前舉辦活動抗議，並建議被告丙○○訂製印有抗議標語之上衣及動員民眾上街，被告丙○○若允諾執行，將向臺灣同學會會長爭取贊助衣服、面具及印製抗議標語之A4紙張，被告丙○○應允之；黃信瑜於108年11月9日由大陸地區中國農業銀行帳戶匯款人民幣3萬元至被告丙○○名下廈門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黃信瑜並以微信與被告丙○○討論於同年月20日發動抗議蔡英文總統博士學歷造假之活動，並於同年月00日下午3時33分許以微信就被告丙○○傳送之「2019.11.20拒絕假博士，人民要真相！」之新聞稿內容提出修改建議，復於同年月12日晚間8時43分許以微信向被告丙○○表示：「可以一併請拔菜發給以下人員 彭文正……年金改革聯盟，軍公教……」等語，嗣被告丙○○交付抗議上衣予全民拔菜總部總司令盧朝財供上開抗議活動使用；被告丙○○於108年11月20日前往教育部及凱達格蘭大道參與抗議蔡英文總統博士學歷造假活動；另王正智於108年10月3日至同年00月00日間某日，以微信傳送標題為「龐建國》監院要查小英學位」文章予被告丙○○，並於同年00月00日下午5時55分許向被告丙○○表示：「可以邀請相關學者到場助陣，以便面對媒體！」「張總裁要在關鍵時刻出手馳援哦」、「可以讓八百壯士予以配合策應」及「還有軍公教人員也會參與」等語之事實，業據被告丙○○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見109偵29919卷第125至129頁，本院訴卷二第131、133、361至362頁)，並有被告丙○○與王正智間之微信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見109他2423卷第113頁)、被告丙○○與黃信瑜間之108年11月2日對話錄音譯文、「拒絕假博士，人民要真相！(1120活動新聞稿)」、中時新聞網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3時9分許發布「赴教育部陳情 全民拔菜總部：拒絕假博士，人民要真相」、同日下午4時5分許發布「拔菜總部要求蔡博士學位證明」之新聞報導及被告丙○○與黃信瑜間之微信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在卷可稽(見109偵29919卷第641至652、721至724、753、765至769頁)，是此部分事實，可以認定。
　㈢惟查，被告丙○○雖向黃信瑜徵詢參選建議，黃信瑜並表示就被告丙○○之參選保證金，其會幫忙尋求臺商支持等語，然並無證據證明黃信瑜事後確有為被告丙○○尋求那些臺商支持並贊助參選保證金之情。另被告丙○○就108年11月20日舉辦之抗議蔡英文總統博士學歷造假活動，雖於事前與黃信瑜及王正智均有所聯繫、討論，收受黃信瑜所匯人民幣3萬元之款項，並交付活動用之抗議上衣予盧朝財，以及於當日至教育部及凱達格蘭大道參與活動。然上開抗議活動為全民拔菜總部所號召，此有檢察官提出之前述「拔菜總部要求蔡博士學位證明」新聞報導記載：「全民拔菜總部總司令盧朝財20日號召群眾到教育部、中選會前靜坐……」等語可參(見109偵29919卷第724頁)，且無證據可證被告丙○○除自己參與外，亦實際動員他人參與該活動。另依被告丙○○於調詢時供稱：黃信瑜有提供我製作抗議衣服的費用，他當時叫我去詢價，我給他報價1件125元，黃信瑜後來就匯款製作1,000件衣服的錢到我指定的大陸銀行帳戶，金額大約是人民幣2萬多元，實際金額我不記得，所以黃信瑜給我的錢全數拿去製作抗議衣服；黃信瑜沒有給我1毛錢；該1,000件衣服我全數交給盧朝財等語(見109偵29919卷第127至129頁)，其中被告丙○○辯稱1件衣服之製作費用為125元，尚符常情，復依1件衣服125元計算，1,000件衣服之製作費用共計12萬5,000元，折合人民幣確與黃信瑜所匯上開人民幣3萬元之款項相近，又依被告丙○○於108年11月2日向黃信瑜表示：「集會遊行的話有些人還是會出來，甚至於給他們一些車馬費」，黃信瑜則回以：「車馬費可能沒有辦法啦！就是衣服啦！還有面具啦！還有A4紙就比較簡單。你看有沒有意願，如果有我再跟我們會長講……」此有該2人間之對話錄音譯文附卷足參(見109偵29919卷第647頁)，可見黃信瑜至多僅願贊助衣服、面具、A4紙張等實際開銷費用，是被告丙○○上開辯稱已將黃信瑜匯付之人民幣3萬元用以製作抗議上衣，並未向黃信瑜收取其他款項等語，並非全然無據，且卷內復無證據足證被告丙○○另藉上開抗議活動獲取臺灣同學會或黃信瑜之何種金援。從而，公訴意旨認為被告丙○○係藉上開群眾活動擴大召募成員參加組織，並圖臺灣同學會會長提供動員款項之利益供其在臺灣發展組織之用，而允諾黃信瑜籌畫上開抗議活動，嗣將黃信瑜匯款之人民幣3萬元領出後存放於中華婦聯會辦公室內等節，均難認定，更難進而認為被告丙○○有何發展組織之行為。　
五、關於公訴意旨二之㈣認為：「被告丙○○為擴大發展組織，爭取大陸地區統戰機構各方金援，依全國臺聯指示，以其所提供優惠旅遊之資源，召募在臺陸配或友人參加免費招待旅遊活動，取得名冊及個人資料而擴大組織成員，並傳達大陸地區對臺情蒐機構統一思想，而影響國家安全」部分，說明如下：
　㈠訊據被告丙○○固坦承其於000年0月間率團參加「2019兩岸同胞中秋晚會」、「2019相聚廈門臺胞創業研學營」，率團於同年11月14日前往大陸地區福建省武夷山參加「全國臺聯2019年兩岸婚姻家庭茶文化產業研習班」，及舉辦108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間、同年11月11至15日間、同年11月24至28日間之「金廈五日遊交流團」等節，惟堅決否認有何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為大陸地區違反108年7月3日修正後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第1款規定之犯行，辯稱：我們去大陸之前的費用都是我們自己負擔，落地之後就是落地接待，那時每天不知道有多少團，兩岸有很多人民團體都會交流，去到那邊就是落地接待，至於落地接待的來源我就不知道，只要是臺灣人去到那邊就都可以享受到落地接待的方案；000年0月間起，我帶大陸團，與全國臺聯沒有任何關係，那是我們跟當地的旅行社接洽，這些團都是我們自己組的，而且旅行期間，不會看到全國臺聯的人，也沒有任何人進行「大陸惠臺措施」、「2020選舉與兩岸關係走向」等思想教育；「2019兩岸同胞中秋晚會」是廈門市臺聯辦的，在某次的旅行團加入這個行程，是因為有位姊妹認識廈門市臺聯的處長，所以我們去做舞蹈交流，隔天他們辦了1個創業研習班；108年11月14日去武夷山的「全國臺聯2019年兩岸婚姻家庭茶文化產業研習班」，就是在講茶文化，沒有叫我們支持兩岸統一的候選人；關於我帶的這些團，我並沒有將參加者的名冊與個資交給高偉與李佳等語。其辯護人則以：並無證據證明全國臺聯有指示丙○○利用各類交流名義招攬陸配赴陸接受旅遊招待，再由全國臺聯進行「大陸惠臺措施」、「2020年選舉與兩岸關係走向」等思想教育，灌輸反臺獨、支持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等觀念之情事；被告於108年9月及同年11月14日率團參加之活動，純屬兩岸文化交流，且無於課程間教導團員支持兩岸統一之政黨及候選人等語置辯。
　㈡被告丙○○於000年0月間率團赴大陸地區廈門市參加廈門市臺聯舉辦之「2019兩岸同胞中秋晚會」、「2019相聚廈門臺胞創業研學營」、於108年11月14日率團前往大陸地區福建省武夷山參加「全國臺聯2019年兩岸婚姻家庭茶文化產業研習班」，以及與廈門遨遊旅行社合作，接續於108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間、同年11月11日至15日間及同年11月24至28日間舉辦「金廈五日遊交流團」之事實，業據被告丙○○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見108選他61卷一第52頁，109選偵8卷第26至27頁，本院訴卷二第362頁)，並有廈門遨遊旅行社帳單2紙（見108選他61卷一第103至105頁）、「2019兩岸同胞中秋晚會」、「2019相聚廈門臺胞創業研學營」、「全國臺聯2019年兩岸婚姻家庭茶文化產業研習班」之相關照片、「《2019金廈+鼓浪嶼+客家土城文化交流之旅報名表》（2019.10.28-11.1）臺北出發」、「《2019金廈+鼓浪嶼+客家土城文化交流之旅》報名表（2019.11.11-11.15）臺北出發」、「《2019金廈+鼓浪嶼+客家土城文化交流之旅報名表》（2019.11.11-11.15）高雄出發」及「《2019金廈+鼓浪嶼+客家土城文化交流之旅》報名表（2019.11.24-11.28）臺北出發」在卷可稽(見109偵29919卷第541至627、725至739頁)，是此部分事實，可以認定。
　㈢「2019兩岸同胞中秋晚會」、「2019相聚廈門臺胞創業研學營」及「全國臺聯2019年兩岸婚姻家庭茶文化產業研習班」部分
　⒈依廈門市臺聯於000年0月間所舉辦「2019兩岸同胞中秋晚會」、「2019相聚廈門臺胞創業研學營」之相關照片，可見有人以簡報報告「2020選舉與兩岸關係走向」等議題，並提及「還有3個多月，韓能否把討厭、不滿民進黨的力量集結起來，好好整合團結國民黨，提出翻轉臺灣的政策、願景，加上進一步走入群眾，接地氣，這些可能是能否勝選的關鍵。當然，做好市政也很重要」、「"臺獨"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路」、「未來10到20年是兩岸統一的關鍵期，祖國一定統一，也必將統一」等語，以及有人以簡報分享「臺胞在廈就業便利化措施」之議題，此有簡報照片在卷足參(見109偵29919卷第545至563頁)。
　⒉依被告丙○○與全國臺聯處長李佳間之微信對話紀錄，顯示：於福建省武夷山之「全國臺聯2019年兩岸婚姻家庭茶文化產業研習班」活動舉行前，李佳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5時37分許傳送名稱為「茶文化研習班行程安排(草案)」及「2019兩岸婚姻家庭活動報名表⑴」之檔案予被告丙○○，並於同年月00日下午3時28分許詢問：「何理事長，請問武夷山活動報名情況怎麼樣？可以發給我了嗎？」被告丙○○於同日晚間10時38至51分許間傳送名稱為「2019兩岸婚姻家庭活動報名表⑴」之檔案予李佳，此有2人間之微信對話紀錄在卷可參(見109偵29919卷第633、635頁)。又依「全國臺聯2019年兩岸婚姻家庭茶文化產業研習班」之相關照片，可見有人以簡報報告「祖國必須統一」、「臺灣是中國神聖的領土」、「臺灣是中國的核心利益」、「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反對"臺獨"」等議題，此有簡報照片在卷可憑(見109偵29919卷第569至627頁)。
　⒊上開活動雖分別為廈門市臺聯及全國臺聯所舉辦，且被告丙○○就前揭⒉之活動亦有於事前與全國臺聯處長李佳聯繫活動行程及報名情形，甚至傳送「2019兩岸婚姻家庭活動報名表⑴」予李佳等情。然而，上開活動相關簡報內容之報告對象為何？是否包括被告丙○○率團參加上開活動之成員？卷內並無其他證據可佐，是公訴意旨所稱：全國臺聯藉機對陸配進行「大陸惠臺措施」、「2020年選舉與兩岸關係走向」等思想教育，灌輸反臺獨、支持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等觀念，以及於課程間教導團員支持兩岸統一之政黨及候選人等情，尚難遽予採認。況且，即使認有公訴意旨所指情節，然除該等思想教育及觀念灌輸外，別無證據可證被告丙○○實際上對那些參與活動之人，有何種為全國臺聯或廈門市臺聯之成立目的，對之接觸、招攬、吸收為新的成員，以擴大該等機構中可用人力資源之發展組織行為，自難因此逕對被告丙○○以發展組織罪相繩。
  ㈣108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間、同年11月11日至15日間及同年11月24至28日間之「金廈五日遊交流團」部分
　⒈依被告丙○○與全國臺聯處長李佳間之微信對話紀錄，顯示於108年10月11日晚間8至9時間：被告丙○○表示：「佳佳處長好！目前以(按：應為「已」之誤)安排①10月28日~11月1日廈門團(45人）②11月11日~15日（100人）③11月24日~28日（45人）報名全滿」，李佳則詢問：「理事長，這是什麼？」被告丙○○回以「就是我們目前要辦的活動，沒有寫清楚」，李佳復詢問：「跟我們茶博會衝突嗎？」被告丙○○答以：「這三個活動是我們跟當地的，廈門那邊合作，然後辦的這個活動，完全就是交流」、「不衝突。也不同參加人員」，李佳則表示：「哦好的呀，那就好」，再詢問：「廈門這個活動是跟當地什麼單位合作接待的呀？」被告丙○○則表示：「廈門這個是屬於民間團體，是一個公司，也有自己的旅行社，所以這個人也對祖國的統一問題上，非常願意來做這個工作，希望我們一起來合作，多把臺灣人帶過來跟他們洗洗腦，跟他談到剛好我們兩個理念很同，所以我就說那真是太好了」等語，此有2人間之微信對話紀錄在卷足參(見109偵29919卷第629至631頁)。又被告丙○○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2時14分許以微信向全國臺聯副部長高偉表示：「部長好!向您報告11月份本會確定行程安排：①10月28日~11月1日廈門團(45~50人）②11月11日~15日金廈團（100人）③11月24日~28日金廈團（50人）」等語，此有2人間微信對話紀錄附卷足憑(見109選偵8卷第57頁)。
　⒉被告丙○○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供稱：我舉辦分別於108年10月28日、同年11月11日、同年00月00日出團之金廈旅行團，團費都是7, 800元；這個旅遊是要自己負擔費用的，是購物團等語(見108選他61卷一第52頁，本院訴卷二第133頁)。
　⒊中華婦聯會之副秘書長辛○於108年12月2日某時以微信向大陸地區人士陳軍表示：「我們聯合會這個月走廈門4個團了，邀約臺灣朋友過來7800臺幣含機票行政費，國內這邊全部落地接待」、「這就是我跟你說的，只要寫申請方案上去，內容是什麼，行程作出來，一層一層遞上去，上面就會撥款下來，臺灣要來多少人我們都可以幫你處理，現在很多地方領導為了作政績，都是要求要我們去臺灣找人過來，所以我們這個社團在臺灣、大陸很有名」等語，此有2人間之對話紀錄及語音譯文在卷可參(見109選偵8卷第119至121頁)。再證人辛○於另案調詢時證稱：前揭發言內容，是我認為的，至於我說「申請方案上去，內容是什麼，行程作出來，一層一層遞上去，上面就會撥款下來」，這是丙○○告訴我的，因為我好奇問他，他告訴我的，但後來回臺灣之後協會的人跟我說這4個團是單純跟旅行社對接等語(見本院訴卷三第34、39頁)。
　⒋證人即我國之喜鑽國際旅行社業務助理陳怡如於調詢時證稱：喜鑽國際旅行社主要承接臺灣、金門、廈門間交通往返的費用，喜鑽國際旅行社的金廈之旅5天行程大約6,990元，但這是有包含購物行程的優惠價格，如果不包含購物行程大約1萬5,000元；中華婦聯會是透過廈門遨遊旅行社辦了4次金廈之旅，喜鑽國際旅行社是依據廈門遨遊旅行社的委託，代訂該4次旅遊行程中臺灣及金門間的機票、金門及廈門間船票等語(見108選他61卷二第417至420頁)。
　⒌綜合上開證據資料，可見如下：
　⑴被告丙○○於108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間、同年11月11日至15日間及同年11月24至28日間共3次之「金廈五日遊交流團」之前，曾分別向全國臺聯處長李佳及副部長高偉報告將舉辦上開旅遊活動。然而，由被告丙○○於向李佳提及上開活動之時，李佳表示：「理事長，這是什麼？」「廈門這個活動是跟當地什麼單位合作接待的呀？」且被告丙○○表示該等活動之合作接待單位為某公司等語，足認李佳就該等活動於事前並不知情，是自難認被告丙○○係依全國臺聯之指示並以全國臺聯或廈門市臺辦提供之資源，而舉辦該等旅遊活動。再被告丙○○於該等旅遊活動前，固向李佳表示預計於該等旅遊活動中安插兩岸統一之洗腦教育活動等語，然被告丙○○實際上是否確實有此作為，並無實證可佐，自難遽認。此外，辛○於上開旅遊活動之後，雖向陳軍表示該等旅遊活動在大陸地區部分全部落地接待，只要寫申請方案上去，上面就會撥款下來等語，然證人辛○嗣已證稱中華婦聯會之人向其說明上開旅遊活動係單純與旅行社對接等語，是自難單憑辛○向陳軍表示之上開內容，而為對被告丙○○不利之認定。
　⑵互核被告丙○○供稱上開旅遊活動含購物行程，團費為每人7,800元，與證人陳怡如證稱喜鑽國際旅行社舉辦含購物行程之金廈之旅5天行程大約6,990元等語，難認被告丙○○舉辦上開旅遊之收費有何明顯低於市價之處，復無證據可證被告丙○○於上開旅遊過程中藉機對旅遊團員有何發展組織之行為，是公訴意旨認為被告丙○○以顯低於市場行情之價格舉辦上開旅遊活動，並藉由優惠旅遊活動之誘因，召募陸配或友人參加活動藉以擴大發展組織等語，尚難採信。
　⑶又即使認為辛○於上開旅遊活動之後，向陳軍表示該等旅遊活動在大陸地區部分全部落地接待等語為真實，且大陸委員會以112年9月20日陸法字第1120003638號函表示：「二、有關陸方『落地招待』或『落地接待』，係指受邀者僅須自行負擔機票等往返費用，在陸期間的住宿、用餐、旅遊、交通，皆由陸方提供招待。三、中共實行黨國體制，即便是學術單位或社會團體，也服膺於中共黨組織領導，並以政府財政撥款為其主要經費來源。因陸方單位預算審查、執行與審計並不全面公開，僅能推論其『落地招待』預算可能來自於各級政府、統戰部以及臺辦，透過官方或轉由外圍組織執行，且無相關資料庫或紀錄可供查核。四、陸方操作『落地招待』的目的，係以交流作為掩護，透過旅遊接待、減少經濟支出之誘因，促使受邀對象增加赴陸意願，以利進行統戰工作，嘗試影響其政治立場或投票意向；同時發掘積極份子，培養成為在地協力者，進一步賦予其對臺工作任務。五、因『落地招待團』有其統戰目的，針對屬意之目標群體規劃特定行程、參加特定活動，故一般人民報名旅行團自行赴陸旅遊，較無可能接受落地招待。」等語，此有該函在卷可查(見本院訴卷四第281至282頁）。然而，大陸委員會上開函文內容，僅係就大陸地區落地招待或落地接待之通常運作情形而論，本案上開旅遊活動即使係落地招待，亦不能僅憑該函文內容，即推認於該等旅遊活動過程中有該函所述「進行統戰工作，嘗試影響其政治立場或投票意向；同時發掘積極份子，培養成為在地協力者，進一步賦予其對臺工作任務」之情。
　⒍此外，上開旅遊活動之報名表，雖均載有每位團員之姓名、性別、出生日期、身分證字號、臺胞證號、臺胞證效期及聯繫電話等個人資訊，此有該等報名表附卷可憑(見109偵29919卷第725至739頁)，然於舉辦團體旅遊時蒐集團員之個人資料，亦可能係為訂購機票、飯店、辦理保險或緊急聯絡等用途所需，無法逕認違反常情，且本案亦無證據足佐被告丙○○曾將上開團員之名冊與個人基本資料交由高偉、李佳等人，自難認被告丙○○有何交付該等個資予高偉、李佳等人，以在大陸地區廈門市實施統戰思想傳遞，甚至藉以發展組織之情。
六、關於公訴意旨三認為：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調查官於108年12月22日在中華婦聯會辦公處所兼被告丙○○住居所搜索而扣得現金40萬元，而該筆現金係以銀行綁帶捆妥，顯係被告丙○○自他人處取得，未能證明合法來源之整筆款項部分，說明如下：
　㈠訊據被告丙○○固坦承於公訴意旨三所述時、地，遭扣得其所有現金40萬元之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何所謂108年7月3日修正後國家安全法第5條之1第9項對於參加組織後取得財產未能證明合法來源之犯行，辯稱：我當時剛好要準備進貨，要交付貨款，才會有1筆40萬元的現金，這筆錢是從我個人銀行的帳戶領出來的等語。其辯護人辯以：該筆現金並非來自大陸任何機關或人士，丙○○非公務人員，並無義務證明該筆現金之來源等語。
　㈡被告丙○○於公訴意旨三所述時、地，遭扣得其所有現金40萬元之事實，業據被告丙○○於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見本院訴卷二第363頁)，並有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職務報告暨扣案現金照片在卷可稽(見109偵29919卷第719至720頁)，固堪認定。惟依108年7月3日修正後國家安全法第5條之1第1、8及9項規定：「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為大陸地區違反第2條之1第1款規定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上1億元以下罰金；為大陸地區以外違反第2條之1第1款規定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犯第1項之罪者，其參加之組織所有之財產，除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外，應予沒收。」「犯第1項之罪者，對於參加組織後取得之財產，未能證明合法來源者，亦同。」暨參該條第8及9項之立法理由所揭：「犯第1項之罪，其參加之組織所有之財產，參考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7條之沒收規定，並配合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之用語，除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外，應予沒收；參加組織後取得之財產，未能證明合法來源者，亦同。爰增訂第8項及第9項規定」等語，足見108年7月3日修正後國家安全法第5條之1第9項為「沒收」之規定，而非「罪刑」之規定。從而，公訴意旨此部分所訴，乃無明文處罰規定，而屬行為不罰者。此外，本案既難認被告丙○○有犯108年7月3日修正後國家安全法第5條之1第1項之罪情形，自無是否應依同條第9項之規定，沒收該現金40萬元之問題，併予說明。
伍、綜上所述，本案依卷存事證，不足以認定被告丙○○有何公訴意旨一及二所指之犯行，抑或公訴檢察官補充之為大陸地區主持、操縱及指揮中華婦聯會之犯行，亦不足以認定被告乙○○有何公訴意旨二之㈠所指之犯行，自無法對被告丙○○遽以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違反108年7月3日修正前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規定，或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為大陸地區違反108年7月3日修正後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第1款規定之罪名，抑或對被告乙○○遽以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違反108年7月3日修正前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規定之罪名相繩；而公訴人既無法為充足之舉證，無從說服本院以形成被告2人有罪之心證，本院本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原則，及依上開規定、判決先例意旨，就此部分自應為有利於被告2人之認定，是本案此部分不能證明被告2人犯罪，依法應為無罪之諭知。另公訴意旨三所指被告丙○○涉嫌所謂108年7月3日修正後國家安全法第5條之1第9項對於參加組織後取得財產未能證明合法來源之犯行，實乃行為不罰，此部分亦應為無罪之諭知。
乙、免訴部分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丙○○因與公訴意旨二之㈣所述3次「金廈五日遊交流團」相同之緣由及方式，於108年12月18日至22日間舉辦「金廈五日遊交流團」，以擴大發展組織，明顯危害國家安全及社會安定等語。因認被告丙○○就此部分，亦涉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為大陸地區違反108年7月3日修正後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第1款規定罪嫌等語。
貳、按案件曾經判決確定者，應諭知免訴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1款定有明文。又在前案業經判決無罪之情形下，為免巧立罪名導致被告一再受訴訟程序之消耗與負擔，並為維持法之安定性，應不止於完全相同之被訴罪名及所涵攝之構成要件事實，若基本社會事實相同，且就成立犯罪與否之重要爭點業經前案實體判決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者，基於一行為僅應受一次審判之原則，自不容法院再予以審判，而為其他有罪或無罪之實體判決（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5959號判決意旨及67年度第10次刑事庭庭推總會決議三，就前案無罪確定情形，均認同一行為之想像競合犯不應再為實體判決，當為免訴判決）。
參、經查，被告丙○○因於108年12月18日至22日間舉辦「金廈五日遊交流團」，經臺灣臺灣地方檢署檢察官認為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不正利益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罪嫌，而以109年度選偵字第8、9號起訴，經本院於109年7月30日以109年度選訴字第1號判決無罪，嗣經檢察官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於109年12月9日以109年度選上訴字第8號判決駁回檢察官之上訴，該案遂於110年1月14日確定，此有該等起訴書、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見109選偵8卷第123至146頁；本院訴卷二第225至234頁，卷四第445頁)。上開判決雖僅就被告丙○○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不正利益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罪嫌部分諭知無罪，然依前揭說明，就本案所涉同一行為(即於108年12月18日至22日間舉辦「金廈五日遊交流團」)之想像競合犯(即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為大陸地區違反108年7月3日修正後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第1款規定罪嫌)，自不應再為實體判決，是本院就此部分自應諭知免訴判決。
丙、本案被告丙○○被訴上開罪嫌既經本院諭知無罪或免訴，則公訴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主張漏未起訴之被告丙○○涉嫌於000年0月間組織群眾參加港獨活動部分(見本院訴卷二第133、191至193頁)，即與本案事實間不具集合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是本院尚無從審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第302條第1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達提起公訴，檢察官李明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9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傑
　　　　　　　　　                  法  官  王沛元
　　　　　　　　　                  法  官  蘇宏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被告丙○○就免訴部分若求為無罪之判決，則得上訴)
                                    書記官  徐鶯尹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1 　　日


